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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Wednesday, 11 June 1997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三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MEMBERS PRESENT 
出席議員：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O.B.E., J.P.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PENG-FEI, C.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Q.C.,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O.B.E., LL.D. (CANTAB),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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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JOSEPH ARCULLI, 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DR THE HONOURABLE EDWARD LEONG CHE-HUNG, 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敏嘉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HUANG CHEN-YA, M.B.E. 
黃震遐議員，M.B.E.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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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O.B.E., J.P. 
李家祥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唐英年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涂謹申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森議員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ZACHARY WONG WAI-YIN 
黃偉賢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KUNG-WAI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O.B.E., J.P. 
田北俊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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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鄭明訓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鄭耀棠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張炳良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蔡根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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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劉千石議員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漢銓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羅祥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羅致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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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HN TSE WING-LING 
謝永齡議員  
 
THE HONOURABLE MRS ELIZABETH WONG CHIEN CHI-LIEN, C.B.E., 
I.S.O., J.P.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THE HONOURABLE LAWRENCE YUM SIN-LING 
任善寧議員  
 
 
MEMBERS ABSENT 
缺席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KIN-SHING 
曾健成議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出席公職人員：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C.B.E., J.P. 
CHIEF SECRETARY 
行政局議員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C.B.E.,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O.B.E., J.P.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局議員財政司曾蔭權先生，O.B.E., J.P. 
 
THE HONOURABLE JEREMY FELL MATHEWS, C.M.G., J.P. 
ATTORNEY GENERAL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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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TRANSPORT 
運輸司蕭炯柱先生，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O.B.E.,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 生福利司霍羅兆貞女士，O.B.E., J.P. 
 
MR RAFAEL HUI SI-YAN,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財經事務司許仕仁先生，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 J.P. 
 
MR PETER LAI HING-LING,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 J.P. 
 
MR KWONG KI-CHI,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庫務司鄺其志先生， J.P. 
 
MRS STELLA HUNG KWOK WAI-CH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政務司孔郭惠清女士， J.P. 
 
MR PATRICK LAU LAI-CHIU,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規劃環境地政司劉勵超先生， J.P. 
 

 

 
 
 
 
CLERKS IN ATTE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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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SECRETARY GENERAL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MR LAW KAM-SA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9 

PAPERS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14(2): 
 
Subjec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Government Rent (Assessment and Collection)           
           Regulation .................................................................  296/97                                       
 
 Patents (Designation of Patent Offices) Notice ...................  297/97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Fifth Schedule) Order 1997 ...........  298/97         
 
 Land Survey Ordinance (Cap. 473)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01/97 
 
 Social Worke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28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02/97 
 
 Transfer of Sentenced Persons Ordinance (51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03/97 
 
 Air Pollution Control (Construction Dust)             
           Regulation (L.N. 127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04/97 
 
 Hong Kong Letters Patent 1917 to 1995                 
           Authorization by the Governor .................................  3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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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會議常規》第 14 條第 (2)款的規定而正式提交：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地租（評估及徵收）規例》  ....................  296/97 

  

《專利（專利當局的指定）公告》  ................  297/97 

  

《 1997 年公眾生及市政條例 (修訂附表 5)令》  ....  298/97 

  

《土地測量條例（第 473 章） 1997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301/97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1997 年第 28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02/97 

  

《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 1997 年第 51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03/97 

  

《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 

 （1997 年第 127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04/97 

  

《詳情請參閱英文版》  ..........................  305/97 

 
 
Sessional Papers 1996-97 
 
  No. 106 -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Annual Report 199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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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107 -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Departure of Mr LEUNG 
Ming-yi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Issues 

 
 No. 108 -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28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June 1997 - PAC Report No. 28) 

  
 No. 109 -  Report of the Special Meetings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the Draft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1997-98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會期內提交的文件  
 

第 106 號  ─  僱員再培訓局  

  年報 1995-1996 

   

第 107 號  ─  調查梁銘彥先生離職事件及  

     有關事宜專責委員會報告  

  

第 108 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核數署署長第二十八號  

  衡工量值式核數報告書提出的報告書  

     （一九九七年六月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二十八號報告書）  

   

第 109 號  ─  審核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開支預算草案  

     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報告  

 

 
ADDRESSES 
發言 

 

主席：根據《會議常規》第 14 條第 (5)款，議員不得就發言進行辯論，但本

席可准許各位就發言內容提出簡短問題，要求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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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DEPARTURE OF MR LEUNG 
MING-YI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ISSUES 
調查梁銘彥先生離職事件及有關事宜專責委員會報告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本人很榮幸今天代表調查梁銘彥先生離職事件及有

關事宜專責委員會，向立法局提交委員會報告。委員會是本局在一九九六年

十月二十三日通過決議委任的。  

 

  專責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局（權力及特權）條例》

（第 382 章）第 9(2)條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命令證人到委員

會席前，作證或出示文件。  

 

  委員會考慮到證人或會提出“基於公眾利益而獲豁免”的要求，拒絕回

答問題或出示文件，因此建議對本局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通過的決議

作出若干修訂。該決議關乎如有證人提出這項要求，須如何就該要求作出決

定。本局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議決，如專責委員會並無副主席，主席

可自行決定應否接納證人所提出“基於公眾利益而獲豁免”的要求。一九     

九七年四月十六日，有關決議再有若干技術性修訂，但並不影響專責委員會

主席的地位。  

 

  在研訊過程中，委員會曾兩度引用有關決議所訂的程序。第一次是公務

員事務司的私人助理以“基於公眾利益而獲豁免”為理由，拒絕回答委員會

有關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的會面是否由她遵照公務員事務司指示而安排的問

題。第二次是布政司以“基於公眾利益而獲豁免”為理由，拒絕向委員會出

示廉政公署提交予廉政公署審查貪污報諮詢委員會的報告（“審查貪污委

員會報告”）。對於上述兩項要求，本人以委員會主席的身分，根據決議所

訂的程序作出裁定。  

 

  本人想先講述與披露審查貪污委員會報告一事有關的程序。這事的詳情

在委員會報告中已有載述，本人不打算在此複述。不過，本人要重申委員會

的立場：決定應取得哪些資料才能全面而公正地進行研訊，完全是委員會的

特權。處理基於公眾利益而提出豁免的要求，應根據立法局決議所訂的程序

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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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深感遺憾的是，布政司非但沒有與委員會充分合作，反而在她提

出基於公眾利益而獲豁免的要求，獲裁定是否理由充分之前，便提起法院程

序。依委員會的意見，布政司提起法院程序，是過早的行動，而且並無必

要。  

 

  本人現在轉到委員會的工作上。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七年五月

期間，委員會一共行了 13 次研訊，聽取有關政府官員及梁銘彥先生本人

作供，並且行了 29 次內部會議。委員會曾答應一些證人提出的要求，准

許他們閉門給予部分證供。委員會亦安排閉門會議，讓委員觀看 3 盒錄影

帶。  

 

  報告的第五章概述委員會的觀察所得及研訊結果，現在讓本人扼要講述

當中的內容。  

 

  委員會注意到，公眾揣測政府對梁先生採取行動，背後或有政治動機，

而且英國報章報道更指稱梁先生做出有違誠信的事情，把機密資料交予未經

許可的人士。有見及此，委員會付出很多時間和努力，設法查明這些指稱是

否屬實。根據所取得的證據，委員會未能得出梁先生離職涉及政治動機的結

論。  

 

  至於梁先生離職的有關情況，委員會認為梁先生並非以私人理由自願退

休，而是被政府飭令退休的。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上午，公務員事務司給予

梁先生兩項選擇，即自願退休並即時生效，或面對《殖民地規例》第 59 條的

程序，被飭令基於公眾利益的理由退休。梁先生在當日稍後選擇遞交退休申

請。  

 

  政府是根據廉政公署對梁先生進行調查所得的資料，決定根據《殖民地

規例》第 59 條向梁先生採取行動。廉政公署的調查揭發了一些資料，足以令

政府嚴重質疑梁先生作為政府高層人員的品格、操守和判斷能力，以及他是

否適合在政府留任。政府在作出決定時亦把梁先生未能通過的一項“深入品

格審查”的發現所得，納入考慮之列。  

 

  本人不打算在此複述政府為支持其向梁先生採取行動而列的 4 項事

件，或委員會對有關梁先生的深入審查的發現所得及結論有何意見。但是，

本人想在此指出，委員會認為政府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求梁先生離職的決定，

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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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亦就政府對立法局的問責性提出意見。委員會察覺到，政府官員

在多次立法局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和專責委員會的研

訊中，曾經塑造證供，故意隱瞞重要資料，在交代梁先生離職一事時，企圖

誤導立法局及公眾接納政府那一套他們明知是虛假的說法。  

 

  除公務員事務司外，總督、財政司（在梁先生退休消息公布當日為署理

布政司）及保安司均口徑一致，表示梁先生以私人理由自願退休。委員會認

為，整個政府曾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試圖誤導立法局。  

 

  儘管委員會並無忽略到政府有充分理由採取導致梁先生離職的行動，但

政府官員向委員會提供資料時並不合作，而且藉經悉心塑造的證供，阻撓

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委員會對此感到失望。較多的實情最終在迂迴曲折的情

況下得到披露，不但使政府的聲譽蒙污，公信力嚴重受損，亦損害了政府當

局與立法局之間的信任。委員會促請政府汲取這次事件的經驗，採取積極行

動，在日後與立法局的工作交往中，竭力維護行政機關須向立法機關負責這

項政府認同的原則。  

 

  最後，對於委員會各委員在研訊的整個過程中，熱誠投入，辛勤工作，

本人謹此致謝。此外，立法局秘書處的職員努力不懈，協助委員會進行研

訊，本人亦在此一併致謝。這次研訊充分顯示了《立法局（權力及特權）條

例》的重要性，立法局可藉以對政府的行動作出有效的監察。假如委員會沒

有該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梁先生離職事件的真相和政府採取行動的原因，或

許永遠不會向公眾披露。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28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JUNE 1997 - PAC REPORT NO. 28)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核數署署長第二十八號衡工量值式核數報告書提出的報告

書（一九九七年六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二十八號報告書）  

 
MR ERIC LI: Mr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 
I have the honour to table our Report No. 28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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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28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completed between October 1996 and February 1997 was tabled in this 
Council on 9 April 1997.  Pursuant to discussion by the Committee, we decided 
to study all nine subjects covered by the Report in detail.  The Report tabled 
today contains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which the PAC has reached 
on these matters. 
 
 Mr President, I do not propose to go over all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our Committee on all nine subjects.  However, I do wish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is Council to certain key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and the Government's accountability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is Repor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a policy of establishing 
public bodies to take charge of specific areas of work, often on the basis that 
such publicly-funded organizations would be less constrained by the bureaucracy 
of the government machinery and be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in delivering 
services to the public.  As a result,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publicly-funded 
bodies have grown substantially 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While the objective of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has been achieved in many instance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vital for us to keep a very vigilant eye and to ensure that the vast 
public resources place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se publicly-funded bodies are 
used in a manner which gives good value for money.  As part of our latest study, 
we have examined the use of ex-government departmental quarters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e believe that in our community where housing is a premium commodity 
and where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is still staying in, by any 
standard, very modest accommodation, we should not allow some 400 quarters, 
many of which are of highly desirable quality, to remain vacant.  It was also 
uneconomic to use an inexplicably large number of these quarters for storage 
purposes.  The PAC has taken a very critical view in our Report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welcome the fac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responded by setting 
up an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group to monitor the future use of these 
quarters and the associated conversion plans.  We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ill co-operate fully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as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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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ossible. 
 
 In our study in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double housing benefits, it is 
apparent that although the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ly interpreted by the Civil 
Service Branch, the same policy was however not consistently implemented 
across the board to public bodies outside the civil service structure.  On the 
contrary, much has been left, in reality, to the devise of the public bodies and 
their respective policy branches. 
 
 The time has perhaps com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take a fresh overall 
view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se organizations relate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muneration packages they offer,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se numerous 
publicly-funded organizations meet the situations of the modern day labour 
market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need to ensure the proper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Another aspect concerns the suspension of pensions for retired civil 
servants.  Arising from a few isolated cases in the 1980s, a civil service rule was 
devised whereby civil servants who joined other publicly-funded organizations 
upon retirement were required to have their pensions suspended.  It was 
probably not envisaged at the time the subsequent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publicly-funded organizations and the different variety of remuneration packages 
offered by them.  The Committee finds it ironic that the same civil servants who 
join private sector organizations are not required to forego their pensions.  If we 
also accept that the work experience of retired civil servants is often likely to suit 
the type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se publicly-funded organizations and that 
their continued services to the public in another capacity is desirable, then it is 
our observation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may have inadvertently placed the 
publicly-funded organizations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when recruiting 
retired civil servants in the open market.  I would hasten to add that the above 
comments are offered merely to illustrate a case in point.  It remains the 
prerogativ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he merits of the 
existing policy outweighs possible disadvantages. 
 
 The latest Report ha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proceed with the Airport Core Programme (ACP) in 1989 has had ad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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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ces.  The PAC fully recognizes the economic justifications for the 
ACP.  Hong Kong needs the new airport, and it is very welcome that the airport 
at Chek Lap Kok will be fully operational by 1998. 
 The ACP led to a drastic change in the scale and timing of the West 
Kowloon Reclamation.  As a result, it was necessary to relocate the cargo pier 
in Cheung Sha Wan only a few years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While it is not 
intended to diminish the commi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launching large 
scale programmes such as the ACP, it is still imperativ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assess fully its impact on other equally important projects or planned facilities.  
This assessmen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re to be given the fullest possible information before they 
make a considered decision.  To the end of assessing the full impact of the ACP 
on similar projects under planning at the time, the PAC have requested the 
Director of Audit to make further enquiries. 
 
 Mr President, I have covered some of the main issues addressed in the 
Report tabled today.  The Committee has worked under an extremely tight 
schedule in the last two months with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bodies concerned.  I wish to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ose involved and the very hard-working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ir dedication to the work of the PAC.  Obviously, we could 
not possibly accomplish this seemingly impossible task without the ardent 
support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and his colleagues, and the team of Secretariat 
staff for their high professionalism and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is process. 
 
 Mr President, the public service in Hong Kong has a fine reputation which 
compares favourably with any administration elsewhere.  Despite its critical 
remarks,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Report have been made 
with a positive intention which is to keep reminding civil servants of their 
onerous duties to zealously safeguard 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to improve upon 
the high standards which we have already reached. 
 
 Thank you, Mr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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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SPECIAL MEETINGS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THE DRAFT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1997-98                                              
審核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開支預算草案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報告  

 

楊森議員致辭：主席，本人現謹代表財務委員會提交審核一九九七至九八年

度開支預算草案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報告。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的立

法局會議席上，閣下按《會議常規》第 60 條第 (9)款，以立法局主席身分，

將有關的預算草案提交財務委員會審核。進行是次審核工作的目的，是確保

政府當局所要求的撥款，是為執行有關政策所需的適當款項。  

 

    本報告載有特別會議的會議紀要，該等特別會議由一九九七年三月二

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一連 3 天行。在此 3 天之內，共行了 17 個環節的會

議。在每個環節中，議員就開支預算草案和出席的決策科司級官員及管制人

員的陳述，提出各項質詢。  

 

    主席，財務委員會今年已是第十四年以公開形式行特別會議。如往

年一樣，為方便會議順利進行，委員會已在行會議前制訂提交書面質詢的

後勤輔助安排指引。今年，在行特別會議前，議員就預算草案共提出了 1 

200 條書面質詢，另有 73 條補充質詢在會議後提出及獲得答覆。  

 

    主席，議員在限期之內提出高質素的書面質詢，本人謹此致謝。本人

亦藉此感謝議員及政府當局的參與及在會議上所進行的審議工作，以及立法

局秘書處職員所提供的各項支援服務。  

 

    謝謝主席。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Long-term Policy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長遠資訊科技教育政策  

 

1. 張文光議員問：現代社會資訊科技發達，多媒體電腦使用日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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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地區及國家亦已積極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本港現時不少中、小學

及職業先修學校雖然已添置多媒體電腦，但對於如何推廣及使用，並無周詳

計劃。有見及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有否計劃制訂長遠的資訊科技教育政策；若然，該政策所訂的

具體目標為何；  

 

(b) 有否採取配套措施推廣及鼓勵教師在教學上應用多媒體電腦，

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  

 

(c) 會否考慮編訂適合及實用的課程，並在學校增闢電腦室及開設

電腦實驗室導師或助理職位，協助發展新課程及提供足夠支援

人手，充分利用學校新增的電腦設施？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我想較詳盡回答張議員這項非常有意義的質詢。  

 

(a) 在資訊科技教育方面，政府的政策是藉提供器材及提高師資培
訓，讓我們的學生具備基本的資訊科技知識，以及應用先進資訊

科技的能力，以應付資訊科技對個人生活、工作、經濟、社會等

各方面所帶來的轉變。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目標，是讓學生有系統地學習資訊科技知

識，以開放的態度，接受資訊科技的新發展，並逐步提高應用資

訊科技的能力，為日後繼續學習或工作打好基礎。另一方面，政

府亦有計劃在各科目的教學上，多應用資訊科技，藉以提高學生

的學習興趣，增強教學效能。  

 

 政府知道在過去數年，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這些發展，如互

聯網的普及使用，對教育政策有深遠影響。因此，政府會因應資

訊科技的最新發展，制訂具體措施，例如由去年開始，協助所有

政府及資助中學裝置電腦互聯網設備，又在今年起，為所有政府

及資助小學裝置多媒體電腦。  

 

(b) 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撥款二億五千二百
多萬元，為所有政府及資助小學提供多媒體電腦，此外，亦撥出

四千五百多萬元，為 46 間工業及職業先修中學，設立資訊科技研

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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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為學校裝置多媒體電腦的同時，政府亦會採取配套措施，推廣

及鼓勵教師使用多媒體電腦教學。政府將會為 15 200 名小學教師

辦修業期不同的培訓課程，幫助他們教授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學

習單元，以及使用多媒體教育軟件。政府又會訓練 460 名工業中

學及職業先修學校的教師，使他們能運用先進資訊科技，教授商

業及科技科目。  

 

 此外，政府亦已為香港教育學院的新校舍裝置先進的電腦設備，

包括網絡系統及多媒體電腦。主要目的是讓新入職的教師能掌握

足夠的資訊科技知識和技巧，協助推廣學校資訊科技教育。  

 

(c) 課程發展必須與時並進。課程發展議會定期修訂電腦科課程，以
配合科技發展和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在定期修訂其他科目的課

程時，課程發展議會亦會考慮如何利用資訊科技，以達到更佳的

教學效果。  

 

 在小學課程方面，教育署將會設計“電腦認知計劃”及“電腦輔

助學習計劃”。“電腦認知計劃”的目的，是幫助小學生學習電

腦的基本知識和操作技巧，該計劃由多個單元課程組成，將會納

入小學課程內。至於“電腦輔助學習計劃”，則旨在利用電腦輔

助學習軟件，輔助中文、英文、數學和常識等科目的教學活動。  

 

 在中學方面，課程發展議會去年修訂了中四及中五的設計與工藝

科的課程綱要，加入與資訊和電腦輔助製造科技有關的知識和應

用方法。課程發展議會正在諮詢公眾意見，然後便會修訂中一至

中七電腦科目的課程綱要，務求課程更緊密地銜接，並加強資訊

科技的應用，包括使用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政府今年將會在工

業中學及職業先修學校設立資訊科技研習中心，令商業和科技科

目的教學工作，更切合社會的需求。  

 

 另外，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現正邀請學界人士，向語文基

金申請撥款，研究如何使用資訊科技幫助語文學習。  

 

 政府通常會為開辦電腦科的中學進行改裝工程，把一間房間改為

電腦課室。至於小學，凡可騰出課室作電腦輔助學習室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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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負責改裝工程。其他小學則可選擇購買筆記簿型電腦，或將

電腦安裝在多個課室使用。教育署亦會密切留意學校在發展新課

程及技術支援方面，是否需要額外資源。  

張文光議員問：主席，學校學生多、電腦少，學生使用電腦的機會有限，而

電腦是需要不斷學習，才可追上時代。雖然家庭電腦在中上層家庭已經日益

普及，但不少低下層兒童仍然沒有機會接觸電腦，政府會否對貧困家庭提供

經濟支援，令那些學童也可以有一部屬於自己的電腦；不論貧富，也可以實

現“一個家庭一部電腦”的設想，令學童可以在家利用電腦作為媒介掌握新

知識及資訊，強化及鞏固他們的電腦知識和技術？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政府現時在資訊科技教育方面，我們認為在現階段應

最優先處理的項目是在學校內不但加強電腦的裝備，還應給學生多些機會接

觸電腦的應用，包括上互聯網。張議員的意見則是在學校以外加強這方面的

裝備，即例如政府會否考慮資助學生在家庭設置電腦，特別是讓家境貧困的

學生可以更易接觸電腦。有關這問題，我們很樂意就此作長遠考慮。如果張

議員在這方面有詳細資料或具體建議，我們很希望他向我們提供資料，作為

日後參考之用。  

 

 

主席：有 5 位議員打算提出補充質詢，本席將以此為限。  

 

 

楊孝華議員問：主席，教育統籌司在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在學校內，可
以運用電腦教授商業及科技科目。主席，現時很多商業機構在利用電腦進行

培訓教學時，其實是分了 3 個層次，第一是教人如何使用電腦；第二是學

習；第三是考核，而考核也是教學的程序。請問在學校內，除了利用電腦作

教學之用外，會否考慮日後可以再進一步，學生可以用電腦考核他們學習的

結果？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在考核方面，現時我們已經設有電腦這科目，而且是

會考科目之一。我在主要答覆中亦提到，我們在課程綱要內，會修訂中一至

中七的電腦科目，希望將來的課程綱要更切合資訊科技的最新發展。  

 

 

主席：楊孝華議員，答覆是否未能回答你的質詢？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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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問：是的，主席。他可能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不是指考核電腦

科，而是其他科目可否以電腦考核？當局有否考慮這可能性？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如果我正確理解楊議員的意思的話，在電腦方面，當

然是可以教授學生應用電腦，但也可以利用電腦或資訊科技，增加教授其他

科目的功能，例如地理、歷史等科目都可以透過資訊科技和電腦光碟，增加

教學的效能。有關這方面，我們正在進行：第一，在課程發展議會內研究如

何修改課程，使課程能盡量容納或配合資訊科技在應用方面的發展；第二，

教育署不斷搜集有關教授其他科目的電腦光碟，希望這些光碟可以應用在教

授其他科目方面。  

 

 

單仲偕議員問：主席，教育統籌司的主要答覆提到資訊科技教育的目標。大

家知道，美國、日本和新加坡均有應用資訊科技在教學發展方面。請問政

府是否知道，香港在這方面究竟落後新加坡、日本和美國多久，需要多少時

間才追得上？政府有否目標要跟貼形勢？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目前來說，新加坡和日本無疑在學校電腦設備方面較

香港好。至於香港的學生，特別是中學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在電腦知識方

面是否真的落後於新加坡和日本的學生，這方面則無深入的研究。不過，現

時很多學生在家都有使用電腦，甚至上網，所以根據我們從很多僱主處收集

所得的看法，是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對電腦的認識及應用，並不比新加坡或日

本的大學畢業生為差。當然，正如我在主要答覆中所說，我們在資訊科技教

育方面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貼近資訊科技的最新發展。我的答覆的內容也明

顯顯示政府在這方面絕對不敢怠慢，並絕對會在教育方面，將發展資訊科技

教育列為最優先處理的項目。  

 

 

單仲偕議員問：我是問教育統籌司是否知道現時香港在資訊科技教學方面落

後於美國、日本和新加坡多少；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趕上？我希望他回答我這

項質詢，因為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主席：教育統籌司剛才已經答覆了你，他說設備方面是比別人差，但知識方

面是否比別人差則無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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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問：要多少時間才能趕上？  

 

 

主席：他說是無從比較，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意見，則在教育事務委員會上討

論，可能會更為有效。  

 

 

鄭家富議員問：主席，請問政府有否長遠計劃，推行“一人一機”這目標，

即每間學校的每個學生都會有一部電腦，讓學生有更多接觸電腦的機會，而

老師在開設電腦科時，會有更好資源可供運用？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我覺得在推廣電腦的應用方面，“一人一機”可能是

一個比較簡單的看法。例來說，一間學校大約有 1 000 名學生，是否就要

有 1 000 部電腦才可以令所有學生認識或應用電腦；還是我們盡量裝置多些

電腦，令學生在上電腦課或其他科目的課堂時，也可以認識和應用電腦呢？

這是我們要詳細研究的問題。不過，基本上來說，我同意在電腦設備方面，

我們肯定還未到終點。我們應該就這方面繼續爭取更多資源，令小學和中學

的電腦數目和先進程度可以配合資訊科技的最新發展。  

 

 

劉慧卿議員問：主席，我想跟進“一個學生一部電腦”這問題，因為我們最

近得悉新加坡政府宣布每一個學生都有一部電腦。剛才有些同事也提出類似

質詢，因為新加坡的確是我們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一個競爭對手。請問教育統

籌司，如果新加坡有這做法，（他可能看不起人家“一人一部電腦”這政策）

我們鄰近的國家有這種發展時，我們在培訓人力時，是否會越來越落後呢？

我想他詳細告知我們，他如何分析香港與新加坡現時的競爭能力，以及在電

腦教育方面，我們如何準備我們的下一代與人競爭？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我很樂意在另一些場合詳細分析香港與新加坡在資訊

科技教育方面的比較。現時我想回應劉議員的質詢。我知道新加坡現時的政

策是 15 個學生有一部電腦。他們的長遠目標是否一人一部電腦，劉議員可

能較我清楚一些，我要回去看看最新的資料。不過，正如我剛才解釋，即使

是實行“一個學生一部電腦”，但究竟如何詮釋呢？是否每一個學生的案頭

都有一部電腦；還是只要學生上電腦課或其他科目的課堂時，可以在同一個

課室內，他們的案頭上都有一部電腦呢？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完全不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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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也完全明白到其他地方，例如新加坡、日本和美國等對電腦設施和資訊

科技教育非常重視。我們政府同樣非常重視這問題，我們會繼續爭取資源，

裝置更多電腦設備。  

 

張炳良議員問：主席，現時一些國家，例如英國和新加坡等都制訂了一些全

面及具體的電腦資訊科技策略，而且也訂定了很多非常清晰的指標。教育統

籌司可否告知本局，政府會否效法這些國家，公布一份完整的策略文件，以

吸納教育界、工業界和僱主的意見，確保有關策略和指標能夠追得上社會的

最新需要？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在主要答覆內，政府也提到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目

標。該目標是否須更為具體；然而，具體至何種程度，則我很樂意在日後有

機會時，與各位議員討論。  

 
 
Driving-offence Points for Non-motorized Vehicles 
非摩托車輛違例駕駛記分制  

 

2. 劉健儀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過去 3 年，有多少人因駕駛非摩托車違反《道路交通條例》，而

被運輸署根據《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扣分；  
 
(b) 上文 (a)項所述非摩托車包括何種車輛；及  
 
(c) 《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是否適用於並無持有駕駛執

照駕駛非摩托車，而違反與扣分有關的交通規則的人士？  
 

 

運輸司答：主席，  

 

(a) 在一九九四至九六年間，共有 124 人因為在駕駛非摩托車時不遵

守交通燈號而被扣分。  

 

(b) 這些非摩托車全部都是單車。  

 

(c)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2 條，“車輛”的定義為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25 

“任何經構造或改裝為用於道路上的車輛，而不論是否由機械

驅動的。”因此，單車受《道路交通條例》的交通管制。《道路

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第 375 章）第 4(1)條訂明，“ ......

任何人如就表列罪行被定罪，或就表列罪行而負上繳付定額罰

款的法律責任，即須被扣關乎該罪行的適當分數。”這條文使

用“人”這個字而並非“駕駛人”一詞，意味駕駛人和非駕

駛人都包括在內。此外，條例附表列載的第 6 至 14 項罪行，例

如：  

 

“第 7 項   ─   在意外發生後沒有停車；  

 

  第 8 項   ─   在意外發生後沒有提供詳情；  

 

  第 9 項   ─   沒有報告意外；  

 

  第 10 項   ─   沒有服從警務人員或交通督導員的指示；  

 

  第 12 項   ─   沒有遵從交通燈的指示；及  

 

  第 13 頁   ─   沒有讓斑馬上的行人先行”  

 

如某人違反第 375 章指明的罪行而被定罪，不論他是否持有駕駛執

照，他都會被扣分。  

 

如果任何人在兩年內被扣分數累積達 15 分或多於 15 分，當局會取消

他持有或領取駕駛執照的資格，為期可長達 6 個月。  

 

 

劉健儀議員問：主席，在《道路交通條例》中，“車輛”一詞的定義並未清

晰列出車輛的類別。嚴格來說，可以包括傷殘人士使用的輪椅或木頭車，不

知那些會否受到規管？運輸司可否告知本局，運輸署以甚麼準則來決定哪一

類車輛需要受到《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的規管？政府會否考慮

修改法例，以便更清晰界定需要受規管的車輛類別？  

 

 

運輸司答：主席，就第 374 章和第 375 章是否應用於單車這問題，政府在過

往多年執行法例時已經徵詢過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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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剛才劉議員所提及的輪椅和木頭車，我會回去與運輸署和律政署的

同事商量，看看是否有實際需要將這些種類的車輛列入法例的涵義之內。如

有需要，則究竟會否包含於扣分制度中，我將會對此作一項政策性的檢討。

不過，我們的方向是，如果駕車者要使用道路，則無論車輛是何種類型，我

們都希望他們會遵守所有道路交通規則。  

劉健儀議員問：主席，我剛才的質詢並非只局限於我列的兩類車輛。我問

運輸司會否考慮清晰寫出有關的定義，來界定所有受規管的車輛，而並非單

指我剛才所說的那兩類？  

 

 

主席：運輸司，滾軸溜冰鞋算不算？（眾笑）  

 

 

運輸司答：我會把它列入考慮之列。不過，我們的用意其實是，道路使用者

必須遵守規則，所以，將來我們是否需要修改法例，將劉議員提及的兩個例

子和其他例子，甚至滾軸溜冰鞋包括在內，我們是會進行研究的。  

 

 

黃偉賢議員問：主席，似乎很多市民都忽略了“車輛”的定義，因而會誤墮

他們認為不公平的陷阱。請問運輸司會否考慮加強有關的宣傳教育，讓市民

了解“車輛”的定義並非淨指現時的摩托車輛，而是包括很多非摩托車輛？  

 

 

運輸司答：主席，在政府的宣傳道路使用文件，例如在八七年出版後已發出

了百多萬本的《道路使用者守則》中，已有很詳細的文章講述各種不同車輛，

其中第四章更用了數頁篇幅來講述單車的情況。因此，騎單車者說被冤枉，

說不知道要遵守《道路使用者規則》，那是說不過去的。  

 

 此外，由道路安全議會、香港駕駛學院及運輸署每季共同出版的道路安

全小冊子，也不時特別指出使用單車者要留意的事項。因此，其實宣傳和教

育一直不斷在進行，不過可能有些時候，部分使用者覺得單車沒有裝置機

器，不會釀成一些嚴重事故，所以便有所忽略。  

 

 

周梁淑怡議員問：主席，主要答覆最後一段提到，一個駕駛單車犯規而被扣

分的人，極有可能於未持有駕駛執照時已經被扣去分數，因而剝奪他領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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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執照的資格。這是否意味這懲罰是有追溯力，違反了基本的立法精

神？  

 

 

運輸司答：主席，當時立法者的心意是，任何道路使用者如犯了條例所列的

罪行就會被扣分，但並沒有說明他是否需要持有駕駛執照。現時的做法是，

如果他有駕駛執照，在扣分後就會記錄在案；如果未有的話，而他卻已被扣

15 分或多於 15 分，則當他提出申請駕駛執照時，我們可以不發執照給他。

但這只是理論上的情況，也從未發生過。我想我們可以檢討的是，在這類情

況下，應否適用於未有駕駛執照的人士，以及將來他申請駕駛執照時，對他

是否公平。不過，原則始終是一樣的，即無論有否駕駛執照，只要使用道

路，我們就希望有關人士守法。  

 

 

周梁淑怡議員問：主席，運輸司並未回答我的質詢。我問他現時的做法是否

具有追溯力，請他回答我的質詢。  

 

 

運輸司答：主席，因為法例是從未如此執行過，所以未出現具有追溯力的情

況。不過，我們不能排除將來有人被扣 15 分時，而他未有駕駛執照，但想

申請駕駛執照這個可能性。正如我剛才所說，我需要考慮這情況。  

 

 

何俊仁議員問：主席，我本來想提出的質詢，你已經提出了，那是關於汽車

定義的問題，不過，我不是說滾軸溜冰鞋，而是想起孩子玩的滑板。運輸司

也許要考慮滑板或滾軸溜冰鞋是否也算是駕駛。  

 

 我想提出關於扣分制度的質詢。剛才運輸司說，如果未有駕駛執照的人

被扣滿分的話，同樣會對他執行法例。換句話說，運輸署會有一個紀錄，使

他在扣分停牌期間，不能申請駕駛執照。運輸司會否以書面方式回覆我們？

因為事實上有人曾提出這問題，我們也接到一些有關查詢。  

 

 

運輸司答：主席，我也會將滑板包括在考慮之列。事實上，滑板在馬路上行

走的速度可以很高，可能會對行人和駕駛人士帶來各種不便和危險，所以是

值得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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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一名持有駕駛執照的人士，如果他不是因駕駛摩托車，而是騎單車

被扣分，而且被扣超過 15 分的話，就會受到法庭裁判，令他停牌 3 個月或      

6 個月。  

 

 

 

楊孝華議員問：主席，主要答覆中提到條例附表載列的第 8 項和第 9 項罪

行，是沒有報告意外，或沒有服從警員指示；而根據運輸司剛才的答覆，似

乎這些條例並非只適合駕駛者，而是適用於任何人。這是否意味如果發生

交通意外，乘客也有責任報告意外？這會否令很多人無辜跌入這個陷阱？因

為據香港人一般理解，在發生意外時，只是司機有責任報案。  

 

 

運輸司答：主席，我相信這其中有很多假設，必須視乎是何種形式的意外。

法律的精神是指汽車或交通工具駕駛者帶來的意外或事件。至於乘客或目擊

者的責任方面，我認為要視乎當時的環境，以及可能要在徵詢法律意見後，

才知道他們在甚麼情況下，可能要協助警方找出事件的真相。我估計我們需

要進行研究才能得知。事實上，在很少情況下才會影響交通工具運用者以外

的人。  

 

 

主席：尚有 4 位議員打算提出補充質詢，本席將以此為限。  

 

 

蔡根培議員問：主席，改裝的三輪車在沙田十分常見，請問在過去 3 年，因

為駕駛非摩托車，即三輪車，違反交通條例的人士中，以哪一年齡組別為

主？主要發生在何處？扣分制度對這類人士會否產生阻嚇作用？  

 

 

運輸司答：主席，首先，我要證實那些已改裝的車輛同樣會受這條條例監

管，所以駕車者也受這條例監管。不過，有關其他詳細資料，主席，請容許

我以書面方式答覆。（附件 I）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我希望運輸司澄清一點，一個懂騎單車和駕駛汽車的

人，因騎單車時觸犯了法例而被扣分，會否影響其駕駛私家車？如果騎單車

的孩子不會駕駛私家車，又或騎單車的成人不駕駛私家車的話，扣分這懲罰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實質效果的。如果法例作出如此規定，請問除了對那些駕

駛私家車的人外，這法例如何能起阻嚇作用？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29 

 

 

運輸司答：主席，這項質詢是有關扣分問題，所以我也回答有關扣分方面的

問題。不過，騎單車或任何駕駛車輛的人士，如有觸犯其他法例時，該法例

也會訂下其他刑罰。他們同樣要遵守那些法例，而法庭也會作出判決。這與

扣分是由兩條法例來控制的。  

 

主席：李永達議員，哪部份未獲答覆？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我的質詢的核心是，對那些只騎單車而不駕駛私家車

的人，扣分在法例上對他們有何阻嚇作用？  

 

 

運輸司答：最低限度，這些人在日後騎單車，或使用其他任何包括在這法例

下的車輛時，會有警剔性。  

 

 

主席：李永達議員，相當清楚了。  

 

 

李永達議員問：我是想問阻嚇作用，即類似罰款、入獄的作用。運輸司說會

扣分，請問會有甚麼阻嚇作用？  

 

 

主席：李永達議員，相當清楚了。你推理得出來的那一點已講得相當清楚

了，只是運輸司不願答覆你而已。  

 

 

李永達議員問：你覺得他沒有答覆我，是嗎，主席？  

 

 

主席：你說“阻嚇作用”，但他不是以“阻嚇作用”來回答你，他的答覆就

是如此。  

 

 

何承天議員問：主席，我原本想提出的質詢已由周梁淑怡議員提出，但因為

我覺得運輸司並沒有清楚回答李永達議員的質詢，所以我想跟進。如果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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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是一名小孩，他違反規定會被扣分，但即使他被扣多少分也沒有用，因

為他沒有駕駛執照。如果他屢次犯上同樣錯誤，即使再被扣分也沒有作用，

因為他可能要在很多年後才滿 18 歲，才可以申請駕駛執照，所以這有甚麼

阻嚇作用？  

 

 

 

主席：運輸司，本席相信周梁淑怡議員、李永達議員和何承天議員所質詢的

是，扣分有甚麼效用呢？  

 

 

運輸司答：主席，據我所知，沒有 21 歲以下人士被扣分。我指的是騎單車

的人全是成人，所以小孩不在這範圍之內。不過，有其他刑罰，如果有

人 ...... 

 

 

主席：問題是扣分對一個不駕駛汽車的人來說有甚麼效用？  

 

 

運輸司答：可以使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錯的，而法庭也可根據香港法例第

374 章的其他規定來判處其他刑罰。  

 

 

何承天議員問：我想運輸司澄清，是否 18 歲以下小孩不會被罰扣分？  

 

 

運輸司答：我剛才說未有 21 歲以下人士遭扣分，但至於 18 歲以下的人士可

否被扣分，我則先要徵詢法律意見。  

 

 

主席：黃偉賢議員，請精簡些。  

 

 

黃偉賢議員問：主席，新界很多鄉村的汽車道路都是單程的，村民總會走最

短的路程，所以騎單車的人往往會反方向行車，這是違反規則的。請問運輸

司會否考慮在那些道路加建單車徑，避免村民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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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對不起，已超出原質詢及答覆的範圍。  

 
 
 
 
 
Takeover and Management of Land Fund 
土地基金的接收及管理  

 

3. 單仲偕議員問：就接收及管理土地基金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土地基金的資產會否在本年七月一日全數移交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  
 
(b) 接收土地基金工作的詳細日程為何；接收工作是否包括要求土

地基金秘書處詳細列出過去土地基金收支的詳細帳目、投資策

略及核數師報告；若然，會否將資料交本局審閱；若否，原因

為何；  
 
(c) 有多少名土地基金秘書處職員因基金被接收而離職；所涉及的

賠償合共多少及費用由誰承擔；  
 
(d) 共有多少名土地基金秘書處職員留任；是否需要給予這些職員

轉職賠償；新的聘任職位是否按照目前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的編制，並請詳列留任職員的職位安排與薪金；  
 
(e) 為何不將土地基金交由金管局轄下的直接投資處管理，而需要

另設新部門管理；新部門的架構為何；  
 

(f) 土地基金由金管局管理後，會否採用目前外匯基金的披露資料

準則，及會否接受核數署的“衡工量值”核數；及  
 
(g) 目前外匯基金的投資受《外匯基金條例》監管，土地基金的投資

策略會否受法例監管；若然，會受哪些法例監管；若否，會否

制定有關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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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司答：主席，對於單議員的 7 部分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a) 根據土地基金《信托聲明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區政
府”）是土地基金的受益人，因此，特區政府土地基金的資產屬

特區政府所有。土地基金的資產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全數移

交特區政府。  

 

 

(b) 一如 (a)項的答覆，土地基金的資產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移交
特區政府。土地基金《信托聲明書》訂明，特區政府成立時，基

金受托人必須把基金撥交特區政府依法指定的代表特區政府接收

及保管基金的公職人員、機構或組織。特區政府候任行政長官已

決定委派曾蔭權先生，以財政司司長身分，作為一九九七年七月

一日接收及保管土地基金資產的公職人員。土地基金將成為特區

政府財政儲備的一部分。根據《信托聲明書》規定，受托人將會

在資產移交特區政府後 3 個月內，編製土地基金的結束帳，再經

由受托人外聘的核數師審核。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

披露有關土地基金資料的事宜，屬該基金受托人處理的事務。一

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後，則屬特區政府根據當時有關法律處理

的事務。  

 

(c) 特區政府接收土地基金後，有多少現時受聘於土地基金秘書處的
職員可能會離職，現階段仍屬未知之數。職員離職而引致的一切

有關開支，會根據有關聘用合約的條款由土地基金支付。  

 

(d) 特區政府接收土地基金後，現時土地基金秘書處有多少職員會繼
續留任，現階段仍未清楚。土地基金秘書處職員現時的薪金，由

職員自己與土地基金受托人所簽的聘用合約訂定。除了已表明不

會加入金管局的土地基金行政總裁外，土地基金秘書處全體職員

將獲金管局聘用，聘用條件與他們現時受聘於土地基金受托人的

條件大致相同。若因轉職而需支付任何款項，將會按受托人與有

關僱員訂立的聘用合約處理。任何有關的開支會由土地基金支

付。  

 

(e) 候任行政長官已決定，特區政府接收土地基金後，土地基金將在
財政司司長的指導下，由金管局以獨立於外匯基金之外的投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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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式管理。這樣做一方面可讓特區政府研究和決定財政儲備的

長遠投資策略，而土地基金正是財政儲備的其中一部分；另一方

面，管理土地基金或外匯基金財政儲備的現行安排，亦可避免受

到不必要影響。為確保土地基金的管理工作延續不斷，基金將由

現時的土地基金秘書處職員，在金管局的領導下繼續管理。因

此，預料現行的組織架構在短期內不會有重大轉變。  

 

(f) 土地基金由金管局管理後，屬財政儲備的一部分，因此須遵守關
於披露公帑資料的一貫準則。除法例另有規定外，所有公帑包括

財政儲備的核數工作，均屬核數署署長的職權範圍。  

 

(g) 由於土地基金的資產會按《公共財政條例》的規定，成為政府一
般收入的一部分，因此，待土地基金移交特區政府後，基金的管

理將受《公共財政條例》規管。  
 
 
單仲偕議員問：主席，庫務司在主要答覆 (b)段提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以後，則屬特區政府根據當時有關法律處理的事務；而在 (f)段中則提到，如
果土地基金屬於財政儲備後，核數署署長可以進行核數。請問如果在九七年

六月三十日後沒有新法例，核數署署長可否將過去 10 年土地基金的核數報

告提交立法局 ? 

 

 

庫務司答：主席，土地基金的資產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才歸特區政

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如果要由核數署署長核數，就要由那天開始。  

 

 

李家祥議員問：主席，從主要答覆 (d)段中，顯然得知外匯基金及土地基金
會由兩批不同員工管理，而 (e)段也提到兩個基金的資產會分開管理，這需
要有一個詳細的解釋。合併管理顯然有集中投資力量、統一投資策略及加強

內部監管等好處。答覆 (e)段似乎沒有解釋內部監管的問題，政府沒有一個
很好的理由，令公眾不會懷疑兩個基金“左手不知右手事”，出現“左手

買、右手賣”的情況。請問怎樣防止浪費管理資源？請問庫務司可否再作補

充？  
 
 
庫務司答：主席，當外匯基金和土地基金交給特區政府後，會同樣歸由金管

局管理，所以剛才李議員提出的問題應該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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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議員問：主席，我想以另一種提問方法跟進李家祥議員的質詢。根據

庫務司的答覆，在金管局接收土地基金後，土地基金仍然是獨立地由原來的

土地基金秘書處負責管理，而秘書處職員在金管局內會維持原有的聘用條

件。請問金管局怎樣確保不會出現“一局兩制”，原來的土地基金秘書處日

後不會成為金管局內的一個獨立王國？  

 

 

庫務司答：主席，我的答覆已經很清楚說明，從七月一日開始，金管局會聘

用現時土地基金秘書處願意留任的職員，所以那些職員已經不再是土地基金

秘書處的職員，而是金管局的職員，所以會受金管局管理。  

張炳良議員問：主席，我希望庫務司可以清楚告知我們，對於那些在七月一

日後聘用的原來土地基金秘書處職員，如有需要的話，金管局可否隨時轉變

有關條件？  

 

 

庫務司答：從七月一日開始，當這些員工由金管局聘用後，他們的一切管理

問題都是受聘用合約所規管的。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庫務司說在六月三十日之前，關於土地基金的資料，

是屬於基金受托人處理的事務，之後則由特區政府處理。現時土地基金的帳

目根本是“黑箱作業”，巿民對土地基金所知非常少。庫務司是否告知我

們，巿民以後永遠無法知道土地基金這幾年的運作真相；還是過了七月一日

後，政府可能會將過去幾年土地基金的資料披露給巿民知道，因為這些說到

底是屬於巿民的錢？  

 

 

庫務司答：主席，根據土地基金《信托聲明書》，每年土地基金的財政狀況

都會聘請核數師進行核數。正如我剛才所說，六月三十日或以前披露有關土

地基金資料的事宜，屬於該基金受托人處理的事務。  

 

 

黃震遐議員問：庫務司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是問七月一日之後，特區政府

或庫務司會否考慮讓巿民知道七月以前的帳目詳細內容，因為屆時特區政府

已掌握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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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議員，你是否想請庫務司代表特區政府回答？  

 

 

庫務司答：主席，當特區政府作出決定後，我相信會知會大家。  

 

 

單仲偕議員問：主席，我手邊有數份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基金年報，但其中

並沒有庫務司所提及的核數報告。請問在七月一日之後或以前，巿民大眾可

以在甚麼地方取得這些核數報告？  

 

 

庫務司答：主席，決定是否披露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的核數報告，屬於

土地基金受托人處理的事務。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或以後，土地基金已經

成為特區政府財政儲備的一部分，披露有關資料的事宜將會跟隨一貫的做法

進行。  

 

 

李家祥議員問：我問庫務司有何具體措施可以防止“左手不知右手事”，他

則說應該不會出現這情況，但卻沒有提到具體措施。我完全不明白分由兩批

人管理有何實質分別。如果由一批管理人員管理，是否能最佳運用資源？這

樣做會否更節省資源呢？  

 

 

庫務司答：主席，土地基金的資產交給特區政府後，為何決定會以獨立於外

匯基金以外的投資組合形式管理，我在主要答覆 (e)段已經作出解釋。在金
管局之下，他們在管理上怎樣可以避免雙方的投資會有衝突，這在金管局的

管理下，是應該可以做得到的。  
 
 
單仲偕議員問：主席，根據剛才庫務司的主要答覆 (f)段，核數署署長只可以
在七月一日後就特區政府的土地基金進行核數，在七月一日之前的帳目，核

數署署長則不可以進行核數。請問巿民大眾有何方法能了解到，在接收土地

基金前，其帳目是否合乎巿民大眾的利益？  
 
 

主席：與剛才黃震遐議員所提出的質詢相同。庫務司，你想多回答一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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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司答：我沒有補充。  

 
 
German Measles 
德國麻疹  

 
4. 何敏嘉議員問：有關最近發生多宗德國麻疹個案，政府可否告知本

局：  

 

(a) 上述病案發生的成因為何，是否與生署不為男學童注射德國

麻疹疫苗有關；導致上述病案激增的主要原因為何；  
 
(b) 會否檢討現行的防疫計劃；若然，詳情為何；及  
 
(c) 有何緊急措施，以防止上述疾病蔓延？  
 

 

生福利司答：主席，  

 

(a) 根據國際經驗，德國麻疹的發病時間是周期性的，當未患過德

國麻疹或未接受過疫苗注射的人數累積至一個相當的數目，便

會出現一次高峰期。  

 

 香港一貫預防德國麻疹的策略是針對性地保護婦女，因為婦女

在妊娠期間感染德國麻疹可能產下畸型嬰兒，所以我們會為適

齡懷孕的女士及女學生提供德國麻疹疫苗注射。由於一九九零

年之前並未有為男孩或男士注射德國麻疹疫苗，所以男性青少

年染上德國麻疹的機會會較高。  

 

(b) 我們會根據傳染病監察系統所提供的資料檢討本港的防疫策

略。生署設有一個防疫注射諮詢委員會，由大學、公營醫

院、生署及私人執業的專家醫生組成，目的是向生署署長

提供有關防疫注射策略的意見。  

 

 有關德國麻疹防疫計劃，生署一向有為 1 歲的男女幼童及適齡

懷孕的婦女注射一種抵抗麻疹、腮腺炎和德國麻疹的混合疫

苗。於一九九六年開始，生署再加強服務，替所有男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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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注射第二次混合疫苗。主要目的是預防麻疹，亦可同時加

強群體對德國麻疹的抵抗力。  

 

 防疫注射諮詢委員會於本年六月三日的會議上，曾檢討現行針

對麻疹、腮腺炎及德國麻疹的防疫計劃。委員會建議生署繼

續為 1 歲的兒童注射混合疫苗，並把本來在小學六年級時候注射

的第二針提前至一年級；更呼籲醫護人員接受德國麻疹疫苗注

射，避免將病毒傳給沒有抗體的孕婦。  

 

 為了防止明年可能發生的麻疹高峰期，委員會亦贊同生署於

本年七月到十一月間為 1 歲至 19 歲的人士注射疫苗，加強這些

兒童及青少年的抵抗力。  

 

(c) 在控制疾病蔓延方面，生署在接獲有關德國麻疹個案的呈報

後，便會立即進行跟進調查，接觸病者的家庭、學校及工作

間，為其家人、同學、同事安排輔導健康教育。若有學童或適

齡懷孕的女士尚未接受德國麻疹疫苗者注射，則勸籲她們往母

嬰健康院接受注射。若有妊孕初期的孕婦，則指示她們到產科

醫生作出適當跟進。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在本年六月三日，防疫注射
諮詢委員會行會議，決定將第二針疫苗由六年級提前至一年級。既然這個

病是周期性可以預測的，而在今年春天就已有大量發病個案，為何那委員會

要到六月三日才開會及作出這樣的建議？為何不可早些改變政策呢？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在主要答覆也提到，生署的防疫策略是根據傳染

病監察系統所提供的各方面資料。防疫注射諮詢委員會何時開會，與我們的

防疫策略可說沒有多大關係，因為這個策略是繼續執行的，而委員會在六月

開會，是希望集中針對預防麻疹多做些工作。  
 
 
主席：有 5 位議員打算提出補充質詢，本席將以此為限。  

 
 
謝永齡議員問：主席，請問生福利司，為何在一九九零年以前未有為男童

注射德國麻疹疫苗？這決定是否當年專家的建議？當時這政策是否與世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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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進國家一致？  
 
 
生福利司答：主席，究竟在一九九零年前是根據甚麼專業指示來決定這項

政策，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不過，自從一九七八年起，我們已經開始為所

有女孩進行防疫注射。我們首先主要針對女孩，然後擴至男女小童，日後

我們希望擴至讓更多人也可以接受防疫注射。  
 
 
謝永齡議員問：主席，我的質詢後半部是問這政策是否與其他先進國家一

致？  
 
 
 

主席：生福利司，相信你也沒有這樣的資料，可否提供書面答覆？  

 

 

生福利司答：主席，請容許我在此作一個簡短的介紹，如果議員覺得我的

答覆未夠詳盡，我可以書面補充。我們的防疫注射策略是根據世界生組織

及英國的病例防疫策略的資料制訂的。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請問生福利司可否告知我們，是否因為過去幾年，

香港孕婦感染德國麻疹的發病率非常低，與先進國家相同，所以覺得無須注

射多一次呢？還是其實發病率高於其他先進地區，應該早就改善預防策略？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們所得知的發病個案，大部分都是男士。在今年的

二千多宗個案中，超過 2 000 宗是男士染病，女士的發病率甚低。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生福利司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是問既然香港有防

疫監察系統，應該知道過去幾年在公立醫院或私家醫院，有多少懷孕女士染

上德國麻疹。如果她們染上這種病，胎兒可能會畸型，所以整個防疫策略就

是希望減少這類病人。請問這類病人是少於還是相等於其他先進國家的病人

數目？若數字高於其他國家，我們的防疫策略顯然有問題。請問生福利司

可否告知我們，該類病人的數目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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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司答：主席，過去數年，孕婦因感染德國麻疹而影響胎兒的個案非

常罕見，足以證明我們的防疫計劃是有效的。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生福利司可否提供實際的數字，不要用一些籠統、

含糊的措辭？  
 
 

生福利司答：據我的記憶，過去 3 年大概有 2 至 3 宗個案。  

 

 

 
 
楊孝華議員問：主席，政府可能需要大量補充注射疫苗的資源，但立法局這

會期只剩下兩個財務委員會會議，請問政府現時有否必要即時增加撥款，令

注射疫苗這行動得以順利進行？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很多謝議員這樣關心我們的開支需求。不過，我可

以向議員保證，我們內部已經調配有足夠資源，可以購買所需的額外疫苗。  
 
 
羅致光議員問：主席，生福利司在回答 (b)項質詢時提到委員會的一些建
議，但卻沒有說明政府的立場。請問生福利司是否接納委員會的建議，將

第二針提前至一年級？若然，政府會否考慮到二年級至五年級學生沒有接受

注射疫苗呢？  

 

 

生福利司答：主席，政府已經接納委員會的意見。至於學生因升上二年級

而漏了注射第二針這問題，我們會在本年七月至十一月進行大規模的防疫注

射，所有未接受注射的人都可以參加這注射計劃。  

 

 

何俊仁議員問：主席，生福利司能否清楚向我們作出保證，現時政府預防

德國麻疹的防疫策略或措施，是符合或達到世界生組織的標準，即我們不

會低於其他先進國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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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司答：主席，我們現時的做法與一般先進國家相類似。我們與世界

生組織也有緊密的聯絡，並不會低於其他發展國家的標準。  

 
 
Portabl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長期定居中國續領綜援計劃  

 

5. 莫應帆議員問：有關本年四月推行的“長期定居中國續領綜援計

劃”，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自上述計劃實施以來，共有多少合資格的老人申請參與上述計

劃，其中被拒絕的個案數目和原因為何；  
 
(b) 政府處理上述申請個案，每宗個案的平均行政費用為何；及  

 
(c) 現時政府透過何種渠道宣傳此計劃？  

 
 

生福利司答：主席，  

 

(a) 在今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期間，我們共收到 216 宗根據

“長者定居廣東省續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長者定居廣

東省綜援計劃”）提出的申請。獲批准的有 109 宗，撤回的有 26

宗，遭否決的有 31 宗，仍在處理的有 50 宗。  

 

 有 31 宗申請基於種種原因而遭否決，其中包括：  

 

(i) 23 宗是因為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的 3 年內，並非連續領取

綜援金；  

 

(ii) 有 7 宗是因為申請人未能夠提供預算離港的日期；不過，

我們已告知有關申請人在確定離港日期後，再提出申請；

及  

 

(iii) 1 宗是因為申請人計劃在廣東省以外地方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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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於這是一個新計劃，每宗申請都需要較多時間處理和審批。

因此，在現階段估計每宗申請所涉及的行政費用是不適當的。  

 

(c) 為確保綜援受助老人對這個計劃有一定的認識，我們採取了多

項宣傳措施，其中包括；  

 

(i) 利用播放“政府宣傳短片和文告”的安排，在電台定期播

放宣傳聲帶；  

 

(ii) 為社會福利署（“社署”）和非政府機構的前人員辦

講座，使他們在執行日常職務時可以向老人介紹和解釋這

個計劃的細節；  

 

(iii) 社署設有 24 小時電腦化電話熱，通過電話錄音（分別以

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播放）介紹這計劃；  

 

(iv) 在各個社會保障辦事處、社署和其他服務單位、政務總署
各諮詢服務中心、房屋署各辦事處，以及非政府福利機構

的辦事處派發海報和小冊子；及  

 

(v) 社會福利署署長和社署高級人員在計劃推出前，以及在計

劃實施後都通過傳媒行多次簡報會。  

 

在過去兩個月，我們除了處理 216 宗申請外，也解答了 6 900 宗

關於這項計劃的查詢。由此可見我們的宣傳措施已收到一定的

效果。  

 

 
莫應帆議員問：主席，生福利司的主要答覆提到有 23 宗申請被拒絕的原

因，是申請人不是 3 年連續領取綜援金。為了使多些老人家能參與這計劃，

返回國內定居，請問可否增加一個考慮因素，就是如果他們連續居港 7 年就

可符合資格？此外，在主要答覆 (c)部分 (iii)項 ...... 

 

 

主席：可否分兩次提出，兩項是否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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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應帆議員問：主席，是有關連的。該段提到電話錄音分別以廣東話、普通

話和英語播放。我認為英語播放可以免去，因為大多數回鄉定居的老人很少

會操英語，所以不如改用潮州話或客家話。請問這是否可行呢？  

 

 

主席：是兩項補充質詢。  

 

 

生福利司答：主席，莫議員提到可否更改申請人需要在香港連續領取綜援

金 3 年這條件，我們在檢討綜援計劃時，會一併檢討這點。  

 

 

 第二，關於我們的熱電話以何種語言播放，我們也會考慮有否其他更

適合的方言，可以方便諮詢人士。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在 10萬名領取綜援的老人家之中，只有 216名申請，

反應十分冷淡，原因是醫療費用問題未獲解決。請問政府，究竟現時有否就

這方面進行工作，來解決老人家這個擔憂，令更多老人家能夠返鄉度過他們

的晚年？  

 

 

主席：你的質詢超出了原質詢及答覆的範圍；雖然與 “長期定居中國續領綜
援計劃 ”有關，但我們不可以拉得太遠。  

 

 

楊孝華議員問：主席，我估計有很多老人決定是否返回廣東省定居，可能是

視乎是否批准他們回鄉後繼續領取綜援金。生福利司在主要答覆中提到拒

絕了 7 宗申請，原因是申請人未能提供返回廣東省定居的日期。這似乎形成

了“雞蛋和雞”的關係，會否令這些人士無所適從？  

 

 

生福利司答：主席，為了方便我們工作上的安排，我們很希望知道申請人

大約會在何時離開香港。有關這 7 宗個案，申請人可能未有確實日期。我們

已向他們解釋，如果他們定出確實日期後，可以再行申請，他們的申請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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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批准的，所以這應該對他們沒有甚麼大問題。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只得 216宗申請，還有二十多宗撤回，所以在 10萬名

綜援老人中，申請這計劃的事實上只佔十分小的比例。政府認為現時的數字

是否顯示出老人家對這計劃反應冷淡，還是已一如你們所預料？  

 

 

生福利司答：主席，這項計劃的目的只是想向在港正領取綜援金的老人家

提供多一個選擇，而並非要達到某一個數字，因為以往有很多老人向我們提

出這要求，希望我們放寬離港限制，令他們可以回鄉居住。至於老人家如何

決定自己日後在哪裏生活，我相信要由他們自己審慎考慮處理。我們不覺得

有需要達到某一個數目的標準。  

 

 
Inspection of Overhanging Advertising Signs 
巡查懸垂廣告招牌  

 
6. 劉漢銓議員問：據悉，屋宇署自一九九五年起開始逐區對懸垂廣告招

牌進行視察調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至目前為止，屋宇署在全港每區巡查的懸垂廣告招牌總數為

何；  
 
(b) 至目前為止，在每區發出的拆除危險懸垂廣告招牌通知書共有

多少；有否對有關招牌擁有人作出檢控；若有，檢控數字為

何；  
 
(c) 發出上述通知書後有關招牌擁有人自動拆除危險懸垂廣告招牌

的數目有多少；及  
 
(d) 雖然屋宇署已經發出《安裝及維修廣告招牌指引》，但在某些地

區危險招牌依然存在，政府有否考慮檢討該指引或加強此方面

的宣傳？  
 
 
規劃環環境地政司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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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至今年三月底，屋宇署共巡查了 20 211 個

招牌，這些招牌按地區的分布數字如下：  

 

 灣仔  3 633 

 觀塘  3 219 

 旺角  2 759 

 油尖  2 653 

 東區  1 925 

 九龍城  1 814 

 大埔  1 320 

 中西區  1 242 

 深水    970 

 黃大仙    638 

 

 其他 5 個地區總共有 38 個。  

 

 

(b) 在同期間內，屋宇署共發出了 535 張拆除危險建築物通知書。這

些通知書按地區的分布數字如下：  

 

 九龍城  135 

 深水  128 

 旺角  120 

 油尖   52 

 觀塘   47 

 黃大仙   25 

 大埔   13 

 

 其他 5 個地區共有 15 個。  

 

 截至目前為止，屋宇署並未對有關招牌的擁有人，作出檢控。  

 

(c) 招牌擁有人接獲拆除危險建築物通知書後，可以申請把招牌維

修以達致安全標準，而不一定把招牌拆除。由擁有人拆除或維

修的招牌，總數達 13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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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屋宇署上次檢討“安裝及維修廣告招牌指引”，是在一九九五

年，之後我們亦不時加以檢討。市民和大業主可以在各區政

務處和屋宇署免費索取這份指引。我們現正考慮如何加強宣傳

這份指引。  

 

 
劉漢銓議員問：主席，政府的答覆提到屋宇署就有關這些招牌總共發出 535

張拆除危險建築物通知書；而在答覆 (c)部分則提到由擁有人拆除或維修的
招牌總數達 130 個，即是在 535 個之中拆除了 130 個，餘下有 405 個是沒有

拆除或維修的。在這情況下，政府在答覆 (b)部分又說沒有向這些有關的招
牌擁有人作出檢控。為何這 405 個違例招牌既沒有拆除，又沒有維修，政府

卻不採取行動呢？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也許我要澄清一點，有關那四百多個招牌，屋宇

署不是在視察完後，發出通知，便任由它們維持現狀，而是會採取跟進行

動。例如當發出通知後，但卻找不到業主的話，屋宇署會在發出通知一段時

間後，找承建商拆除招牌。  

 

 

劉漢銓議員問：規劃環境地政司的意思是否政府已經找人拆除了那 405 個招

牌，那些招牌已經不會再對公眾構成危險？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我可以說絕大部分的招牌已經由屋宇署委託承建

商拆除，但仍有一部分個案現正在跟進中，所以未必全部四百多個招牌都已

被拆除。  

 

 

羅祥國議員問：主席，政府的答覆 (d)部分說會考慮加強宣傳這份指引。政
府發出了指引，卻不廣泛宣傳，而要在考慮後才進行宣傳，實在令我摸不

頭腦。請問為何還要在考慮後才進行宣傳？請問會考慮甚麼因素呢；又何時

才會考慮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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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正如我在主要答覆所說，我們上次是在一九九五

年檢討這份指引，而且不時會作出檢討。至於考慮加強宣傳方面，因為這份

指引涉及各個不同部門，而根據不同法例，他們對這些招牌也有規管能力，

所以除屋宇署外，我們還要聯同其他各個有關政府部門一起研究如何加強宣

傳，例如透過電子傳媒、區議會或其他途徑加強宣傳。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可

以盡快得到結論。  

 

 

楊孝華議員問：主席，在昨天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警方告知議員他們

拆除了數千個色情招牌。請問那些數字與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司所說的數字是

否完全是兩回事；還是互相重複？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我剛才提供的數字，純粹是屋宇署根據招牌有否

即時危險或潛在危險這準則來執行拆除工作，與警方拆除的招牌是兩回事。  

 

 

蔡根培議員問：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局，現時尚餘多少危險廣告招牌未被

清拆？估計最遲會在甚麼時候可以完成？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據估計，全港大約有 20 萬個招牌，但我要強調

一點，並不是全部 20 萬個招牌都一定有危險的。在經過我們巡察的大約 20 

211 個招牌中，只發現有 535 個須發出拆除危險建築物通知書。因此，我很

難回答蔡議員究竟有多少危險招牌存在，以及拆除這些危險招牌的實際時間

表。我們的基本原則是，當屋宇署的同事巡視時，如果發現招牌有即時危

險，便會立即加以拆除。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Electronic Virtual Pets 
電子寵物  

 

7. 周梁淑怡議員問：鑑於近期興起青少年飼養電子寵物的潮流，有教師

表示擔心對師生關係和兒童心智成長都會構成影響。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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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是否知悉學校現時普遍以何種方法處理學生帶同電子寵物

回校的問題；  

 
(b) 教育署有否任何指引，協助教師在沒收學生的電子寵物時所採

用的程序和手法；  

 
(c) 教師或駐校社工如何向被沒收電子寵物而擔心寵物會“餓死”

的學生提供輔導；及  

 
(d) 對於青少年不時有新興的潮流，政府會否檢討流行文化對他們

的影響，以及如何就此等現象作出回應？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  

 

(a) 學校通常都會要求學生不要把非必要的物品帶回學校，以免影

響學習。學校如發現學生帶了非必要的物品回校，包括電子寵

物或遊戲機，便會禁止學生在校內使用，並令以後不能再帶

回校。在有需要時，教師會聯絡家長，商討適當的處理方法。  

 
(b) 電子寵物就如其他流行玩意（如閃咭、遊戲機、四驅車）一樣，

在某一段時間吸引青少年，隨之又被另一種玩意取代。教育署

認為不適宜為每一種流行玩意定下個別的處理程序；老師須視

乎個別情形決定處理方法。如有需要，學校可向教育署輔導人

員求助。  

 

(c) 如學生因為不能“照顧”電子寵物而感到失落，教師與學校社

工會輔導學生，並教導他們如何適當地處理這些電子寵物。有

需要時，教育署的輔導人員亦樂意協助。我們希望家長更關心

子女的動態，及時勸導和支持他們。  

 

(d) 社會上很多事物，包括潮流文化，對青少年都有一定的影響。

教育署一直十分關注這類事物。學校會透過正規課程和課餘活

動，培養青少年的獨立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以面對這些事

物及所帶來的影響。我們會繼續積極協助學校在這方面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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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Manning Ratio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學校社工人手編制比率  

 

8. 楊森議員問：鑑於目前不少教育及社會工作團體都一再敦促政府改善

學校社工人手編制，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政府現時就對社工服務需求較大的學校，將學校社工人手編制

比率定為 1： 1 000，而其他學校的學校社工人手編制比率則定為

1： 2 000；政府有否計劃逐步將 1： 1 000 的編制比率擴展至所

有學校；  

 
(b) 過去兩年，社工人手比例獲改善的學校，所處理個案增加數目

為何；及  
 
 (c) 政府會否重新評估學校社工服務的需求，以加強學校社工服

務？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現在順序回答上述質詢：  

 

(a) 根據一九九零年發表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所訂
的目標，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結束前，在全港中學，學校社會工

作者與學生的比例應達到 1： 2000。政府已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

達到目標。有見及此，政府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已經在有較多學

生問題的學校增加學校社工。經改善人手後，本港共有 132 間收取

較多“第五成績組別”學生的學校，學校社工與學生的比例達到

1： 1000，使全港中學學校社工的平均比例，下降至 1： 1650。政

府將繼續努力，在有較多學生問題的學校改善這項服務。  

 

(b) 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我們已在 62間學校，為每 1 000 名學生提

供 1 名學校社工。在這些學校所處理的個案，總數達 4 425 宗，較

一九九四至九五學年增加 18%。在一九九六至九七學年，再有 47間

學校達到這個已改善的比例。至於在這些學校所處理的個案，要到

本學年結束才有這方面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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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局已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成立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檢討工作小組。
該工作小組由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有關政策科、

政府部門、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非政府機構的代表、學校人員，以

及一名獨立人士。工作小組將檢討在中學推行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的成效，並考慮這項服務與有關為青少年制訂的校外社會工作服務

和其他校內支援服務的聯繫和協調。整個檢討可望在本年年底完

成。  

 
 
Wind Shutters of Public Housing Blocks 
公共屋樓宇檔風窗  

 

9. 李華明議員問：現時部分和諧式、 Y3及 Y4型公共屋樓宇的走廊末端

並未裝置檔風窗。因此，在雨季期間，尤其在暴雨及颱風吹襲時，該等樓宇

的走廊及電梯大堂容易受強風及雨水吹襲，以致部分單位的門閘及電梯出現

嚴重的蝕現象。就此，政府是否知悉：  

 

 

 

(a) 在上述類型屋裝置檔風窗是否屬於標準設施；  

 
(b) 有屬於上述類型的屋樓宇，其中有哪些已在各層走廊末端加

裝檔風窗；加裝檔風窗的準則為何；  

 
(c) 部分屬於上述類型的屋樓宇，未有裝置檔風窗的原因為何，

及過去 3 年，共有多少該等屋樓宇單位的門閘及共有多少部電

梯因蝕的原因而需要更換；及  

 
(d) 有否計劃為 (c)項所述的公共屋加裝檔風窗；若有，其工作進

度如何；若否，原因為何？  
 

 
房屋司答：主席，在一九九四年之前，防風窗並不是租住公屋樓宇的一項標

準設施，不過，一九九四年之後設計的公屋樓宇，均有這類設施。這些公屋

樓宇包括 39 座和諧式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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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房屋署自一九九五年開始推行的改善計劃，在 120 座有關的和諧式

樓宇當中，有 38 座已加設防風窗。在一九九八年年中之前，該署會為另外

68 座和諧式樓宇加設防風窗。已裝設防風窗的和諧式樓宇的屋名單載於

附件。在完成上述改善計劃後，房屋署會考慮是否有需要為 Y3 型和 Y4 型公

屋樓宇加設防風窗。  

 

  在決定應否把原本沒有安裝防風窗的公屋樓宇納入改善計劃時，該等樓

宇的位置、防風需要，以及住戶的意願，均在考慮之列。  

 

  對於仍未安裝防風窗的公屋樓宇，當局沒有存備有關在過去 3 年因出現

蝕而須更換的鐵閘或電梯的統計資料。公屋樓宇內的電梯和鐵閘除了因天

氣關係出現蝕而要修理或更換外，亦會因正常損耗或遭人破壞等其他因素

而須定期修理或更換。  

 

 

 

 

 

附件  

 

設有防風窗的和諧式樓宇的屋  

 

地區  屋  樓宇數目  

   

東區  興東  3 

離島  金坪  1 

觀塘  平田  4 

觀塘  啟田  3 

觀塘  秀茂坪  2 

觀塘  翠屏  3 

黃大仙  樂富  1 

黃大仙  橫頭磡  4 

黃大仙  慈樂  7 

黃大仙  慈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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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  白田  3 

葵青  葵盛東  1 

葵青  石籬  4 

葵青  石蔭東  3 

葵青  安蔭  6 

荃灣  葵芳  2 

西貢  明德  2 

沙田  頌安  2 

北區  華心  2 

元朗  天瑞  12 

元朗  天耀  7 

元朗  天慈  4 

  --- 

  77 

 

 
 
 
 
 
Safety of the Public 
市民安全  

 

10. 謝永齡議員問：就本港日前發生多宗所謂“綁樹黨”劫案，政府可否
告知本局，政府各部門有何具體的對策以確保市民安全？  

 

 
保安司答：主席，近期發生多宗“綁樹黨”劫案，警方相信是中國或越南非

法入境者所為。  

 

    為打擊非法入境者的罪案，警方採取了“三管齊下”的措施，包括防

止非法入境者入境、搜捕成功逃避邊境管制的非法入境者，以及加派警察在

街上巡邏。為對付“綁樹黨”，警方採取了下列對策，進一步加強上述措

施：  

 

(i) 加強水警和政府飛行服務隊在香港水域的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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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加強巡邏已發現的黑點；  
 
(iii) 透過盤問非法入境者，加強刑事情報工作；  
 
(iv) 按照情報搜索山邊，找出劫匪藏身之所；及  
 
(v) 勸諭市民避免行經這類劫案黑點。  
 

    此外，市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現正採取以下措施：  
 

(i) 增加公園或遊樂場的照明設施或改用更強力的街燈；  
 
(ii) 修剪妨礙公園照明的樹枝；  
 
(iii) 定期清理公園和遊樂場行人徑和斜坡的草叢；及  
 
(iv) 定期巡邏公園和遊樂場。  

 
 
 
 
Prevention of Flooding 
預防水浸  

 

11. 陳偉業議員問：在本年五月八日連場大雨中，不少地區都受水浸影
響，荃灣區的水浸問題更為嚴重。據悉，導致水浸的成因大致有以下 3 個：

(i)廢物或垃圾阻塞去水渠； (ii)排水系統不足；及 (iii)大量雨水突然從路旁的
山坡瀉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有否就本年五月八日某些地區受水浸影響一事進行全面調查及

評估；若有，結果如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b) 有何措施消除上述 3 個水浸的成因，免市民再受水浸的困擾？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  

 

(a)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的大雨導致一些地區水浸，受影響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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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荃灣和葵青區。渠務署已展開調查，研究這兩區水浸的原

因。結果該署發現，水浸範圍都是局部性的，問題並非由雨水

渠系統的水流容量不足所造成。發生水浸的主要原因，是暴雨

時地面徑流把垃圾和淤泥沖積至渠口和集水井，導致排水入口

淤塞。在數處地方，由於有大量建築廢物和碎片，加上附近寮

屋區的垃圾，淤塞的問題更為嚴重。  

 

(b) 渠務署訂有定期檢查、清理、疏浚和修葺雨水渠的計劃。該署

亦進行 7 項雨水排放整體計劃研究，範圍包括荃灣、葵涌及青衣

等所有易受水浸影響的地區，藉以全面檢討和改善雨水渠系

統。該署進行研究時，會一併探討五月八日遇到的問題，然後

根據研究的結果，制訂整體計劃，以期改善荃灣區的雨水渠系

統。此外，渠務署現正與有關部門聯合採取以下措施，務求減

少水浸的機會：  

 

─  要求建築地盤的認可人士和承建商合作，防止建築碎片和

淤泥堵塞排水入口。  

 

─  在雨季時增加清理路旁渠口和集水井內垃圾和淤泥的次

數。  

 

─  考慮在有問題的地點增設渠口和採取其他改善措施，以便

更有效地堵截地面徑流。  

Pay Adjustment for Subvented Organization Staff 
政府資助機構員工薪金調整  

 

12. 梁耀忠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現時有多少個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其員工薪金是按公務員薪級

訂定的，以及有關的員工總數為何；及  
 
(b) 在釐定公務員每年的薪酬調整幅度時，政府有否諮詢上述機構

及其員工；若有，諮詢的方法為何，與諮詢公務員團體的方式

有何不同；若否，原因為何？  
 

 
庫務司答：主席，受資助機構僱員的薪酬和服務條件，純屬該等僱員與有關

機構管理層之間的僱傭事宜，而按政府的資助政策，唯一的規定是他們的聘

用條件不應較相類職級的公務員優厚。至於梁議員提出的具體質詢，現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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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a) 現時有 1 585間受資助單位 1是根據公務員薪級釐訂其薪俸結構。

這些單位大部分是福利或教育機構，僱員總數約 133 000 人。  

 

(b) 基於首段所述的理由，我們認為在釐訂公務員每年的薪酬調整

時，無須亦不宜諮詢受資助機構或其僱員。  

 

 
Sorting and Delivery Times of Mail 
郵件分類及送遞所需的時間  

 

13. MR HOWARD YOUNG asked: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 of the address appearing on envelopes 
(such as addresses typed in English or Chinese, or those hand-written in English 
or Chinese) have any effect on the sorting and delivery times of mail in the 
territory; if so, what the details ar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r President, different 
processing efforts are required for handling letters that are addressed with typed 
or hand-written English.  Typed English addresses can be recognized by the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machine (OCR) used in the Mechanized Letter 
Sorting System (MLSS), which can sort letters to the levels of postmen's delivery 
routes automatically.  However, as hand-written English addresses and all 
Chinese addresses cannot be recognized by the OCR, these letters will need to be 
coded in the first place manually through video coding process before they can 
achieve the same level of sortation. 
 
 At present, the OCR cannot recognize Chinese addresses, typed or 
hand-written.  The Post Office will monit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for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 view to adopting them 
in the letter sorting systems. 
 
 Although different processing efforts are required for handling typed or 
                                           
1 由同一非政府機構管理的個別學校、福利單位等，統計時分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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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written addresses, the Post Office maintains the same performance pledge 
for local mail to the general public.  It pledges to deliver 98% of locally posted 
letters by the following working day,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addresses are 
typed or hand-written, in Chinese or English. 
 
 

Abuse of District Offices by Members of Various Assemblies 
各級議會議員濫用議員辦事處  

 

14. 劉慧卿議員問：據悉，有開設於公屋屋的某區議員辦事處，被用作
開辦補習班及興趣班，而房屋署曾發出警告信予有關區議員。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局：  

 
(a) 過去兩年，本港各級議會議員地區辦事處被用作上述用途的個

案有多少宗；及  
 
(b) 上述做法有否違反各級議會議員地區辦事處有關津貼的指引或

房屋署租約的條款；若然，有關當局採取什麼措施處理這些個

案；若否，有關當局有何計劃修改有關規定，以防止各級議會

議員濫用議員辦事處的情況？  
 

 
政務司答：主席，我謹答覆如下：  

 

(a)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以來，房屋署發現 6 宗設於公共屋的議

員辦事處用作開辦補習班或興趣班的個案。  

 
(b) 議員與房屋委員會所簽租約的其中一項規定是，有關處所絕對

只可以作辦公室之用。未經許可而把處所作其他用途，即屬違

反租約，房屋委員會可根據《房屋條例》（第 283 章）第 19 條

中止租約。  

 

  此外，立法局議員和區議員可領取實報實銷的辦公室租金津貼，細則載

於行政指引。若立法局議員把辦公室的一部分用作處理立法局事務，另一部

分作其他用途，則他只能就與立法局事務有關的該部分辦公室的開支，申領

津貼。如申領津貼出現爭議，會交由議員津貼事宜委員會仲裁。至於區議

員，區議員必須把辦公室完全用作執行與區議會有關的職務（或區議會兼其

他兩級議會的職務），才能獲得津貼。凡把議員辦事處作其他用途，即屬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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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津貼指引，一經證實，當局會取消發放津貼。  

 

  至於兩個市政局，議員每月可領取非實報實銷的津貼。兩個市政局並無

就議員如何使用津貼訂定指引。議員可自行決定何謂合理使用津貼。  

 

  上文 (a)項提及的 6 宗個案中，有 5 宗在房屋署人員向有關議員發出口頭

和書面通知後已獲得解決。至於餘下的一宗，房屋署在一九九七年五月發出

口頭和書面通知後，案中議員已承諾停辦有關補習班。  

 
 
General Out-patient Clinics 
普通科門診診療所  

 

15. 莫應帆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現時生署普通科診療所每位醫生每天平均診症的數目為何；  
 
(b) 每所診療所每天派籌的數目為何，並請臚列老人籌、公務員

籌、長期病患者籌及普通籌的分配比率；  
 
 
 
(c) 由於現時到診療所求診的病人超過一半為老人，政府有否考慮

增加老人籌的數目；及  

 
(d) 現時診療所的輪候診症時間為 2 至 4 小時，政府有何措施縮短輪

候時間？  

 
 
生福利司答：主席，  

 

(a) 在生署轄下的普通科門診診療所的醫生，每人每日平均診症

90 個。  

 

(b) 62 所普通科門診診療所每日派籌數目和分配比率會按地區的需

求及診療所醫生的人數而定。概括而言，每所診療所每日派籌

的總數介乎 90 至 450 個，各種籌的分布為：老人籌佔診症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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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約 20%，慢性病患者（大部分是老人）的預約籌佔 13%，普

通籌佔 52%，公務員籌則佔 15%。診所主管亦會按每日的需求情

況調整各種籌的分配。  

 

(c) 根據一九九六年一項有關門診服務的調查，使用生署門診服

務的病人約 34%為 65歲或以上的老人。由於老人對門診服務需求

殷切，在一九九六至九七財政年度，老人籌的比例已從 11%增加

至 20%，我們亦已計劃將老人籌的比例逐步增加至 25%。  

 

(d) 生署已作出服務承諾，在各普通科門診診療所派發的診症籌

上註明診症時間，如病人按照診症時間應診，可在 60 分鐘內獲

得診治。就觀察所得，大部分病人等候的時間均不超過 30 分

鐘。  

 

 若病人是慢性病患者，可利用預約服務覆診，不需要輪候取

籌。預約病人可按照預約的時間應診，可在 30 分鐘內獲得診

治。生署亦已加強宣傳這種安排，鼓勵慢性病患者使用預約

服務，以減省輪候時間。  

 
 
 
 
Installation of Air-conditioner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在公共屋內安裝冷氣機  

 

16. 李華明議員問：近日，房屋署指現時安裝於公屋住戶的 35 萬部冷氣機

當中，有接近約 12 萬部冷氣機屬於擅自安裝及不符合房屋署的安全規格，

並要求有關住戶在寬限期內拆除該等擅自安裝的冷氣機，否則會中止他們的

租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過去 3 年，有關公共屋內安裝冷氣機的下列資料：  

 

(i) 新安裝冷氣機的個案數目為何；  
 
(ii) 批准安裝和擅自安裝冷氣機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  
 
(iii) 申請安裝冷氣機但不獲批准的個案數目為何，又其中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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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住戶在申請不獲批准情況下仍擅自進行安裝，房屋署有

否對此等住戶採取任何行動；若有，該等行動為何；  
 
(iv) 因擅自安裝冷氣機而遭中止租約的個案數目為何；  
 

(b) 為何在累積達 12 萬部不符合安全規格冷氣機的問題出現後，房

屋署才對違規的住戶採取行動；又房屋署容忍公屋住戶違例安

裝冷氣機的情況已有多久；及  
 
(c) 房屋署屬下的各屋辦事處是否有專責處理公屋住戶安裝冷氣

機事宜的職員；若有，為何仍出現上述數量龐大的違規安裝個

案；若否，日後將如何監察屋冷氣機的安裝及安全問題？  
 

 

房屋司答：主席，過去 3 年，在公共租住屋安裝的冷氣機數目如下：  

 

 獲批准安裝  142 040 

 擅自安裝   69 960 

 總數  212 000 

 

當中大約 35 000 部是在過去 6 個月內安裝的。  

 

 

    房屋署並沒有紀錄住戶申請安裝冷氣機而不獲批准的數目，也沒有關

於住戶申請不獲批准而仍擅自進行安裝的數字。至目前為止，房屋署並未因

住戶擅自安裝冷氣機而終止他們的租約。  

 

    公共屋居民廣泛擅自安裝冷氣機的現象，在近年來才出現。隨公

屋住戶使用冷氣機的情況日益普遍，以及公共租住屋的電力負荷量逐步提

高，公屋住戶在過去 3 年間擅自安裝冷氣機的個案數目急劇上升。為針對這

個問題，房屋署已在本年四月特別就此展開一項執法行動，以期在 3 年內解

決公屋住戶擅自安裝冷氣機的問題。這計劃分階段進行，目的是讓現有職員

可以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而又不會影響他們其他管理工作的質素。雖然房

屋署並沒有派員工專責處理這個問題，但屋辦事處的職員會在住戶入伙

時，提醒他們必須遵照租約條款的規定，在安裝冷氣機前先得到有關屋辦

事處同意；此外，辦事處職員亦會就安裝冷氣機的適當方法，提供指引和圖

樣，以協助住戶。任何擅自安裝的冷氣機如對安全構成潛在危險，屋辦事

處職員會即時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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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得到住戶合作，遵守安裝冷氣機的規定，房屋署亦已於今年年初

通過新聞稿、廣告、通訊和屋管理諮詢委員會制度，在全港推行宣傳運

動。宣傳的重點是促使市民注意安全問題和住戶須履行的責任。如果情況需

要，房屋署會進一步展開有關宣傳運動。  
 
 
Relocation of Paging Industry 
傳呼業業務外移  

 

17. 梁耀忠議員問：據悉，有本港傳呼公司在中國大陸、澳門等地設立傳
呼中心，向本港客戶提供本地傳呼服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是否知悉有多少間本港傳呼公司已把業務外移；  
 
(b) 傳呼公司外移，是否需要向政府申請許可證；若然，有關的申

請手續和審批標準為何；  
 
(c) 在過去兩年，估計有多少名在本地傳呼業任職的員工，因傳呼

公司外移而失去工作；及  
 
(d) 面對部分傳呼公司外移的問題，政府會採取甚麼措施，保障本

地傳呼業員工的就業機會？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  

 

(a) 根據電訊管理局所得資料，本港共有 31 個傳呼服務持牌人，其

中 4 個營辦商已把運作中心遷離香港，或計劃把運作中心遷離香

港。  

 
(b) 根據現行《電訊條例》，傳呼公司如計劃或打算把運作中心遷離

香港，無須電訊管理局事先批准。  

 

(c) 我們沒有備存統計資料，記錄傳呼業本地僱員因傳呼公司外移

而失去工作的數字。在過去兩年，勞工處只接到一宗有關傳呼

公司把業務遷離香港而裁員的個案。該宗事件在本年五月發

生，約有 80 名工人受到影響。勞工處已為有關工人提供就業外

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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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如協助因裁員或其他原因而失業的本地工人，政府已為那些

被傳呼公司辭退而需要轉業的工人備有一系列措施，協助他們

重新投入勞工市場。這些措施包括就業輔助、訓練和再培訓服

務。  

 

 勞工處轄下本港就業輔導組通過全港共 9 個辦事處，為所有求職

者免費提供就業輔助和輔導服務。此外，勞工處的就業選配計

劃亦積極為失業人士提供就業輔導服務，逐一會晤求職人士，

以深入了解他們的個別情況，並為他們提供輔導和就業選配等

服務。本港各行各業的工人也可獲得這些服務，包括因傳呼公

司外移而被迫轉業的傳呼業僱員。  

 

 此外，勞工處亦為那些因大規模裁員而遭解僱的僱員，提供就

業外展服務。勞工處的就業輔導主任積極聯絡那些可能被辭退

或已遭解僱的工人，並向他們簡介勞工處提供的就業輔導服

務。如有需要，就業輔導主任會當場為有關工人登記，以便提

供就業輔導服務。  

 

 在訓練和再培訓方面，我們現正透過僱員再培訓局，為本地工

人提供再培訓，而職業訓練局亦推行全面的工業教育和職業訓

練制度。上述兩個機構所提供的訓練課程，旨在提高在職人士

本身的技能，失業人士亦能學到新技能，可以重新投入勞工市

場，免被淘汰。  

 
 
Health Protection for Staff Inspecting Underside of Lorries 
保障檢查貨車車底的人員健康免受損害  

 

18. MR HOWARD YOUNG asked: It is learnt that at the cross border 
control point at Man Kam To, the staff of the disciplined service departments 
who carry out inspections of the underside of lorries entering the territory are 
not provided with any protective clothing or apparatus against fumes emitted 
from such lorrie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measures will be taken (such as providing air filters, masks or goggles 
to the staff concerned) to ensure that the health of the staff undertaking such 
inspection duties will not be endang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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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President, Customs and Excise officers 
inspect the underside of vehicles at border control points at a purposely built pit 
to detect contraband in concealment.  Owing to the large volume of traffic, 
inspection is conducted selectively rather than continuously.  For health 
protection, the Department has provided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such duty with 
protective masks.  In addition, inspection will only be conducted after the driver 
of the vehicle has switched off the ignition.  As a long term solution,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is considering the feasibility of installing X-ray 
vehicle inspection systems at major control points to reduce the need for current 
mode of inspection. 
 
 Police officers inspect the underside of vehicles at border crossing points 
to detect illegal immigrants.  For health protection, such inspection is limited to 
two hours for each officer per day.  The police will also provide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such duty with protective masks.  As a long term solution, the 
Police are considering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a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system to 
detect illegal immigrants. 
 
 
Depositing Waste out of Vehicles 
由車輛棄置廢物  

 

19. 劉慧卿議員問：根據《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市政局）附例》（第 132

章第 15 條）第 9A 條，由車輛棄置廢物的法律責任須由車輛的登記車主或租

用人承擔；登記車主或租用人即使能證明在發生違例事項時駕駛或掌管該車

輛的人並非登記車主本人或租用人，亦不得以此作為免責辯護。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局：  

 

(a) 過去 3 年，根據上述附例檢控違例者及判處罰款的個案數目分別

為何；  
 
(b) 從車輛棄置廢物的法律責任由登記車主或租用人承擔的理據何

在；及  
 
(c) 會否考慮修訂上述附例，以訂明法律責任須由棄置廢物的人承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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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廣播司答：主席，《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巿政局）附例》（“有關附

例（巿局）”）適用於對付巿政局轄區內從車上棄置垃圾的問題；同時，《公

眾潔淨及防止妨擾（區域巿政局）附例》（“有關附例（區局）”）適用於

對付區域巿政局轄區內從車上棄置垃圾的問題。現根據巿政總署和區域巿政

總署提供的資料，答覆劉議員的質詢如下：  

 

(a) 近 3 年來，巿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分別根據有關附例（巿局）

（第 132 章）第 9A 條及有關附例（區局）（第 132 章）第 9A 條

提出的檢控合共 1 046 宗，罰款總額達 658,450 元。  

 

(b) 為對付從指明車輛棄置垃圾或廢物日益嚴重的問題，有關附例第
9A 條在一九八三年制定。根據附例第 9A(1)條，任何人從任何指

明車輛棄置垃圾或廢物，或安排或准許他人這樣做，即屬違法，

須承擔法律責任。不過，實際上要截停行駛中的車輛，以採取執

法行動，不但極為困難，也相當危險。  

 

 因此，附例第 9A(2）條賦權巿局和區局規定上述違例事項的法律

責任由指明車輛的登記車主或租用人承擔；《定額罰款（交通違

例事項）條例》（第 237 章）第 14 條訂有類似的規定。有關法例

訂明，如果涉案車輛的登記車主或租用人表示願意識別棄置垃圾

者，並擔任控方證人，則巿局和區局便可手檢控違例者。  

 

(c) 現行法例賦權巿局和區局檢控從任何指明車輛棄置垃圾或廢物的
人士以及指明車輛的車主或租用人，因此應已足夠。實際上，如

果從車上棄置垃圾的人士當場給截停，巿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

的公職人員會指定由該名人士承擔法律責任；只有在所搜集的證

據不足以支持檢控棄置垃圾者時，才會檢控指明車輛的車主或租

用人。  

 
 
Vietnamese Refugees and Boat People Stranded in Hong Kong 
滯港越南難民及越南船民  

 

20. 黃偉賢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政府估計在主權移交在即之際，滯留本港的越南難民及越南船

民分別有多少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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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是否知悉英國政府對該等越南難民和船民有何道義責任及會如

何作出安排？  
 
 
保安司答：主席，  

 

(a) 根據本月初所作的粗略估計，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可

能仍會有大約 1 400 名越南難民、 900 名越南船民和 1 100 名越

南非法入境者滯留本港。  

 

(b) 有關英國政府在越南難民／船民問題中的角色和責任，《核數署

署長第二十七號報告書》有以下闡釋：“在整個越南難民／船民

事件中，除英國政府作為香港的宗主國及國際社會重要一員所

應承擔的責任外，核數署在獲得的證據中，無法確定英國政府

是否尚有其他責任”。  

 

 英國政府在解決越南難民／船民問題上，不論是安排第三國家

收容滯港的越南難民，或是執行綜合行動計劃方面，都一直以

爭取國際協助的形式支持香港。英國歷任首相和大臣也曾親自

籲請世界各國加強合作，以及解決個別問題。自一九八九至九

零年以來，英國已收容大約 15 500 名滯港越南難民，並資助

11.31 億港元推行有關船民計劃。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聯

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在日內瓦召開收容國會議。會上，英國政府

同意多收容 19 名滯港難民，並承諾日後還會考慮其他申請。  

 

 這些年來，在英國政府協助下，香港政府在解決越南難民／船

民問題方面，已有很大的進展。自一九七五年第一批越南船民

抵港後，共有超過 20 萬名難民／船民從越南來港，其中 143 000

名難民已獲第三國家收容， 67 000名船民則被遣返越南。相對而

言，目前仍滯留本港的難民／船民數目不及總數的 2%。  

 
 
GOVERNMENT MOTIONS 
政府議案 

 

ROAD TRAFFIC ORDINANCE 
《道路交通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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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to move the following motion: 
 

"That the period for which there remains in force the limit on the number 
of vehicles which may be registered as public light buses specified in the 
Public Light Buses (Limitation on Number) Notice published as Legal 
Notice No. 146 of 1986 and extended to 20 June 1997 by Legal Notice No. 
245 of 1995, be further extended to 20 June 1999." 

 
運輸司致辭：主席，我謹依照議事程序表，動議我名下的議案。  

 

  自一九七六年以來，政府將公共小型巴士登記數目，限制在 4 350 輛的

水平。這個限制的有效期，每兩年由立法局決議批准延長。目前這個數量限

制的有效期，將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屆滿。政府現動議把有效期再延長

兩年，即直至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日為止。  

 

  交通諮詢委員會曾於一九九五年九月成立工作小組，檢討小巴政策。工

作小組在一九九六年年底完成研究工作，並在一九九七年二月把檢討報告的

草擬本提交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小巴業內人士和區議會審閱。在隨後 3

個月內，交諮會的委員曾經會見小巴業內人士，政府代表亦出席了一些區議

會會議，聽取區議員對檢討結果的意見。交諮會亦收到了立法局和小巴業的

意見。  

 

 

 

 

  參考了各方面的意見之後，交諮會認為小巴在本港的交通運輸系統中應

繼續發揮輔助功能，首要的改善目標並非在於小巴的數量，而是要提高小巴

的服務質素，並建議政府應繼續把小巴牌照數量限制在 4 350 輛的水平。這

個建議普遍獲得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小巴商會和區議會的接納。  

 

  主席，我謹動議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DRUG TRAFFICKING (RECOVERY OF PROCEEDS) ORDINANCE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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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ove the following motion: 
 

"That the Drug Trafficking (Recovery of Proceeds) (Designated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mendment) Order 1997, made by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on 20 May 1997, be approved." 
 

He said: Mr President, I move the mo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Order 
Paper. 
 
 Approval by resolution is sought for the Drug Trafficking (Recovery of 
Proceeds) (Designated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mendment) Order 1997, 
made by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on 20 May 1997. 
 
 The Amendment Order designates each of the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to 
which the 1988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is applicabl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nforcement of confiscation orders made in those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ith a 
view to recovering the proceeds of drug traffick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i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in 
the fight against drug traffick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It sets out provisions 
for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drug-related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confiscation of 
assets and other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as 
recently extende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Hong Kong.  To comply 
with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obligations in the UN Convention, we need to 
designat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pursuant to the Drug Trafficking (Recovery 
of Proceeds) Ordinance.  This Ordinance provides for the designation, by other 
made by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outside Hong Kong, to enable their confiscation and 
related orders to be enforced here, and to allow assistance to be provided to their 
drug trafficking investigations.  Twelve jurisdictions are at present designated 
under section 28(1) of the Ordinance. 
 
 To add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list of designated jurisdictions 
is a step forward in strengthening our ability on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to combat 
drug trafficking.  The Amendment Order is necessary for us to discharge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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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Mr President.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涂謹申議員致辭：主席，我支持政府的議案。簡單來說，因為相互執行有關

犯罪得益追討的條例中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因為中國是公約的簽署國，因此，

在現時情況下，我們將中國連同其他數十個國家都列於附表。換句話說，在

憲制上，現時已有相互執行，在某些情況下個案是與法院命令有關的，而大

多數是民事性質的。  

 

  這其實是一項創，在香港法律下，實在有與中國互相執行的法令。當

然以往已有根據《紐約公約》進行仲裁，我希望香港政府或將來特區政府，

可以盡快與中國方面，研究就有關民事或刑事的法律進行合作，其實，這是

根據《基本法》提出的建議。  

 

  以我一向所見，政府的立場是希望“先易後難”。但從一些省份，如廣

東省等開始，而非從全國開始手，我覺得很奇怪。我們現時已出兩個例

子，包括今天會通過的議案，香港與中國內地已有在法律上正式互助的關

係，為何我們仍然要等？中央政府和香港已就販毒問題等建立這種法律關

係，如果保安司這項命令獲得通過又不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否

決，而且還符合《基本法》的話，說明中國和香港根本已經建立正式關係，

為何香港政府還想先與廣東省合作，而不用一個全國性的角度來展開有關討

論和談判呢？其實，這是一個好例子、好論據。因為簽署公約為大家提供了

一個歷史背景，於是，我們便要與中國相互合作。在犯罪主要得益方面，我

覺得這是個好先例。  

 

  主席，我主要想支持政府，並希望提醒政府，我們還要就很多重要的文

字和法律相互合作，這些都有待我們發展和落實。  

 
 
SECRETARY FOR SECURITY: I would consider carefully the remarks of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however, it is of course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improvement under our order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render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o other members of the Convention.  As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our 
mutual judicial and legal assistance with the future sovereign power, w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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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to take that up with China in due course, and of course I will bear in mind 
the Honourable James TO's remarks.  Thank you.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and agreed to.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稅務條例》  

 

THE SECRETARY FOR TREASURY to move the following motion: 
 

"That Part II of Schedule 6 to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be amended 
by adding - 

 
    "10.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庫務司致辭：主席，我謹依照議事程序表，動議通過我名下的議案。  

 

  為提高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促進本港資金巿場的發展，

本局在一九九二年通過修訂《稅務條例》。在該條例下，從投資信用評級屬

頂級的指定多邊機構所發行的港元債務票據所賺得的利潤，可獲豁免繳納利

得稅。此外，本局亦通過修訂《印花稅條例》，豁免這類票據繳交印花稅。

《稅務條例》附表 6 列出獲豁免的機構名單。該條例亦規定，本局可以通過

議案，在該獲豁免機構名單內加入其他機構。  

  至今獲豁免的多邊機構共有 9 間，它們是：  

 

(a) 亞洲開發銀行；  
 
(b)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c) 國際金融公司；  
 
(d) 歐洲投資銀行；  
 
(e)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f) 美洲開發銀行；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68 

 
(g) 北歐投資銀行；  
 
(h) 歐洲鐵路運輸工具籌資公司；及  
 
(i) 歐洲社會發展基金議會。  
 
截至一九九七年三月底，這些獲豁免機構所發行而未償還的港元債務票

據的總額達 193 億港元，約佔未償還的港元債務票據總額的 7%。  
 

  我現在建議把非洲開發銀行加入該豁免名單內。跟現時獲豁免的 9 間機

構一樣，非洲開發銀行亦是一間信用評級屬頂級的跨國機構。該機構表示有

興趣發行港元債務票據，並向我們提出豁免利得稅及印花稅的申請。上述豁

免可增加非洲開發銀行所發行的港元票據對投資人士的吸引力。  

 

  如果有更多信用評級屬頂級的機構參與發行港元債務票據，將有助促進

本港的債務巿場擴展，從而加強鞏固本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

們支持非洲開發銀行的申請，並建議批准該項豁免。  

 

  主席，我謹動議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GOVERNMENT BILLS 
政府條例草案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0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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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三十日動議二讀辯論  
 

MR RONALD ARCULLI: Mr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Bill 1997 of which I was elected 
Chairman, I wish to report briefly on its deliberations.  The Bill seeks to 
increase the duty rates on tobacco, hydrocarbon oil and methyl alcohol by 6% 
and reduce the ad valorem duty rate on wine from 90% to 60%.  It also raises 
the penalty for offences relating to the marking and detreatment of marking of 
light diesel oil and introduces a technical improvement to the 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held one meeting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Members seem to have no objection to the proposed increase in duty rates on 
tobacco and methyl alcohol and the proposed increase in penalty and technical 
amendment.  As regards the proposed reduction in wine duty,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have expressed support except that for the proposal that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would put forward.  I understand that Dr LAW 
has given notice to move an amendment to maintain the ad valorem duty on wine 
at 90%. 
 
 Members may wish to note that the primary concer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lies with the proposed increase in duty rate on hydrocarbon oil by 6%.  
For the purpose of charging duty, hydrocarbon oil is categorized into aircraft 
spirit, light diesel oil, leaded petrol and unleaded petrol.  Since my colleague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will move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n 
amendment to freeze the duty on light diesel oil, leaded petrol and unleaded 
petrol at the current rate, I shall leave it to Mrs LAU to explain to Members the 
reasons as to why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rrived at this decision. 
 
 Mr President, since my return to Hong Kong earlier this afternoon, I have 
learnt that the situation may be somewhat more fluid if you will pardon the pun 
than I have thought.  So, anything that I might have said in my speech that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some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may wish to proceed 
otherwise, I do tender them my apologies.  Mr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o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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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稍後我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代表條例草案委

員會提出凍結燃油稅，其實這是我第二次提出凍結燃油稅。去年，在 26 票

對 20 票的情況下，我未能凍結燃油稅中有關柴油的部分，當時我已向政府

發出信息，警告政府不可每年“循例”增加燃油稅，可是政府置若罔聞，今

年又“循例”增加燃油稅。今年，我建議凍結燃油稅的類別，除了柴油之

外，還包括含鉛汽油及不含鉛汽油。而本人的建議也得到條例草案委員會絕

大部分同事支持，所以，本人稍後將會代表他們動議今天的議案。  

 

    我反對增加燃油稅，是基於我認為政府在財政上、在交通管理上都無

須每年要“循例”增加燃油稅。  

 

    在財政方面。政府表示每年按通脹把應貨稅品的稅率提高，是要維持

應課稅品稅的實質價值，所以今年按通脹提高燃油稅 6%。政府估計在九七

至九八年度此方面的收入會增加近 2.8 億元。  

 

    政府一再反對凍結燃油稅，理由是政府需要一個穩定的稅基，而燃油

稅是稅收的重要來源，政府又威嚇如果今年取消增加燃油稅，政府會少收     

2.8 億元，到二零零一年，少收的數額會達 12.4 億元。不過，政府其實只許

“周官放水”，近幾年取消不少徵稅項目或減收間接稅都是政府所作的。     

九二至九三年度，政府取消不含酒精飲品稅、戲票娛樂稅、免收巴士公司的

柴油稅，減收股票印花稅，少收 5.5 億元。九三至九四年度，政府取消馬場

入場稅、化妝品稅，再減股票印花稅，少收 12 億元。九四至九五年度，政

府減收物業交易印花稅、飛機旅客離境稅，少收近 18 億元。但我從未聽過

政府認為減收這些稅項對政府未來的財政有甚麼嚴重的影響。今個財政年

度，政府減收差餉、再減物業交易印花稅、紅酒稅，又少收 20 億元了。  

 

    我絕對不會反對政府免稅或減稅，因為政府在財政充裕的情況下，不

需要收就應該不收。事實上，歷年財政儲備已累積到 1,630 億元，加上土地

基金的 1,635 億元，本港財政儲備高達 3,300 億元，政府的財政十分穩健和

豐裕。 2.8 億元的燃油稅，對政府來說，不知是多少頭牛中的一條毛。政府

有能力減收燃油稅但沒有這樣做，唯一的解釋，是政府將間接稅的稅基收

窄，為維持一定稅收，只好將稅收的壓力放在剩餘的稅項上，燃油稅自然不

能倖免。  

 

    雖然是不知多少頭牛中的一條毛，本來微不足道，但政府說來就大件

事，因為只要拔一條毛，就會牽動全身。政府強調財政預算案中有加稅亦有

減稅，提出減稅的基礎，是預算案中建議增加的稅收要全部通過。言下之

意，任何建議增加的稅如果沒有增加，便會影響減稅。其實，政府在“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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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政府每年的預算案都傾向高估開支，低估收入，結果不是原來預算有

赤字，年結時變為盈餘，就是原來預算有少量盈餘，最後變為有龐大盈餘。

例如，九三至九四年度，原來預算案有 34 億赤字，年結時就神話般變為 151

億元盈餘。去年政府強烈反對我凍結柴油稅，說會少收 1.7 億元，會令原來

預算有 16億的小量盈餘更為減少，結果埋數時政府又有 151億元盈餘。在九

七至九八年度，政府更預計會有接近 320 億元盈餘。  

 

    政府可能會說她在燃油稅方面不是一毛不拔。拔就拔了，但只拔了半

條。九一至九二年度，由於波斯灣戰爭，政府當時“慷慨地”不按通脹加燃

油稅，由預算加 10%減一半至 5%。當年的油價如何呢？波斯灣危機於九零年

八月爆發，柴油售價由危機爆發前的每升 4.2元升至一年後的 4.75元，累積

升幅只有 13%。但由去年二月至今，柴油售價的累積升幅已高達 18%。當年

的升幅只有 13%，政府都有反應，將稅項的增幅減半，如今升幅高達 18%，

政府卻完全沒有考慮現時油價的水平，反而“循例”按通脹提高燃油稅。這

是否一個關注民生的政府的所為呢？  

 

    政府每年“循例”增加燃油稅，說是要維持稅收的實質價值和一個穩

定的稅收來源。殊不知，不斷調高燃油稅，只會不斷擴大正價油與黑市油的

差價，造成一個魔力，引誘人犯法。部分司機為了減低成本支出，可能會鋌

而走險，非法使用紅油。我重申了多次，我絕對不贊成任何違法行為，但我

更不願見到有人要為生計而犯法。  

 

    雖然政府已提高有關罰則，加強對這類非法活動的阻嚇作用，另外亦

增加海關的人手，專門對付走私非法油的活動。政府去年預料情況會受到控

制，而增加燃油稅是不會助長這些活動或導致稅收減少，結果如何呢？近 5

年，已完稅的柴油量持續減少，政府的稅收亦持續減少，單是九六年比九五

年，稅收就減少 7,000 萬元。此外，九六年檢獲的非法柴油跟九五年差不

多，顯示走私或非法製造的活動仍然很猖獗。  

 

    不單止是柴油，海關最近指出，製造假汽油的情況有上升趨勢，不法

之徒利用工業用白電油，加入化學原料，再加添色素造成無鉛或有鉛汽油出

售，訛稱是大陸私運來港的正牌汽油。這些假汽油所含的雜質污染物對空氣

環境的損害實在無從估計。  

 

    政府為打擊走私活動而取消加稅，並非沒有先例可援，在九四至九五

年度，政府為打擊私煙而自行凍結煙草稅。  

 

    主席，我現在從交通管理角度，來說明為甚麼我認為政府每年“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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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增加燃油稅是不合理的。  

 

    眾所周知，新加坡控制私家車增長最為嚴格，汽油稅在新加坡是每公

升 0.6 新加坡元，約 3.3 港元，徵稅比率是 5 成，柴油的徵稅比率更不足兩

成，即 18%。但香港徵收的燃油稅比新加坡還要重、還要厲害，每公升汽油

的稅超過 6 港元，每公升柴油的稅超過 3 港元；徵稅比率是汽油六成而柴油

是四成。根據我搜集的資料，這個徵稅比率，比新加坡、日本、台灣、泰

國、印尼、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還要高，可說是亞洲之冠。  

 

    在交通管理上，政府利用燃油稅來減低非必要的行車次數，但是否有

效呢？  

 

    政府在回答我今年就開支預算案提出的問題時指出，在九五年，每輛

領有牌照的車輛每日行駛 62.2 公里，比九四年的數字下降 2.7%。這是燃油

稅的效果，抑或有其他的原因呢？我認為其他的原因居多，而並非燃油稅的

功勞。其中一個原因是本港經濟轉型，貨車數目自九四年日見下降，行車減

少。還有其他的原因，例如公共交通服務改善，更多市民使用公共交通，都

是車輛使用率減低的原因。  

 

    政府可能想藉提高燃油稅來減低非必要行車次數，這是否有效就不得

而知，但提高燃油稅就肯定會影響必要的行車活動。  

 

    九一至九二年度，當時的財政司翟克誠爵士大幅增加酒稅時說，飲酒

與否，始終是個人選擇，所以他有大條道理加酒稅。但入油與否，職業司機

就無可選擇；不論油平抑或油貴，都要入油。如果將柴油稅提高 6%，的士

司機每日加 40升油，則單在稅方面就需多付近 7元，一個月就是 200元；小

巴司機每日加 80升油，一個月則是 400元。與去年二月比較，的士司機現時

每日要多付 40 至 50 元的油錢，每月在燃油方面的支出便增加了千多二千

元，小巴司機則每月要多付近 3,000 元。還有大大小小的貨車，在燃油的支

出更大，例如貨櫃車每月要 6,000 元油錢，增加燃油稅後，每月支出增加了

幾百元。在現時的士、小巴及貨運的生意不理想的情況下，增加燃油稅，只

會對營業車司機造成沉重的負擔。很多經營的士、小巴及貨車的人是單頭車

主或自僱司機，對他們來說，加油錢就等如加成本、減人工，就算加價亦未

必可以彌補。事實上，的士今年加價的幅度非常溫和，完全未能抵銷油價急

升，收入不增反減，而政府又加一腳，增加燃油稅，收入又少一截。  

 

    政府拒絕取消增加燃油稅的理據，是政府不會資助公共交通工具，若

不維持稅率，便變相津貼公共交通工具，但政府卻自打嘴巴。為了減輕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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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加價的壓力，由九二年開始，政府豁免幾間巴士公司的柴油稅。當然，

政府免收巴士公司的柴油稅，是為減輕巴士公司的加價壓力，最後的得益者

是市民。同樣作為公共交通工具的的士、小巴，每日的載客量達 300 萬人

次，只比專利巴士少 60 萬人次，扮演同樣重要角色、承受相同的加價

壓力，但就得不到政府的眷顧。  

 

    基於以上種種在財政上、在交通管理上的理由，我認為政府應該取消

今年“循例”增加的燃油稅，不過飛機油不會直接影響民生，因此，我在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只提出凍結柴油和汽油，希望各位同事稍後會支持我。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致辭：主席，我們已詳細考慮過《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

草案》。首先，我們要說明一下民主黨在考慮這條例草案時，有兩項原則。

第一，我們的確曾就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大力批評政府寧願降低葡

萄酒稅，減少 1.1 億元稅收，令不在乎酒價的人受惠，也不願增加老人綜援

金 300 元，以便辛勤一生、年老無所依的老人得以改善生活。這種不顧民生

需要，劫貧濟富的做法，令民主黨非常失望，並對財政預算案投下反對票。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提出的稅收，必須顧及民生需要。  

 

  第二，民主黨在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曾經建議提高燃油稅，目

的是希望令在政府削減其他稅項之餘，亦能維持一個穩定的應課稅品收入。  

 

  民主黨對於政府今次提出修訂的《應課稅品條例》，便是從上述兩個原

則出發，為避免政府預計所得的應課稅品收入減少，民主黨不會支持減低紅

酒稅，又全面凍結燃油稅，但如果全面凍結燃油稅，亦大大削減政府應得的

稅收。民主黨會支持羅祥國議員凍結葡萄酒稅的修正案，亦會支持凍結柴油

稅，即劉健儀議員動議的修正案的其中一項。凍結葡萄酒稅會令政府增加

1.1 億元的稅收，而凍結柴油稅令政府少收 1.16 億元，在此消彼長下，政府

的應課稅品收入不會受甚麼實質影響。  

 

  從民生的角度來看，輕質柴油稅的增加，將大大增加職業司機（如的士

與小巴司機）的經營成本，結果會促使司機要求增加車費，增加市民的負

擔。為了確保凍結柴油稅的利益，能令消費者受惠，我們亦希望政府在下年

度批准小巴與的士加價時，能將這因素考慮在內。  

 

  對於政府提出凍結柴油稅，會令柴油價格下降，間接鼓勵使用柴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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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造成更多污染，民主黨亦認為應該盡量縮減柴油與汽油差價，誘使更多

消費者使用汽油，但一次而非持續的柴油稅凍結，實在不會對柴油與汽油價

格造成更大的差距，所以我們亦不同意這說法。不過，我亦想強調一點。其

實我們的邏輯很簡單，我們也希望因為這兩項（紅酒稅或燃油稅）都是間接

稅項，是政府的穩定收入來源，但我希望政府清楚明白，在政府降低任何稅

收時，應該照顧普羅大眾使他們受惠。當然有部分普羅大眾飲紅酒，但我想

強調一點，飲紅酒不是必須的，乘車上班才是必須的。我們覺得應該先考慮

降低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稅收，我亦想強調一點，其實劉健儀議員剛才說過，

過去一年多以來，柴油價格多次提高，但政府給我們的資料顯示，其實平均

零售價格在過去 10 年，與通脹的差距不太大。政府即使考慮到通脹因素，

柴油價格的增幅在過去 18 個月，可能會比較大，但在更長時間來看，是相

對穩定的。但我想說出一點，雖然大家提出不同的理由，我也會支持柴油稅

的凍結，但民主黨不會支持無鉛和有鉛汽油這兩項汽油稅的凍結。因為民主

黨覺得汽油，即無鉛及有鉛汽油，對於能夠負擔得起使用汽車的人，只是多

一些負擔，實際上對他們的影響不會太大．我們希望找出方法，讓低下層市

民得到最大的保障。所以，民主黨會同意劉健儀議員提出的其中一項修正，

及民協羅祥國議員的修正案。  

 
 
顏錦全議員致辭：主席，政府由九二年起，為了減輕專利巴士的加價壓力，

豁免了幾間巴士公司的燃油稅，但每天總乘客量超過 200 萬的公共小巴和的

士，則沒有任何優惠，在政府的概念中，似乎只有專利巴士才算公共交通工

具。  

 

  記得去年本局討論《 96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時，民建聯已反

對政府增加柴油的燃油稅，理由是會增加公共小巴和的士行業的經營費用，

最終受害者亦是普羅巿民。據本人了解，目前新界的士司機每更的收入約

600 元左右，但是每更的油錢已要 180 元至 210 元，連同 200 元的車租，七

除八扣，司機每更的實際收入只有 200 元，即使他們每月每天都行車，一個

月亦只是有六七千元收入，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更遑論要養妻活兒。的士

行業從業員為了維持生計，申請加價似乎是唯一途徑，最終受影響的亦是普

羅巿民。  

 

  再者，增加柴油的燃油稅更可能助長司機非法使用“紅油”，當然我們

不鼓勵這樣做，但據一些司機表示，如果使用“紅油”，每更可以節省一半

錢，令他們可以每日多賺百多元，每月可以多三千多元收入。另外，有些的

士司機更可向一些貨櫃司機購買未完稅的“大陸柴油”，從而減低經營成

本。對打工仔而言，這些額外的收入確會造成誘因，令他們鋌而走險，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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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亦可能因加得減，得不償失。  

 

  本人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今天我代表職工會聯盟屬下的交通業工會呼籲大家

一起支持劉健儀議員凍結柴油燃油稅的要求。  

 

 貨運業是香港基建不可缺少的一環，香港的貨車總數超過 13 萬輛，每

項開山劈石，堆田建屋的工程都依賴貨運業的參與；其他大大小小的貨運服

務，更不在話下，還有的士和公共小巴。其實，整個貨運業本身對香港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但政府一直沒有積極扶助貨運業，每年三月政府例必增加柴

油稅，而對油公司每年多次加價，卻沒有任何管制。為何政府對這些小型企

業或個體戶，或這些個體戶屬下的僱員毫不照顧呢？如果將香港和鄰近地區

的燃油價格相比，會發覺相差甚遠，外地每公升不足兩元，而香港油站卻是

每公升 7.23 元。目前燃油稅已經佔柴油價格 40%，所以再增加燃油稅，其實

會對這個行業的所有從業員和個體戶都會有很大影響。  

 

 我們在此呼籲大家，從兩個角度來作考慮。第一，從這群從業員的角度

來看，其實對他們的生計會造成影響；第二，他們可能會將燃油稅轉嫁到他

們的運費上，變相增加運費。其實這樣會令成本增多，並造成通脹。當我們

談及勞工成本問題時，經常提到競爭力。為甚麼在這些情況下，大家卻不提

香港的競爭力，為甚麼不可以把燃油稅凍結，使香港的通脹受到遏抑呢？所

以我在此呼籲大家，為了遏抑通脹的好處，亦為了這群從業員，支持劉健儀

議員凍結柴油燃油稅。至於汽車方面，我們覺得不應該再不增加該方面的稅

項。  

 至於剛才由羅祥國議員動議的另一項修正案，單仲偕議員已經說出他的

原則，我覺得他的原則完全沒有問題。但最後，大家也應記起，當我們反對

財政預算案時，大家都一起譴責政府，只是減低紅酒稅，而不理會老人家。

我記得當天辯論的時候，我說過：“朱門紅酒香、路有拾荒佬”。今天，我

們在針對紅酒香的問題，但仍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幫不到“拾荒佬”。即

使我們支持紅酒不應該香，但紅酒始終依舊是香的，而上層社會亦一樣會買

很多紅酒。可是我們卻幫不到那群老人家。最糟糕的是，整件事到了最後似

乎不知道是為了甚麼？是為了我們從前說過的話嗎？因為當天我們譴責財政

預算案，譴責政府沒有理由這樣做。如當時我們可以一起反對財政預算案，

使它不能通過，我們完全可以再和政府談判，要求政府不要減紅酒稅，應該

增加老人金。可是，那時代已經過去了，機會已經過去了，到了今天這個地

步，我覺得結果是“只破不立”，只會令天下不樂，然而我們所憂心的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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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老人家，卻又毫無進帳。如果可以令老人家有進帳，我會覺得完全沒有

問題。最可憐的是，老人家完全沒有進帳，所以，今天我會投票支持減紅酒

稅，因為我抱的態度是與民同樂。但與民同樂的“民”，我剛才是說上層社

會的人，當然，上層社會會很快樂，雖然他們可能覺得所節省的十分有限，

不會太快樂，但跟普羅大眾亦會有關係。因為，到超級市場購買紅酒的普羅

大眾大有人在，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一件樂事。所以，我今天的態度是與民同

樂。  

 

 剛才單仲偕議員說飲酒不是必需的，對，酒不是必需品，但我認為政府

更不需要錢，政府要那麼多錢有甚麼用呢？政府已經有 3,800 億元了，為甚

麼在庫房已有豐厚儲備的時候，還要再增加收入呢？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既然庫房已有豐厚儲備，我們用不替政府操心。最令我生氣的是政府不願

支出，如政府願意支出，我們應該為政府開源，並為政府籌劃。但是，如我

們現在為這件事和政府爭拗之後，政府仍不肯動用分毫，我認為不需要關心

政府的收入。因為政府已有太多錢，不過，令我感到很憤怒的，就是政府一

直不願支出。既然政府不願支出，倒不如不為他設想，所以，今天我會以與

民同樂的態度，贊成減紅酒稅。明天，我亦會到超級市場買 1 瓶紅酒。  

 

 謝謝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謝謝主席，我極少有機會能夠站起來同意李卓人議員所

說的話。剛才我感到非常高興，我的看法跟他的完全一樣，不知道這是否可

以稱為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主席，首先我想質疑單仲偕議員剛才所提到的所謂邏輯，我看不出邏
輯何在。正如李卓人議員所說，現時並非因為政府不增加柴油稅，因而出現

了一個洞，要以不准減紅酒稅來填補那個洞。既然事實不是如此，那麼是否

意味民主黨想做財政司，還是民協想做財政司呢？不知道財政司會否謝謝

他們呢？我認為財政司不會謝謝他們，政府庫房已經“水浸”，甚至金錢已

經多得不知道應如何處置。  
 
    問題的重點是，我們要提醒大家，政府並非奉旨要徵稅，政府是在有
需要的情況下才徵稅的。為甚麼要造成這情況呢？剛才李卓人議員說，這樣

做對政府沒有益處。但我不同意，據我所聽所聞，種種報道及一些醫學常識

都指出，飲紅酒對健康有好處，這是應當鼓勵的事。千萬不要說，對富有的

人來說，這是應該的，這就像是在鼓吹階級觀念。民主黨最引起我反感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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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鼓吹階級觀念。紅酒不一定指最昂貴的紅酒，很多人現在都可以花

錢飲紅酒，為甚麼我們硬要消費者付出更多金錢呢？  
 
    主席，還有被忽略的一點。香港作為一個旅遊點，一個服務行業的重
要地區，紅酒到底對香港在國際間或在這區域內的競爭力有甚麼影響呢？我

可以告訴你，是有一定影響的。因為無論我代表的零售業或楊孝華議員代表

的旅遊業都會清楚告訴各位，作為一個旅遊點，香港在這方面的競爭力正逐

漸上揚。若我們令遊客感到在香港連飲一杯酒的費用都比其他地方高的話，

這樣會使其他地方有藉口打擊我們。我認為這是不值得的，尤其是在我們的

庫房並不需要這些錢的時候。因此，我完全不接受，也不明白到底為甚麼不

讓我們減低紅酒稅。我也呼籲其他同事支持劉健儀議員，千萬不要支持羅祥

國議員的議案。  
 
 
楊孝華議員致辭：主席，也許因為我手較慢，所以大部分我想說的話已經

被周梁淑怡議員說出來了。我亦想藉此機會表示，我也是較少機會跟李卓人

議員有相同意見的。不過，我希望提醒各位，我記得我曾在財政預算案的辯

論中說過，我和自由黨都十分支持增加老人服務，但我們亦曾指出，紅酒稅

與老人福利是不能掛的兩回事。我希望補充一下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出的

旅遊業問題。紅酒稅這個問題當然是由酒店提出的，並不是我們的同事因為

喜歡飲紅酒而提出的。我自己十分喜歡飲紅酒，但站在立法局說話之前，假

如我想喝四分一杯，我的臉便會紅透，所以，我是不會飲。可是，那真是由

那個行業得出的結論。許多遊客會作一個地區性比較，比較一個地方和另一

個地方的物價指數。他們不是比較紀念品或食水或日常生活水準，而是比較

一些名牌物品，如香水，紅酒以及名牌白蘭地、威士忘的價格。這些都是世

界旅遊業常作比較的，他們得出的結論就說明某一個地方是否購物天堂或某

一個地方作為旅遊勝地是否有吸引力。況且紅酒稅原本已太高，香港很少物

品的課稅率可以達致 90%至 100%這麼高，汽車首次登記稅除外，但這是比較

罕有的例子。所以，本人堅決反對把財政司已答允減紅酒稅的德政取消。  

 
 
陳鑑林議員致辭：主席，運輸司較早時在本局辯論的士加價時，游說議員

說，柴油價格自九六年二月，由每公升 6.12 元增加至 7.23 元，升幅達

18.1%，所以，希望議員能夠同意讓的士加價。雖然這番說話的內容全部都

是事實，但是我覺得，港府在坐擁巨額盈餘下，依然在去年增加燃油稅

9%，是直接令油價大幅上升的，如果港府不全面檢討燃油稅的徵收比率，我

覺得加費始終也是不會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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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認為，今年實在是不應該再繼續增加燃油稅的，理由是，港府今

年建議增加燃油稅 6%，由此而增加的收入只是 2.7 億元，相對於今個財政年

度預期三千多億元的累積盈餘，很明顯，港府並非要透過增加稅收來增加庫

房收入。正如運輸署所表示，這次的加幅調整，並非因為他們想遏抑私家車

的增長，他們亦並非真正想遏抑在路上行走的私家車數量。正如庫務科官員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上所說，這次增加燃油稅只是“例行公事”；港府完全沒

有評估加稅的目的和收益，以及對整體運輸行業的影響，只是因為年年都按

通脹加稅，今年亦不例外，看似理由充分，卻未能令人信服。  

 

  事實上，現時油公司收取的每公升油價中，燃油稅佔了 60%，其比例與

經調整後的葡萄酒稅一樣，雖然港府認為燃油稅屬於從量稅，不應與酒精比

較，但我們仍然質疑，對於燃油這類市民生活的必需品；有人說這不是必需

品，但我相信香港有二十多萬車主都會認為這是必需品。港府是否有必要徵

收與奢侈品一樣高的稅項，從而間接增加市民生活的負擔？  

 

  主席，民建聯不同意港府的說話，現時公共巴士公司獲得政府豁免徵收

燃油稅，因此增加燃油稅對基層市民影響不大 ,因為現時小巴和的士都要繳

交燃油稅，增加燃油稅會直接導致經營成本上脹而且要加價，加重市民的負

擔和壓力。雖然，這條例草案的問題並非直接牽涉我們是否需檢討小巴或的

士燃油稅的豁免，但我覺得需要支持今次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最主要是希

望政府以後能夠在議會中作出檢討。  

 

 

 

 

 

  其實，現時專利巴士每天的載客量是 366 萬人次，而小巴及的士則分別

是 173 萬及 130 萬人次，兩者的載客量差不多是巴士的九成，因此，如果只

認同專利巴士是集體運輸工具而豁免收燃油稅，對其餘三百多萬的士和小巴

的乘客是極不公平的。我們認為應考慮進一步研究如何豁免的士和小巴的燃

油稅。  

 

  至於燃油稅中有關含鉛及無鉛汽油的稅項，雖然受影響的主要是私家車

的車主，但正如我前面所說，港府今次加稅，既不是為增加庫房收入，亦無

助解決交通擠塞問題，而即使增加汽油的稅項，對整體收入只是增加一億多

元，加稅的理由並不充分，但我們亦體諒到就這次財政預算案，中英雙方都

達成了共識，不應有過多的修正，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除了柴油稅外，我

們會支持政府在汽油稅上作出調整。但我們仍然會要求政府日後進一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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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稅的比例。  

 

  至於羅祥國議員提出反對削減紅酒稅，主要理由是不滿港府不答應增加

老人綜援金，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必要的。  

 

  既然議員都一致認為，目前庫房已經水浸，港府理應設法減稅以還富於

民，雖然，葡萄酒並非生活必需品，減紅酒稅並不是人人可以受惠，但最少

對中上階層或普通市民，在他們有機會購買紅酒來喝時，都有一定好處，對

旅遊業亦有一定的好處，亦不失為還富於民的一個途徑。更重要的是，難得

港府主動提出減稅項目，我們即使不領情亦不應加以否決，亦不見得港府就

會因此而將省回的一億多元稅項用來增加老人綜援金。因此，我們認為，羅

祥國議員的修正案，只是賭氣和無建設性的做法，民建聯會反對修正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我想回應周梁淑怡議員剛才的發言，我不會如周梁

淑怡議員般反感，我尊重周梁淑怡議員的感覺，但如果她說到民主黨主張階

級之間的分別，我想很清楚地表示，其實我們沒有提過要用這樣的階級觀念

來反對改變紅酒稅。周梁淑怡議員說我們不是財政司，為甚麼我們要這樣

做；這正是一個政黨在議會內應該做的事。財政司每年來都諮詢各個政黨，

就收入部分及開支部分，徵詢不同政黨的意見。我們都有提供意見，但我們

絕對猜不到，政府會突然減紅酒稅。主席，如果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及在我

們不可以影響的情況下，我們無話可說，我們只有看行政機關這樣做。今

天，我們有機會在這裏作選擇，並可以動手影響這結果時，如果你問民主黨

會怎樣選擇，我們的選擇很清楚，就是電油影響民生，絕對跟紅酒有很大分

別。所以，如果今天讓我們選擇，我們的選擇就是不要加汽油稅，紅酒稅亦

大致相同，我們不要改動。周梁淑怡議員亦提到香港的競爭力，說實在的，

香港的競爭力是否依靠這些酒的價錢？有多少人來香港或專程來香港飲酒？

我們的地價高昂，遊客來香港，在香港住酒店的價錢很高，香港其實已經不

再是購物天堂，只憑減酒稅便可以吸引更多遊客來香港嗎？簡直是妙想天

開！主席，庫房水浸，我們同意減稅，但應該削減甚麼部分，而哪些部分會

與民生有較大關係，才是我們所關注的。所以，主席，我們希望如果財政司

以後再選擇減稅時，可以考慮一些與民生關係較大的作為其優先項目。本人

謹此陳辭。  

 
 
謝永齡議員致辭：主席，我也想發言回應周梁淑怡議員的觀點，特別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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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酒和旅遊業的關係的觀點。今天的話題是紅酒和柴油稅，其實照我所知，

法國是生產紅酒最多的地方，法國亦是全世界最多旅遊人士去的國家之一。

香港也不錯，以在旅遊業賺的錢而論，香港也差不多排在第二、三位。但

是，我相信很多人到法國去，並不是因為法國的酒價廉，可能是有其他原

因。很多人來香港，這些人不會因為酒類價錢提高了就不來港，我相信兩者

之間沒有這樣直接的關係。有一些國家即使酒的價錢很貴，但卻有很多約

束，令人最少不會隨時拿酒瓶邊走邊喝。在香港我從未見過有非常喜歡飲

紅酒的人，還會拿整瓶紅酒邊走邊喝。我相信紅酒和旅遊業的關係不是這

樣直接的。  

 

 至於紅酒稅和柴油稅，市民，甚至遊客在紅酒稅上有較大選擇，但在柴

油稅方面，我認為是沒有選擇的。如一個人購買的汽車是用柴油的，他就必

然要用柴油。但是，市民最少對紅酒有選擇的餘地，他不飲紅酒，可以飲其

他酒，即使某人真的很喜歡飲紅酒，他可以選擇一些價錢較低的紅酒。我相

信減低紅酒稅，不一定會對旅遊業帶來好處，反而最重要的是，在減稅之後

會有甚麼後果，對民生又會有何影響。如果就兩種稅項來看，即紅酒稅和柴

油稅，減紅酒稅肯定對紅酒用家沒有影響，但如削減柴油稅，特別對一些職

業司機則有影響。如果我們從環保角度來看，減稅後人們會多用一點柴油，

而柴油對環保是沒有好處的，但是，如果要我在紅酒與柴油之間選擇的話，

我認為應該減低對民生有較少影響的稅收。謝謝主席。  

 
 
黃偉賢議員致辭：主席，本來我沒有打算發言，但剛才聽了兩位同事，楊孝

華議員和周梁淑怡議員的發言之後，我也想作出回應。不過，我想表示剛才

何敏嘉議員其實已說出我全部心裏話。  

 

    我在此只想簡單地說，民主黨今次投票支持劉健儀議員提出降低柴油

稅，最主要的原因剛才單仲偕議員已提過，我們是從普羅市民的民生角度出

發，想減輕他們的負擔，減輕一些業界人士在成本上的負擔。  

 

    至於葡萄酒稅，剛才何敏嘉議員已說過，我亦看不出減稅後可以加強

競爭力，以吸引遊客。所以，作為旅遊界的代表，楊孝華議員指出，如減低

葡萄酒稅便可以加強香港旅遊業的競爭力，那麼取消稅項豈不是更能加強競

爭？我並不同意這說法。  

 

    此外，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到，現時庫房水浸，不應徵收不必要的稅

收。這說法似乎暗示要還富於民。若要還富於民，多年前羅祥國議員曾提出

一個派錢方案，這方案真的可以還富於民，但很可惜，局內完全沒有人支持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81 

或只有民協支持。可見同事之間對那些稅收應該徵收，那些稅收不應該不徵

收都有不同意見。單單因為財政司已是大富翁，就說不用徵收稅項。同樣地

現時做生意的人賺了大錢，是否就不應加價呢？不應該賺那麼多呢？我想不

是。我們不能夠以這麼簡單的角度來看事情。  

 

    減低葡萄酒稅之後，葡萄酒的售價究竟會不會應聲下跌呢？事實上是

不會的，葡萄酒的售價不下跌，或只作調整，又是否可以令很多人受惠？  

 

    我不知道為甚麼民主黨被扣上帽子，周梁淑怡議員說我們製造階級觀

念，民主黨無論如何都不同意周梁淑怡議員的說法。  

 

    燃油稅每年按通脹增加，當然會造成一定的成本上漲。不過，我想特

別強調，油價成本上漲才是最能令市民負擔加重和業界的承擔加重的。燃油

稅只是每年調整一次，我們卻不能估計油價在一年之內會調整多少次，甚至

一年可以增加數次，所帶來的成本負擔更重。我不知道，政府常說油公司之

間有競爭，沒有壟斷情況，但很多同事都說他們有寡頭壟斷。其中一間公司

加價，其他公司也會加價，變成假競爭。其實消費者委員會也曾表示，在油

價方面，是否有協議便可以加價呢？  

 

    主席，最後我只想說一句，民主黨今次贊成減低燃油稅，但不贊成減

低葡萄酒稅。最主要的原因是，如很多同事所說，我們是從為普羅市民的民

生帶來的影響眼，我們的選擇可以用兩句說話表達：我們希望減稅是雪中

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謝謝主席。 
 
 
 
何承天議員致辭：主席，我也想談談紅酒稅的問題。我覺得錦上添花不是一

件不好的事；只是給予已經享有好處的人，再多一些好處而已。  

 

    謝永齡議員剛才說他眼於減稅對民生的影響。其實，黃偉賢議員提

過普羅市民都飲紅酒。  

 

    我曾經聽過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的說話，他說如果我們想減少患心臟

病的機會，一個方法是每天吃一粒亞士匹靈；另一個方法是每天飲一杯紅

酒，當然飲一杯紅酒的辦法較好。  

 

    在香港，我們只要進超級市場看看，我們會發現很多紅酒都相當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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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所以，不單止有錢人可以飲用。其實，有錢人對價錢根本不緊張。如果

他們想飲靚酒，據我所知，有人坐頭等飛機到新加坡去飲靚酒，費用比在香

港飲同類型紅酒更廉宜，這是與紅酒稅有關的。  

 

    剛才有些同事說，對旅遊業根本沒有影響。當然，我認為楊孝華議員

或周梁淑怡議員發表他們的意見的時候，他們的頭腦不會那麼簡單，認為如

果不減紅酒稅，就會影響旅遊業。其實影響旅遊業的因素很多，我們不認為

其中一個因素，即紅酒稅，會影響香港作為一個吸引的旅遊點。我只想說，

大家都提過香港政府有很多錢；既然政府有意減稅，我們何必要反對呢？正

如剛才有位同事所說，雖然我們關注其他民生方面，例如老人的福利等，我

相信我們還要繼續爭取。  

 

    可是，如果這次我們說反對政府削減紅酒稅，政府是不會即時拿出錢

來幫助老人的。  

 

    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民主黨凡加稅都不支持，凡稅便一定要政府減，這

次卻反其道而行。主席，理由很簡單，紅酒是用葡萄做的，而吃不到的葡萄

是酸的。謝謝主席。  

 
 
 
 
庫務司致辭：主席，我很高興獲得本局議員支持，恢復二讀辯論《 1997 年應

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並多謝由夏佳理議員出任主席的條例草案委員

會非常有效率地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議員今天熱烈討論，顯示劉健儀

議員和羅祥國議員動議的各項修正案，是極具爭論性的。  

 

 首先有關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反對的理由有以下數個：  

 

 第一，我們在財政預算案內提出按通脹調整燃油稅項，與我們維持稅收

的實質價值及議員一向敦促政府維持一個穩定稅收來源及保持穩定稅基的政

策一致。政府過往多年根據此政策調整柴油及汽油的稅項，都得到本局議員

的支持。而我亦詳細查閱過立法局會議紀錄。根據紀錄顯示，本局於四月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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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財政預算案時，絕大部分議員對建議調整燃油稅並無異議。事實上，調整

燃油稅已於三月十二日預算案公布當天實施，但至今社會各界均並無提出明

顯反對，或指其調整不合理。由此可見，按通脹調整燃油稅已為社會普遍接

納。  

 

 第二，調整燃油稅 6%對通脹影響極為輕微，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只會因

此而增加 0.0143%。由於專利巴士服務可獲豁免繳納燃油稅，所以調整稅項

對巴士乘客並無任何影響。由於調整幅度這麼小，所以對經營小巴、的士和

貨運經營者也影響甚微。  

 

 第三，有議員認為凍結柴油稅會令的士小巴乘客受惠。我要清楚指出這

是一個誤解，因為的士小巴的收費不會因此而調低。  

 

 第四，有議員認為基於政府財政狀況穩健，凍結數項稅項調整引致的損

失，數目不大，政府不必斤斤計較。但是我要強調，凍結調整令我們損失的

不只是公帑，更重要的損失是：我們放棄了一向為立法局及社會所支持的維

持穩定稅收來源的政策；劉議員剛才亦提到，我們為何在其他稅收方面又會

將稅率調低，或取消該稅項？我們每次作類似的建議時都會清楚解釋，制訂

調低或取消的政策的目標，如以往我們減少證券印花稅，或今年我們調低葡

萄酒稅。  

 

 第五，我亦明白到部分議員可能是基於燃油公司在過去 1 年多次調整燃

油的零售價格，因此認為凍結調整稅項，可以減輕消費者的負擔。但是我要

指出，我們並無政策規定燃油稅佔整體燃油零售價的比例，所以燃油公司訂

定的零售價與政府的燃油稅並無任何必然的相互關係。如因燃油公司增加零

售價而凍結調整稅項，實屬捨本逐末的做法，未能對症下藥，亦會對燃油公

司發出錯誤信息。我了解羅祥國議員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內提出的意見，他認

為議員應直接向燃油公司及透過立法局內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對燃油價格的問

題作出跟進，而並非凍結調整稅項。我十分同意這個意見。此外，將香港及

外地的燃油稅作直接比較，並不公平，因很多地方，除燃油稅外並同時徵收

如銷售稅等，而香港卻沒有徵收這些稅項，因此，單獨將燃油稅作比較並無

實際意義。  

 

 第六，有部分議員關注到非法使用柴油的活動可能會因調整柴油稅而增

加。其實，經過海關方面不斷努力進行執法行動，非法使用柴油的活動已經

受到控制，並有所減少。最近半年柴油的黑市價格持續上升，而海關截獲非

法使用工業用紅油的汽車及偵破非法加油站的數目則持續減少。此外，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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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的柴油於三月後的數量並未因調整稅項而減少，反而有所增加。由此可

見，調整稅項對非法使用柴油的活動並無壞影響。當然我們不會因此而自

滿，我們在今年內會繼續增加海關的人手，加強執法行動，而在本條例草

案，我們亦作出建議，加重刑罰，以增加阻嚇作用。因此，議員不必擔心調

整柴油稅會令有關的非法活動加劇。  

 

 主席，我現在轉談羅祥國議員的修正案。減低葡萄酒從價稅稅率是一項

稅務寬免措施，對消費者、旅遊業以至商界均有利，同時亦對葡萄酒出口國

家地區以往就香港徵收 90%從價稅而提出不滿意見作出積極的回應，這有助

香港與這些出口國家地區繼續發展雙邊貿易關係，並加強本港作為一個國際

金融和旅遊中心的地位。  

 

 有議員認為減低葡萄酒酒稅，只會對有錢人有利。我覺得這個見解並不

正確。因為葡萄酒現在並非一種有錢人士的專利品，已是一種非常普遍的飲

品，市面上亦有不同品質價格的葡萄酒出售，針對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嗜好。  

 

 其實，政府亦邀請了消費者委員會作出調查，以確定零售商有否將減稅

的利益轉達給消費者。消委會的報告指出，主要零售商包括超級市場已經作

出積極回應，將葡萄酒的零售價格減低 10%至 15%。至於其他零售商，當其

以舊稅率繳稅的存貨售清後，相信亦會跟隨主要零售商將價格相應調低。所

以，減低葡萄酒酒稅，社會各階層的消費者均受惠。事實上，根據數字顯

示，於三月十二日減低葡萄酒酒稅後，中下價以至高價的葡萄酒的銷量均有

顯著上升。由此可見，減低葡萄酒酒稅實在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歡迎。正如李

卓人議員所說是與民同樂。  

 

 

 有議員由於對財政預算案內有關老人綜援金的措施有意見，所以對減低

葡萄酒酒稅表示不同意，我要指出老人綜援金和葡萄酒酒稅的性質完全不

同，前者屬於支出，後者屬於收入，兩者不能相提並論。這論點我已於財政

預算案辯論中詳細解釋。又有議員支持羅祥國議員的修正案，他們的出發點

是，擔心劉健儀議員凍結柴油和汽油稅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之後，會令政府稅

收有所損失，所以建議取消減低葡萄酒酒稅的稅率，以彌補政府的損失。其

實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稅收措施，各有其本身的理據支持，不應混為一談，也

不該因其中一項能否得到通過，而影響另外一項應否實施。我建議更有效的

做法是對凍結柴油和汽油稅的修正案投反對票。  

 

 基於上述理由，我希望各位議員不要支持劉健儀議員及羅祥國議員的修

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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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就本條例草案對應課稅品條例的

中文真確本作出相應修訂。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6-97) BILL 1997 
《 1997 年追加撥款 (1996-97 年度 )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4 June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動議二讀辯論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MARRIAGE AND CHILDRE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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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婚姻及子女（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0 April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三十日動議二讀辯論  
 

羅致光議員致辭：主席，有關追討贍養費問題，在立法局的民政事務委員會

已經有多次討論機會，與今次的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亦很有關係。今年年

初，在本局動議的有關成立贍養費局的議案，亦得到很多立法局的同事支

持。不過，政府始終認為現在已進行的修訂法例工作，賦權法庭向不繳付贍

養費的人發出所謂扣入息令，因為這工作正在進行中，所以，暫時不會再考

慮成立贍養費局的問題。我很希望今天藉法例恢復二讀的機會，強調現在這

法例給予收取贍養費的婦女及家庭的幫助非常少。在我與一群婦女團體及社

會服務機構進行的調查中，差不多有半數婦女都因為覺得追收贍養費很困

難，從最初開始，便不領取贍養費，即不要求有贍養費或只象徵式收取 1 元

贍養費。至於其餘半數收取贍養費的婦女之中，大部分在追收贍養費時都遇

到很多精神上的困難，困擾，在收款時又遇到欠交或非全數支付的種種困

難。只有少數婦女透過法律程序追討贍養費，他們不依法律程序追討的原因

亦是法律程序本身十分複雜，也需要花時間，而且，追討過程之中亦為家庭

帶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我很相信今次修訂法例，能夠幫助婦女及子

女實在會十分少。不過，雖然數目很少，但民主黨仍然支持這法例的修訂。

然而，我們希望在這修訂工作完成之後，政府可以重新再考慮成立贍養費局

的可能性。謝謝主席。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r President, I am grateful to 
Members for supporting the Marriage and Childre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1997.  I wish to record my thanks to also th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the 
Home Affairs Panel.  They favoured us with a number of suggested solutions to 
problems faced by maintenance payees.  Some of these suggestions such as the 
Maintenance Board are outside the ambit of the four Ordinances this Bill seeks to 
amend.   
 
     However, for those which are within the ambit we are taking them into 
account in the Bill.  For example, we have extended the provision concerning 
Attachment of Income order such that the order can be made to attach no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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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es but also other forms of income. 
 
     With these remarks, I commend the Bill to Members.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

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s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s 1, 2 and 4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2 及 4 條獲得通過。  

 
Clause 3 
條例草案第 3 條  
 
羅祥國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3(a)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
各位議員的文件內。  

 

    主席，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在稅制調整的政策上的不少建

議民協都支持，但對於在沒有足夠原則和原因下，把葡萄酒的稅率由 90%調

低至 60%這項建議，本人表示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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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預算案第一百二十五段，財政司說：“有人向我指出，對葡萄酒徵收

90%應課稅品稅，實屬過高，亦已普遍影響本港的遊遊業和商業。因此，基

於這個理由：把稅率調低至 60%。”如果我們的財政司只是在“有人向我指

出”這樣空泛的情況下就決定減稅，使我感到非常震驚。如果對旅遊業和商

業真是構成影響，我請財政司拿出證據來！  

 

 財政司在同一段更說：“只有第一瓶酒才是昂貴的 ......喜歡喝酒的

人，在喝過第一瓶後，便不再太在乎酒的價錢。”財政司既然都同意付得起

價錢又喜歡飲酒的人，絕不會在乎價錢的高低，那又何須財政司用減稅方法

去厚待那些飲酒的人呢？  

 

 市面上紅酒的價錢由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有些甚至過萬元 1 支，很明

顯葡萄酒並非日常生活必需品。對一些人來說，價錢越高，反而是身分越高

的象徵。  

 

 財政司亦在第一百二十四段講得很清楚，是項從價稅制實施以來一直運

作良好，但財政司另一方面又認為現在徵收 90%的稅率實屬過高，真是令我

莫明其妙！再者，所減的款項，對大多數基層市民無直接利益；而政府卻由

少收 1.1 億到 3 年後的少收總共 4.9 億元。這筆稅款若可用在市民有關的支

出上，亦不無一些幫助。  

 

 稅收的一個主要功能是要發揮財富再分配的作用，現在財政司在有人提

出的情況下，便大幅減少紅酒稅，而對於本局不少的議員和社會大眾都支持

要改善老人生活的要求，卻絲毫不理會，不肯實質增加老人綜援金，這樣，

對於那些赤貧老人，無異於落井下石。  

 

 

 

 香港消費品的間接稅非常少，香港稅項更有累退的後果，而葡萄酒稅是

唯一有累進效果的消費稅。在能者當付的原則下，實際上不應該調低紅酒

稅。如果要減稅一定要公平，一定要使普羅大眾都得益。  

 

 今年財政預算案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平穩發展。香港有幾十萬人處於貧

窮狀態，綜援個案由九二年的 8 萬宗增至九六年底的 16 萬宗， 4 年內增加了

1 倍。有調查顯示，九四至九五年，全港最貧窮的 5%老人，每月食物開支只

有 600元，亦即每天僅有 20元用作食物開支，本人實在為那些貧病無依的老

人的苦況感到非常不安。若政府仍然漠視這些老人的需要，不積極設法解決

整個社會的貧窮問題，這邊廂葡萄美酒夜光杯，那邊廂秋風秋雨愁煞人；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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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樣的社會會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嗎？是每人都有機會發展的社會嗎？  

 

 事實上，為每個綜援老人每月增加 300元津貼，以 10萬綜援老人計算，

每年也只是 3.6 億元。這對於一個擁有三千多億元的財政儲備的政府，光是

今年的財政盈餘就估計有三百多億元，難道這就是大灑金錢嗎？  

 

 最近有一位高官同事對我說，增加紅酒稅就是不支持回歸，因為慶回

歸，要飲很多紅酒。慶回歸“大曬”！我同意是“大曬”，但不等於是說我

們的政府可以在現時較為敏感的時刻，只眼於錦上添花，只是期望博得有

錢人士，尤其是法國領事一讚。東方之珠的美譽，不應僅是局限於經濟上的

成就，更應有其道德上的意義；政府如何對待我們社會上老弱不幸者，才真

正標誌一個文明社會的表現。  

 

 在我於上星期提交了修正案後，曾聽聞民建聯和港進聯的同事，可能不

支持“還原良稅”，但在上星期六臨立會討論財政預算案時卻得到很鼓舞的

信息。當時港進聯的一位議員憤慨地說：“減紅酒稅而不增加 300 元老人綜

援，是用歌舞昇平和燈紅酒綠掩蓋香港的老人問題，貧困問題和失業問題，

這是今年預算案中最缺乏人道精神和同情心的地方。”民建聯的一位議員亦

不平地說：“財政司寧願對葡萄酒大幅減稅，使庫房收入減少 1.1 億元，也

不肯適當增加老人綜援金至合理水平，這是預算案最為人所詬病的地方。”

本人相信民建聯和港進聯是會重新考慮支持我們的修正案。  

 

 今天民協修正條例草案還原紅酒稅，目的不只是為政府討回今年一億多

元的收入，而是向政府和社會人士傳遞一個清楚的信息：我們民協作為基層

大眾的代言人，對政府的重富輕貧的態度非常不滿，政府應立刻改善一群貧

困無助老人的晚年生活。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修正案。敬請各位議員，尤其是民建聯和港

進聯的議員，支持修正案。謝謝。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3 (See annex II) 
條例草案第 3 條（見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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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飛議員致辭：主席，本來今晚本人聲音沙啞，不打算發言，可是聽過羅

詳祥國議員發言後，我真的受不了，要作出一些回應。他說到飲紅酒的就是

有錢人，我相信羅祥國議員跟我們不一樣，我們有時候亦會到一些屋超級

市場走走，請你也去看看，有多少住在屋的人會買紅酒，超級市場內到處

都陳列紅酒，你有沒有到過禾？所以，羅祥國議員的理論是不對的，

他以為有錢的人才可以飲紅酒。香港有許多普通市民都飲紅酒。第二件事就

是，羅祥國議員提到財政司說過的話，當然財政司會聽到許多不同聲音，可

是稅收是一個重要項目，政府需要先有收入然後才有稅收。所以，我請羅祥

國議員慎重考慮廣大市民的利益，不單止有錢人的利益。  

 
 
夏佳理議員致辭：謝謝主席。我本來也不打算發言，但我現在則想發表一些

意見。我曾代表自由黨說服政府減紅酒稅，我所持的理由就是，除了吸引遊

客外，我覺得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如剛才李鵬飛議員所說，即然已經水浸就

無謂再加稅了。今天，政府發覺我們有少許說服力和論據，便同意將酒稅從

90%減至 60%，其實 60%已經很高。如果跟東南亞國家相比，主席，我們可以

說，如果一個人乘飛機前往菲律賓，享受兩天假期，飲一些酒，返回香港時

又帶兩、三瓶酒回來，根本還可以獲得利益。如果民協認為酒稅高，並想為

老人家爭取，我相信即使各位同事今天迫得政府多收一點錢，是否政府明天

便會立即在老人綜援方面增加呢？若是這樣，不要說不減稅了，就是只增加

少許都會令有些同事要加以考慮。這樣的情況應怎樣處理呢？政府拿不到

分，又拿不到錢，我真是莫名奇妙，不知道民協想做甚麼。  

 

    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羅祥國議員把老人金的增幅跟紅酒混為一談，正如

鄺先生所說，他的理論不知以甚麼為依據，不過民協一向都是這樣的。（眾

笑）  

 

  主席，我們一向都支持派發老人金。老人金佔億多元，政府有這麼多

錢，我們不如齊心協力向政府要求吧！  

 

  談到紅酒稅。香港以往徵收 90％紅酒稅，世界上沒有國家是這樣做

的。即使目前減至 60%，仍是世界上稅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商界當然表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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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會影響旅遊業。外國人來香港旅遊，到餐廳用膳也不敢飲酒。這當然跟民

協沒有關係。遊客沒有投票權，他們不會理會。民協擔心的是選票。政府有

否告訴他們有九成的紅酒售價在 50 元以下。若各位以為自己不飲，選民便

不會飲，這想法是錯的。選民中很多屬基層人士，他們總希望有機會成為小

康之家，飲上一些數十元的紅酒。假如你這樣做，你實在妨礙他們改善生

活，我相信這並非民協的固有立場。  

 

  主席，我希望市民留意，將來要選擇投票支持民協或其他政黨時，須緊

記民協今天剝削了他們享受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的權利。  

 

  謝謝主席。  

 
 
庫務司致辭：我想對羅祥國議員的論據作簡單回應。  

 

 第一，他說財政司的演辭中提到有人向我們提出意見等，他覺得很震

驚，或是中文版本方面引起少許誤會，“有人”是個泛指詞語，意思是在過

去一段時間內，我們通過諮詢和接觸各界人士的要求，得出一個決定，所

以，我們說有人向我們提出一些意見。  

 

 第二，羅祥國議員說，財政司的話在邏輯上有問題，他說在購買第一瓶

酒之後，人們大多不計較第二瓶酒的價錢，也許羅祥國議員已對一個幽默的

譬喻，作出斷章取義的引申。其實，可能我用了一個我以為是幽默的回應，

就是飲 1 瓶酒便已經足夠，政府並不鼓勵市民酗酒。  

 

 

 

 第三，關於由從量稅轉為從價稅之後，葡萄酒稅的制度運作良好，羅議

員不明白我們為何要減稅率，我認為就這一點或許有些誤會，因為我們所說

的是制度運作良好，羅議員也曾說煙草稅是累退稅，主要原因是煙草稅是 1

項從量稅，而葡萄酒稅則是從價稅，所以，我們說運作良好，所指的是從價

稅制度運作良好。  

 

 第四，我覺得很遺憾，雖然我們聲嘶力竭地發表意見，但羅議員仍將支

出和收入混淆，所以我希望議員不要支持這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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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祥國議員致辭：謝謝主席，政府的意見是耳熟能詳的，我在此不準備反

駁；但李鵬飛議員特別問我知不知道禾輋在那裏，禾輋暫時不是我的選

區，但我可以告訴他，我很快就會到那裏去。李卓人議員反對我提出還原紅

酒稅，我真是一頭霧水，我真有一種給他持刀從後面一插的感覺；他認為即

使成功還原紅酒稅，政府亦都不會調高老人綜援金，他的看法很悲觀，他甚

至說老人毫無進帳，不如與民同樂。我想向李卓人議員提出一個問題，請問

各位，今次政府完全不肯改善老人綜援金，是否錯誤的政策，政府是否做錯

事；各位是否同意政府做錯事，做錯事就要“打手板”。我們今次建議還原

紅酒稅就是要“打手板”，所以，陳鑑林議員說我們這樣做是在鬥氣，沒有

積極意義。我們絕對沒有做無積極意義的事，我們的行動有很積極的意義，

我們對未來政府也有信心；我們希望用“打手板”的方法，使政府痛定思

痛，願意在將來盡快因應局內同事及社會大眾的要求，盡快改善老人綜援金

及其他老人福利。  

 

 本人謹此陳辭，希望爭取各位議員對我的修正案支持。  

 

 謝謝！  

 
 
何承天議員致辭：主席，本人希望羅祥國議員澄清他那“打手板”的主張，

假若政府官員制訂錯誤政策，是否便要體罰。  

 

 

主席：羅祥國議員，請你決定是否回應，你是可以不回應的。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CHAIRMAN said he thought the "Noes" had it. 
全委會主席表示他以為否者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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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AW Cheung-kwok claimed a division. 
羅祥國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羅祥國議員就第

3(a)條動議之修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SIN Chung-kai,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iss Emily LAU,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Miss Margaret NG,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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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5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9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25 人，反對者 29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遭否

決。  

 
 
梁智鴻議員：主席，根據《會議常規》第 37 條第 (4)款的規定，我動議若有

委員在本次會議席上就《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的其餘各項修

正，要求進行點名表決時，全體委員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1 分鐘後立即

進行有關的點名表決，希望同事不要反對，也不要就此進行辯論。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and put.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席以為可者佔多，本席宣布可決，即以後就《 1997 年應課稅

品 (修訂 )條例草案》之其他點名表決，只鳴鐘１分鐘。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本人謹代表《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條例

草案委員會動議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第 3(c)條第 (ii)節，有關柴油稅的規
定，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我現在提出的論據亦適用於我隨後動議的兩項修正案，分別是刪除條例

草案第 3(c)條第 (iii)和第 (iv)節，即有關含鉛汽油和不含鉛汽油的稅率。剛才
我在二讀辯論時，已經清楚解釋，在財政上和交通管理上，我認為政府沒有

需要增加燃油稅。我不會在此詳細重複各個論點，只想重申幾個重點。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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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指出，與其他國家比較，香港的燃油稅率比例十分高，使汽油和柴油的售

價不合理地偏高。從財政角度來看，香港是沒有需要收取偏高的燃油稅的，

因為政府財政穩健，大量盈餘。從交通管理的角度來看，偏高的燃油稅未必

一定令市民減少使用車輛，即使會有效果，最受影響的會是一些有實際需要

的人士，例如職業司機或住在偏遠地方而需要以私家車代步的市民。此外，

我提出凍結燃油稅的另一個目的，是要向政府發出一個信息，就是不可以不

理會燃油價格水平，不可以不理會提高稅率對職業司機和公共交通使用者的

影響，而每一年只是循例按照通脹提高燃油稅。  

 
 主席，有人剛才在二讀辯論時，將凍結燃油稅和減低紅酒稅混為一談，

更有人將兩者和民生扯上關係。我支持減低紅酒稅，因為紅酒稅和燃油稅同

樣地是不合理地偏高，在政府財政穩健和有大量盈餘的情況下，政府沒有需

要收取這樣高的紅酒稅。所以，我很高興羅祥國議員剛才動議的修正案不獲

議員支持。  

 
 當然飲酒與否是個人的選擇，與民生沒有關係，我不是鼓勵市民飲酒，

但是我亦不認為有需要徵收重稅來阻止市民飲酒。不過，加油與否，職業司

機就沒有選擇，這是與民生有直接關係的。在財政穩健和有大量盈餘的情況

下，政府在有能力減低紅酒稅之餘，事實上亦有能力改善民生，凍結燃油

稅。  

 
 庫務司剛才在二讀辯論時說，在增加燃油稅之後他並沒有聽到市民大眾

有反對聲音。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後，我諮詢了業界，包括的士、小

巴和貨車業的意見。他們向我表示強烈反對政府增加燃油稅。我當時立即將

這個信息轉達給庫務司，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到我的話，還是以為我在說笑。

若他以為我說笑或聽不到我的話，我相信他今天走進立法局時，亦應該聽到

有很多業界人士在大樓門口，強烈反對增加燃油稅。我不太明白剛才他說的

話，他說聽不到社會人士的聲音。難道這正是政府的一貫做法？市民大眾如

果在表示反對意見時，只運用微細聲音，不用“大聲公”，既不上街、又不

吶喊，政府便會聽不到呢？其實，市民大眾就燃油稅有很多反對聲音。市民

大眾一貫對政府政策都敢怒而不敢言，而現在情況已稍有改善，有代表功能

組別的議員在此代表市民向政府發出聲音。我很希望政府以後不要以為聽不

到極大的聲音，就以為市民沒有意見，而將政策強硬地推行。希望政府日後

能夠切實地掌握市民大眾的意見。  
 
 最後，我想提出一點。有關民主黨的立場。我很高興民主黨今天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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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正案中有關凍結柴油稅的部分，所以，我很有信心今天有關柴油稅的修

正案會獲得通過。去年，我力陳增加柴油稅會怎樣影響民生，如果大家記

得，我當時聲嘶力竭地發表意見，而黃震遐議員則強烈駁斥我、反對我，民

主黨對我的建議無動於衷。今年，民主黨終明白過來，知道增加柴油稅會影

響職業司機、特別是租車的司機，而稅率的任何增幅將會無可避免地影響日

後的的士、小巴、貨車的收費調整幅度，對民生會產生連鎖效應。這些都不

是新的理由，去年我已經全部提出過，如果去年民主黨願意接受我的論據，

的士、小巴、貨車就不需要多捱一年。不過，今年他們終於都支持我，我很

相信職業司機仍然會很多謝民主黨今年支持凍結柴油稅。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修正案。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3 (See annex II) 
條例草案第 3 條（見附件 II）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劉健儀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本人一定支持。可是，

假如民主黨支持劉健儀議員建議不增加柴油稅的話，那麼，的士司機便能省

回不少錢。因此，本人希望各位司機能從環保角度考慮，調較發動機，以減

少噴出黑煙，謝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致辭：主席，本人不重複民主黨的立場了。民主黨會支持劉健儀

議員的修正案，可是，民主黨也在此清晰地向業界及政府提出，我們希望能

在凍結該項增稅後，業界能將得益轉嫁給市民大眾，換言之，我們希望這得

益能在下次加價時反映出來。  

 
庫務司致辭：主席，剛才我在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時，我提到至今社會各

界均沒有提出明顯反對，但我不是指業界人士。我在考慮調整稅收時，不單

止考慮一個行業的反應，還要考慮整體社會的利益。我只想強調一點，財政

預算案內提出的建議，應被視作一套完整的方案，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在預

算案內力求達到的平衡，就會遭受破壞。所以，我希望議員反對提出刪除條

例草案某些規定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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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主席，我想要求庫務司澄清一點，可以嗎？  

 

 

全委會主席：在委員會階段，是可以發言多過一次的。（眾笑）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我想請庫務司澄清，各界是否包括業界？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我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剛才庫務司其實亦承認各

界等於業界。我相信任何政府的施政，除了顧及社會大眾之外，還要顧及受

政府政策影響的業界。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在將來制訂任何政策措施時，必

須充分考慮業界的意見，而不要認為業界反對而社會大眾沒有聲音，就表示

政策會得到大家支持。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CHAIRMAN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全委會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Mrs Miriam LAU claimed a division. 
劉健儀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劉健儀議員就第

3(c)條動議修正案，即刪去第 (ii)節，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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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Martin LEE, Mr NGAI Shiu-kit, Mr 
SZETO Wah,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Henry TANG,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Howard YOUNG, Mr WONG Wai-Yin,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r Andrew CHENG,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Albert HO, Mr IP Kwok-him, Mr LAU Chin-shek, Mr Ambrose LAU,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NGAN Kam-chuen, Mr SIN Chung-kai,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Dr LEONG Che-hung, Mr Eric LI, Dr Philip WONG, Miss Christine LOH, Mr 
Paul CHENG, Miss Margaret NG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Mr LO Suk-ching abstained.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5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six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45 人，反對者 6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通

過。  

 

劉健儀議員致辭：我動議進一步修正第 3(c)條，即刪去第 (iii)節有關含鉛汽
油的稅率，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主席，我今天代表條例草案委員會動議這項修正案，凍結汽油稅。條例

草案委員會當時包括 7 位議員，當中有兩位民主黨議員、兩位民建聯議員、

兩位自由黨議員，包括我和 1 位民協議員。我們討論過這條條例草案之後，

得出一個結論。當時有 4 位議員支持凍結汽油稅，這 4 位議員包括兩位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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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議員和兩位自由黨議員，而包括本人在內的其餘 3 位議員對我提出凍結汽

油稅的建議有所保留。今天，從發言議員的演辭中，我知道民建聯已經收回

他們對凍結汽油稅的支持，我對此表示失望。但我仍然想盡最後努力，希望

說服民主黨、民建聯和民協支持凍結汽油稅，希望他們可以回心轉意。  

 

  民主黨、民建聯和民協，表示他們只能支持凍結柴油稅，不能支持凍結

汽油稅，因為私家車是使用汽油的，而使用私家車的人是有車階級，是有錢

人。他們也認為汽油稅並不涉及民生或低下階層。我想問一句，是不是只有

有錢人才使用私家車呢？大家只要到公共屋看一看，所有公屋車位都泊滿

私家車，而住在公屋的人，又是否有錢人呢？他們不就是我的議員同事經常

聲稱要維護利益的一群群眾嗎？有很多人其實不是大富大貴，他們只因為居

住在偏遠地區，或因為工作關係，需要使用私家車代步。他們的私家車需要

使用汽油，為甚麼民主黨、民建聯、民協可以為公屋居民要求減租，或凍結

租金，反而不可以為公屋居民要求凍結汽油稅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動議修正案。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3 (See annex II) 
條例草案第 3 條（見附件 II）  

 
 
李永達議員致辭：主席，今天的辯論讓我上了一課。我記得上星期或較早時

候，民主黨被人批評為為選票而發言。我很欣賞劉健儀議員，因為她為業界

做了很好的工作，她由委任議員變為民選議員後作出了很徹底的改變，我極

為欣賞。在委任期間是沒有代表選民的。現時在座代表業界的劉健儀議員沒

有違反業界利益，要代表業界表明有關業界利益的立場，這是正確的。所謂

為選民做事，是天經地義，義無反顧的行動。正如我們民主黨很多由直選產

生的議員，都是由市民選出來為市民發言的。因此，我希望將來那些剛從委

任變成民選的同事，不要口口聲聲說為選票就不對，這種說法 ...... 

 

全委會主席：請就議題發言。  

 

 

李永達議員：我會進入議題內容。這種說法會是自己打自己一巴掌。  

 

 我想談談劉健儀議員剛才談過的汽油稅問題。我自己真是身同感受。我

剛在去年六月考取車牌。我自從成年開始都沒有駕車，到現在卻駕駛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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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暫時還沒有發生嚴重車禍（眾笑），只是曾經發生過一次輕微意外。不

過，我贊成政府向我徵稅，所以，我有利益衝突。因為，過去多年來，我一

向乘搭地鐵，我不認為目前交通情況已改善到某一個地步，是以很多人仍須

一定採用私家車。  

 

 其實，劉健儀議員身為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她知道政府的政策是，在

交通安排上，主要利用公共交通來解決市民的交通問題。使用私家車的不一

定是富有的人，我同意這一點。不過，在香港用私家車是比較奢侈的。作為

一個新車主，我也不否認這一點。奢侈的意思是指，私家車所佔用的路面較

其他人日常佔用的多很多。一輛巴士所佔的路面大約是私家車的四倍，但載

客量大概是三十五至三十倍之多。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透過稅收不鼓勵市

民用私家車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據我所見，沒有任何城市透過建設道路來

解決交通問題。當然，建設道路是其中一個方法，但不是一個完善的方法。

原則上我認為使用私家車因而要接受一定程度的徵稅是正確的，包括現有的

首次登記稅及燃油稅。其實，在某個角度上，徵收取燃油稅是較首次登記稅

更合理的。因為有些人買車是要來擺放的，特別是富有人家都擁有兩至三輛

車。使用汽車便要用汽油，所以，在佔用路面或使交通擠塞方面，汽油稅是

一個更直接的方法，可以鼓勵市民不佔用更多路面。因此，這種徵稅是正確

的。  

 

 第二，劉健儀議員提到民主黨的選民中有很多公屋居民。公屋有這麼多

私家車，我們沒有理由不為居民說話。我很樂意為公屋居民說話，所以，我

希望將來當我們建議公屋居民的租金設有上限時，她不要提出反對。不過，

這是後話，否則主席會說我離題。  

 

 我只想談談公屋車位的安排，其實車位數量極少。第一，車位分配比例

有時是 1： 10 或 1： 15，換言之， 10 個住戶中有 1 個車位或 15 個住戶中有 1

個車位。在整個屋中，車位數量很多時候少於 10%。因此，屋內使用車

位的住戶非常少。第二，劉健儀議員不太明白，屋內的車位是可以停泊小

型貨車的。這些小型貨車本身並非用作私人用途，很多是因為自己做生意或

公司要求要駕駛小型貨車的。他們需要駕駛汽車是跟他們的職業或工作有關

的，但跟他們住在公屋卻是無關的。因此，我希望劉健儀議員應先查清楚資

料才討論問題。  

 即使有人指我們作為民選議員要為公屋居民發言，我們也要視乎是否合

理。一個住戶購買汽車，無論汽車價錢多麼便宜，都要花十萬、八萬。個

例說，我買了一輛二手車，花費二萬多元，價錢已極便宜。按貶值程度而

論，我的汽車的價值是零。我也認為應該繳稅。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些人士

使用私家車時，佔用了一定的公共資源，從這個角度而言，我不認為居民對

按通脹調整的汽油稅會強烈反對。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101 

 

 劉健儀議員剛才指出業界向她反映有很多人都反對。作為葵青區民選議

員，我沒有收過選民就汽油稅按通脹增加表示強烈意見。我反而感到他們對

交通擠塞有強烈意見。若這問題得到解決，我相信他們對汽油稅的意見不會

像劉議員所說的那麼嚴重又強烈。  

 

 謝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致辭：主席，民主黨基於理據不足的理由，反對劉健儀議員今次

的修正案。劉健儀議員說全世界以香港的汽油最為昂貴，所以要予以凍結。

其實，香港不單止汽油最貴，樓價也最貴，希望坐在劉健儀議員隔鄰代表地

產界的夏佳理議員，能夠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一番努力。  

 

  第二，我想說當我們研究塞車問題時，我們有甚麼方法。加汽油稅是其

中一個方法，現時我們的汽油稅已經非常昂貴。政府的運輸政策包涵了“用

者自付”這個元素，即越用得多，便應多付一些。佔用路面越多，便應多付

一些。我們覺得這樣能夠平衡大眾的利益，因為市民大眾忍受塞車之苦時，

便應該有一些能夠解決塞車問題的措施。民主黨尊重有車人士，但希望他們

可支付他們該負擔的一部分。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民建聯反對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因為我們

覺得現時香港的汽車數量太多，而普遍來說，使用汽車的人都是比較有能力

的市民。現時香港路窄車多，我們覺得應該鼓勵更多市民使用集體交通工

具，這樣會對道路擠塞起紓緩的作用。另外，我們也覺得此能夠減低汽車

的數量，對環保有一定好處。所以，民建聯經過再三研究後，反對劉健儀議

員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庫務司致辭：主席，我同意幾位委員所說，凍結汽油稅的調整，只會間接鼓

勵私家車駕駛人士使用私家車，造成嚴重的交通擠塞和空氣污染。所以，我

呼籲各位委員反對劉健儀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我想簡單發言作出回應。從剛才議員的發言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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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們並未被我說服。我知道要說服他們是很困難的事，當議員作出決定

後，無論我怎麼說，也很難令他們改變主意。不過，我希望就兩點作出回

應。  

 

  李永達議員提到公屋問題，對於公屋，我當然不及李永達議員那麼熟

悉，可是本人亦經常有機會到公屋的停車場，因為我很多時候會駕車去。我

亦會留意這些停車場的環境，所以，我並不是對公屋的停車場毫無認識的。

在公屋的停車場裏，當然也會有小型貨車，但絕大部分是私家車，而不是絕

大部分是小型貨車。所以，我覺得公屋居民對汽油的需求仍是存在的。當然

我也尊重李永達議員的觀點立場，他認為可能不是太多人獲得降低汽油稅的

好處，所以他認為不值得支持。本人也尊重其立場，我剛才只是希望盡最後

一點力說服他，若不成功的話，我也無話可說。單仲偕議員剛才提到我說汽

油稅貴，我看罷整篇講稿，也沒有提到汽油稅貴。我說的是，相對於其他亞

洲國家而言，香港的汽油稅率最貴。香港是六成，新加坡只是五成，其他國

家的稅率則更低。所以，我希望更正這點。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CHAIRMAN said he thought the "Noes" had it. 
全委會主席表示他以為否者佔多。  

 
 
Mrs Miriam LAU claimed a division. 
劉健儀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謹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劉健儀議員就第

3(c)條動議修正案，即刪去第 (iii)節，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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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iss Emily LAU, Mr 
Henry TA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r LEE Wing-tat, Mr Eric LI,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Philip 
WONG,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r Andrew CHENG, 
Mr Paul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Albert HO, Mr IP Kwok-him, Mr LAU Chin-shek, 
Mr Ambrose LAU,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Miss Margaret NG, Mr NGAN Kam-chuen, Mr SIN Chung-kai,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11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41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11 人，反對者 41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遭否

決。  

 

 
 
劉健儀議員致辭：本人動議修正第 3(c)條，即刪去第 (iv)節有關不含鉛汽油
的稅率，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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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3 (See annex II) 
條例草案第 3 條（見附件 II）  

 
Question on the further amendment to clause 3(c) put and negatived. 
條例草案第 3(c)條進一步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不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 3, as amend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之條例草案第 3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New clause 5  No refund of excess duty 
新訂的條例草案第 5 條   多付的稅項無須退還  
 
Clause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6(6). 
條例草案條文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6 條第 (6)款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本人謹代表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委員

會提出修正案，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新訂的第 5 條。提高燃油稅 6%的建

議，已經憑藉《 1997 年公共收入保障應課稅品令》的授權，在一九九七年三

月十二日下午 2 時 30 分開始生效。《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 6 條規定，根據

該條例作出的任何命令而繳付的任何稅項，如款額超過在緊接該命令有效期

屆滿後需繳付的各種稅項的款額，則多付的款額需付還給付款人。  

 

  現時燃油稅是由油站代收，然後交給政府。如果退還稅款給油站後，再

退還給司機，技術上存在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建議由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

日下午 2時 30分開始，收取的多付款額不須退還給付款人。這項建議已獲得

條例草案委員會過半數委員的支持，現時這項新訂的條文便是旨在達致上述

目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庫務司致辭：主席，雖然我們已十分清楚表達了府反對凍結調整柴油稅的修

訂，但既然該項修訂獲得本局通過，而劉健儀議員作出的修正案，即多收的

稅款不需退還給繳稅人士是一個務實的做法，政府支持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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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clause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條文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條文經過二讀。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應增補新訂的第 5 條。  

 
Proposed addition 
擬議的增補  
 
New clause 5 (See annex II) 
新訂的第 5 條（見附件 II）  

 
Question on the addition of the new clause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增補新條文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6.32 pm 
下午 6 時 32 分  

 

全委會主席：由於劉健儀議員就第 3(c)條所提出之各項修正案及增補其所提
出之新訂的第 5 條獲可決，本席命令暫停會議 5 分鐘，讓庫務司有時間修改

其所建議之新訂的第 5 條之措辭。  

 
 
Sitting suspended. 
會議暫停。  

 

 
 
6.40 pm 
下午 6 時 40 分  

 

Committee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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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恢復會議。  

 
 
庫務司致辭：主席，如獲准許，我擬修改我所建議的新訂的第 5 條的措辭，

內容已載列於已經向各位提交的經修改後的修正案內。  

 

 

主席：庫務司，本席准許你作出修改。  

 

  本席先指令秘書讀出由庫務司建議之新條文及其標題，接，庫務司可

動議其經修改後之修正案。  

 
 
Heading before New clause 6 
新訂的第 6 條之前的標題  

 

 Official Languages (Authentic Chinese 
Text) (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 
Order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  
  （應課稅品條例）令》  
New clause 6  Annex amended 
新訂的第 6 條   修訂附件  
 
Clause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6(6). 
條例草案條文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6 條第 (6)款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  
 
 
庫務司致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6 條之前的標題和新訂的第 6 條，內容已

載列於剛提交各位的經修改的修正案內。  

 

 該修正案對《應課稅品條例》的中文真確本作出相應修訂。我們在本年

四月三十日將《 1997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提交本局時，《應課稅

品條例》本身尚未有中文真確本，因此，該修訂條例草案亦並沒有中文文

本，但最近《應課稅品條例》的中文真確本經已制定妥當，並於五月十六日

在憲報公布，因此我們有需要修訂條例草案，對《應課稅品條例》中文真確

本作出相應修訂。該修訂對條例草案所提出的建議和 (c)款並沒有造成任何
影響，同時亦已完全反映剛才本局通過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  

 

    主席，我謹動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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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heading and clause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標題及條文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Clause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條文經過二讀。  

 
 
庫務司致辭：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應增補新訂的第 6 條之前的標題，以

及新訂的第 6 條。  

 
Proposed addition 
擬議的增補  

 
Heading before new clause 6 and new clause 6 (See annex II) 
新訂的第 6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6 條（見附件 II）  

 

Question on the addition of heading before new clause 6 and new clause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增補新訂的第 6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6 條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

表決，並獲通過。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6-97) BILL 1997 
《 1997 年追加撥款（ 1996-97 年度）條例草案》  

 

Clauses 1 and 2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及 2 條獲得通過。  

 

Schedule was agreed to. 
附表獲得通過。  

 

 

MARRIAGE AND CHILDRE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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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1997 
《 1997 年婚姻及子女（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s 1 to 34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至 34 條獲得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三讀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reported that the 
庫務司報告謂：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6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and the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6-97) BILL 
《 1997 年追加撥款（ 1996-97 年度）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s.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s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s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reported that the 
政務司報告謂：  
 
MARRIAGE AND CHILDRE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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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1997 
《 1997 年婚姻及子女（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S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MEMBERS' MOTIONS 
議員議案 

 

主席：兩項無法律效力之議案。本席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之發言時

限所提建議，而各位議員亦已於六月十日接獲有關通告。每位動議議案之議

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有 15分鐘發言，其他議員則每人各有 7分鐘發言。根據

《會議常規》第 27A 條，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限，本席須 令該議員停止

發言。  

 

 

LEGISLATE FOR PROTECTION OF OVERTIME WORK 
立法保障超時工作  

 

鄭家富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局促請政府簽訂工作時數國際公約，並盡快制定法例，保障僱員在

超時工作後，獲得合理報酬。”  

 
 
 
鄭家富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的議案。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香港約有 166萬名僱員每周工作超過 44小時，

佔全港就業人數 54%，超時工作情況非常普遍。民主黨於過去兩周就立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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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超時工作進行電話調查，近九成的被訪者支持民主黨提出立法保障超時工

作，確保僱員在超時工作後，能夠獲得合理補償。我在中環街頭幾個中午時

間行了簽名運動，受到近三千多名市民，包括白領和灰領等的支持。市民

支持立法保障超時工作的傾向十分明顯，但政府對這問題仍然置諸不理。我

在九五年已要求政府立法保障超時工作，前任教育統籌司林煥光先生承諾進

行研究，但時隔兩年，現任教育統籌司依然不能提交報告，但卻多次表示立

法，會影響香港經濟靈活性。政府顯然是不同意立法保障超時工作，只不過

以做研究為拖延的借口。  

 

  主席，我對一些反對超時工作的論點作出評論如下：第一，有人說立法

保障超時工作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據世界經濟論壇剛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報

告，評估競爭力的因素之一是勞工市場靈活性。新加坡雖然有訂立超時工作

條例，但亦沒有影響其競爭力的位置，新加坡被評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國

家，其他設有工作時數條例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亦甚具競爭力，分別排

名第三、四位。鄰近地方例如台灣、中國、馬來西亞、泰國，雖然設有保障

超時工作條例，但仍然維持高經濟增長。保障超時工作會削弱競爭力看來是

恐嚇的口號，恐嚇僱員若立例保障超時工作就會影響就業機會，這種說法其

實與現實不符。  

 

  在此，我想強調一點，長時間工作不等如增加競爭力，長期的超時工作

只會影響僱員身心健康，減低工作效率。制定工作時數條例，並不是鼓勵僱

員動輒超時工作，而是促使僱主增加機器投資或改善工作流程，以提高僱員

的工作效率，減少員工超時工作。要推動香港經濟發展，關鍵在於提高僱員

生產力，而絕非延長員工的工作時間。  

 

  第二，有人說立法保障超時工作會破壞香港人的拚搏精神。香港人勤奮

工作，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但我擔心僱主若只顧自己的利益，而漠視僱員

的需要，結果香港勞工這種優點亦難以維持。去年十月的一項國際性調查便

顯示，香港員工士氣下跌的程度非常嚴重，甚至是罕見的。九七的不穩定因

素是主要原因，其餘的原因包括本港投資逐漸遷往大陸、通脹上升及香港整

體性的競爭力等。一九九六年，員工對公司最不滿意的一環是“薪酬”，滿

意程度只有 32%，較九三年下跌 13%。由此可見，香港僱主若不給予僱員應

有的補償，將大大影響員工的拚搏精神；相反，立法保障超時工作，令僱員

不致日捱夜捱而沒有補償，實在有助挽回低落的士氣。  

  第三，有人說立法保障超時工作會令僱主的經營成本增加，甚至嚇怕老

闆，轉移投資到其他地方。眾所周知，香港地價租金高昂，在全球數一數

二，即足以大大減低香港的吸引力；反觀香港僱員近年的加薪幅度，卻年年

下降，甚至低於通脹。因此，政府若要減輕僱主的成本負擔，應該是打擊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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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活動，令樓價穩定下來，而非遏抑僱員應有的報酬。  

 

  此外，部分僱主為了減低成本，不惜削減人手，大大增加僱員的工作

量，這種迫使僱員超時工作的手法，是變相減低僱員的應有報酬，對僱員極

不公平。立法保障超時工作，只是防止僱主採用這種剝削勞工而自肥的技

倆，令僱主付出應有的成本，而非額外的負擔。  

 

  有報章亦粗略計算，如果採用民主黨的建議，僱主每年須支付 320 億元

的額外薪金。我們姑且不爭論這計算方法是否正確，但我想換一個說法，就

是僱員在這麼多年少收了三百多億元的應有報酬。為何這筆收入要放入僱主

的口袋，而不給予僱員？莫非只顧僱主的收入，才有利經濟發展，而讓僱員

獲得合理回報就是破壞經濟？事實上，這種“只顧老闆利益不顧打工仔女權

益”的做法只會加劇貧富懸殊，員工士氣低落。僱主所謂的盈利被蠶食，可

能只是減少過去所賺取的暴利，並不表示無利可圖。事實上，僱主處處考慮

自己的經濟利益，卻沒有照顧勞工分享成果，這種做法對香港經濟長遠發展

不利。  

 

  第四，一提到勞工權益，反對者便會不問內容，立刻反擊，指這會影響

香港勞動市場的靈活性與破壞自由市場的原則。事實上，立法保障超時工

作，並不是阻止僱員超時工作，只不過要求僱主支付僱員應有的報酬。按勞

取酬，完全符合市場原則。  

 

  在此我想補充一點，我們不要過分迷信勞動市場的靈活性，聯合國去年

出版的《九五年世界經濟及社會調查》，其中一章論述勞工市場，很值得我

們深思。該文章比較美國、日本與歐洲的勞工市場，在 3 個市場中，以美國

的勞動市場最靈活，即較按照市場規律辦事，而日本市場最不靈活，他們採

用終身職業制，按年資計算薪金等。研究結果是日本的勞動市場結構最能促

進日本的生產力與經濟增長。反觀美國，市場一旦不佳，便裁員減薪，這種

所謂靈活模式，結果是阻礙勞資合作關係，減少僱員對工作的投入和熱誠，

降低生產力。香港勞動市場亦具有這種靈活性，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

對香港經濟發展並非必然有利。  

 

  最後，在制定工作時數法例方面，香港政府應盡快簽訂國際時數公約，

並將公約作為參考的藍本。由於公約的訂立時間早於二十世紀初，因此部分

內容可能不合時宜，例如行業範圍、正常工作時間等，因此政府不必全盤接

收，應作出修訂，配合香港的需要。民主黨參考國際時數公約與東南亞國

家、美加等地的法例，就立法保障超時工作，提出一些初步建議。第一，保

障的行業範圍應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商業服務業、進出口貿易、製造

業，至於其他行業如飲食、零售、運輸等行業，雖不列於國際時數公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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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但這些行業的超時工作情況嚴重，政府亦應就該等行業特質，制訂

相關的超時工作保障範圍。  

 

  第二，法例所保障的對象主要為基層僱員，經理、行政級與專業人員可

考慮豁免。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一九九六年，經理及行政級人員的月入

中位數為 2萬至 22,000元，因此，我們建議法例應主要保障月薪 2萬元或以

下的僱員。  

 

  第三，何謂超時工作呢？香港人一般都認同五天半為正常的工作時間，

以 8 小時計算，每周工作時數為 44 小時，所以若每周工作超逾 44 小時，便

屬於超時工作。  

 

  第四，我們認為適宜訂出每天最高工作時間，確保僱員獲得足夠的休息

時間，亦避免使僱員不顧效率，拖延工作。根據國際時數公約，每天工作最

多不超過 10 小時，但對於拚搏的香港人而言，包括立法局議員在內，這時

間略嫌太短，因此，民主黨建議香港的每天最高工作時數，可訂為每天 12

小時，跟加拿大的規定相同。  

 

  第五，至於超時工作的補償，現時向僱員提供超時保障的公司，不少是

以假期補償，因此在保障超時工作的法例中，可繼續採用這種補償方式，或

根據國際勞工公約，規定超時工作的報酬以不少於正常薪金的 1.25 倍計

算。因此，法例應該規定僱主以金錢或假期補償超時工作。正如一份報章的

社論所言，我們民主黨的要求其實並不苛求，這是工人的基本權利，政府不

應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劉千石議員致辭：代理主席，相信除了極少數的工作狂以外，大多數“打工

仔”都希望每天的工作時間不會過長，亦可以天天準時下班。因為無論怎

樣，每天只有 24 小時，若工作時間過長，那表示我們要減少其他活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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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習、人與人的社交溝通、娛樂等，又或要壓縮休息和睡眠的時間，這明

顯不是一種均衡的生活。  

 

  在十八、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當時在城市工作的勞動階

層的生活，可說是苦不堪言。他們的工作環境惡劣、工業意外頻生、工資

低，當然更包括長時間工作，不少工人每天工作 15 至 18 小時，每星期 7 天

不停工作。正因為工作條件完全缺乏保障，勞動階層怨聲載道，反抗資產階

級的工人運動此起彼落，階級的矛盾相當尖銳。坦白說，資本主義之所以可

以存在至今時今日，應該歸功於勞工的立法，加強對“打工仔”權益的保

障。  

 

  事實上，加強勞工權益的立法，亦是世界各國發展的大勢，立法規定工

作時間和保障超時工作補薪的做法，亦已是國際的一個趨勢。根據職工會聯

盟最近所進行的調查顯示，現時超過 100 個國家訂有法例規定“打工仔”每

星期的正常工作時間，而當中大部分國家更進一步規定每天、每星期，甚至

每年的超時工作時間的上限。當然，就超時工作，大部分國家亦有立法規定

超時工作的薪酬數額。與本港同屬“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南韓及新加坡都

有超時工作方面的立法規定，唯獨本港在這方面的勞工保障卻一無所有，可

以說本港的勞工立法，仍然極其落後。  

 

  近日，有人提出反對立法保障超時工作的僱員，並指出立法將會使大部

分勞工的權益得不償失，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我認為這種以自由市場競爭作

為反對立法保障勞工權益的論點，明顯缺乏理據，亦逆世界勞工立法的潮流

而行。我想問，如果按自由市場的邏輯，政府是否甚至不需要不斷立法，規

管工作環境的安全，而任由市場決定有否“打工仔”願意從事高危險性的工

序？是否政府不應該立法管制手挖沉箱，任由工人繼續以生命換取可能較高

的工資呢？  

 

  代理主席，我相信社會進步的目的，是提高整體市民的生活質素，而理

所當然，我們的工作安全和工作時限都應該得到保障。假如我們接受訂出合

理的工作時間，那麼立法規定超時補薪，便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否則，

訂立合理的工作時間便會變得毫無意義。近兩年，本港工人的工資出現負增

長，更進一步迫使“打工仔”要額外超時工作，賺取合理的整體收入，維持

生活。“打工仔”要長期大量超時工作，不單止對工人的身心沒有好處，也

會影響他們的工作效率，對僱主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我覺得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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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超時工作，無疑有它的迫切性。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榮燦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各行各業超時工作都很普遍，例如保險、飲

食、酒店、零售百貨，看更管理，寫字樓文職人員及工廠製造業工人，都是

超時工作的行業。  

 

 今天，在這裏辯論的立法局議員都經常超時工作。議員超時工作並無問

題，市民感到高興，議員亦做得開心，雖然是辛苦了一點，但卻在所不計。

不過，出賣勞動力的“打工仔”，經常做大量超時工作，而得不到應有的報

酬，不給他們超時補薪，是極不合理的。  

 

 香港有很多行業均有超時工作的習慣，其中以製造業的超時工作較為普

遍。近年雖然製造業嚴重萎縮，但只要仍然在製造業工作，就需要經常加

班，特別是“趕貨”的時候。  

 

 據了解，大多數是工人“自願”加班，如果無“班”加反而會感到煩

惱。究其原因，無非是他們底薪低，如果不加班，每月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糊

口。他們加班是想賺多一點錢，以維持生活。  

 

 此外，有些行業的工作時間太長。香港建築物業服務員及管理員工會曾

作一項調查，成功訪問 261 名管理員。四分之三的被訪者表示，工作時間特

別長，每更工作時間達 12 小時以上，而工資卻普遍偏低，八成每月薪金低

於 6,000 元。此外，原先實施每天 3 更即 8 小時工作制的管理公司，亦開始

逆流而走，改為 12 小時兩更制，管理員真是“冇啖好食”。  

 

 代理主席，說到食，自然離不開飲食業。談到工作時間，飲食業員工雖

然沒有管理員的工作時間那麼長，但亦好不了多少！從事飲食業的員工每天

工作普遍超過 10 小時，如果遇假期節日，飲食業員工還要加班加點，客

人多就做多些，差不多是“包做”，做完才能“收工”，所以養成員工“手

急眼快”身段，保持“龍馬精神”的狀態。否則，“收唔到工”，貴客自

理。雖然飲食業員工快速拼搏工作，而且天天超時工作，但卻從來沒有超時

補薪這回事，這是極不合理的，是必須改變的陳規陋習。  

 香港的勞工法例對工人保障不足之處，多不勝數。缺乏超時工作保障，

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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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時工作而無“過時補水”已經不合理，但職工上廁所也要扣減薪金，

更屬“離譜”。最近，工聯會屬下香港電訊職工會一項“工友投訴收集”顯

示，一間傳呼服務公司列出多種項目，對員工進行扣減薪金扣分制，其中包

括出入傳呼室次數多會被扣分、談笑或打瞌睡會被扣分、遲接位或無請病假

而缺勤，雖然有醫生紙，都會被扣分等十多項規定。每次扣款由 10 元至 40

元不等。有個別員工一個月被扣工資超過 1,000 元。還有一項規定，員工要

兩小時才能上一次廁所，如果超過上述次數規定則要向主管申請。假如員工

上廁的次數太多或時間長，也要被扣減工資。  

 

 代理主席，這種管理員工的方式，真是不敢恭維。這會影響員工的健

康，並增加員工壓力，也是不人道的做法，如何教員工對公司有歸屬感呢？

想不到這些以前在一些個別工廠的管理手法，居然重現於今天的通訊服務公

司。總括來說，這是現時“打工仔”搵食艱難的表現。  

 

 我認為超時工作應有一個合理工作時數，長遠而言，為了僱員的權利、

身心健康、休息、社交和進修，應該落實每天工作 8 小時、每星期不多於 44

小時的國際公約標準。  

 

 此外，如果立法真正保障超時工作工人，我是贊成的，但我絕對不希望

見到，“一法立，一弊生”，既未能實質保障工人權益，反而增加更多爭議

和糾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田北俊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剛才發言的數位議員都是勞工界或勞工派的，

我一直都把民主黨當作是工黨派。如果情況真的如他們所說的那麼差，香港

就沒有今天的所謂繁榮了。如果每個僱主都令工人沒有歸屬感，他們加了班

又不給錢，人人都可能作反了。我相信情況未至於議員所說那樣恐佈。當

然，事實上，可能有很多僱主在員工加班時只是給他們同樣的工資，而沒有

額外加班費。例來說，在製衣業方面，很多工人都是件工，所以很難分開

早上的票與晚上的票，僱主怎樣給工人加 1.25 倍薪金呢？但是很多計件工

的廠家在員工晚上工作時，除了數票外，就會每小時多給他們 10 元或 20

元。陳榮燦議員提到酒樓業，通常大家都知道酒樓業是不同的，員工不是要

做足 12 小時。有人飲早茶，便要開檔，食午飯，要開檔，食消夜，要開

檔，但其他時候他們是可以休息的。  

 

    議員說有 50 萬人加班超過 20 小時，即 1 星期工作 60 小時，我相信他

們大多是服務性行業的員工，例如零售業。很多門市售貨員每天要工作 10

小時，但不是 10 小時都要站在那裏做得很辛苦，與地盤工人不同。香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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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行業的員工都工作得較長時間，但他們的工作量是否這樣沉重呢？如果

工作量是這樣沉重的話，他們每天工作五、六小時可能已吃不消，更遑論

10 小時了。例如司機這行業，政府官員的司機可能每天早上很早  ─  7 時

就要上班，晚上接載官員回家後可能已 11 時、 12 時，加起來每天工作可能

是十六、七小時，任何人也捱不了。但既然他們做得到，就可以證明他們早

上接載官員上班後，還有很多機會可以休息。在這情況下，他們與鐵工人

每天工作 6 小時是不可以比較的。因此，我認為工作的時數和質量是不同

的，如果工作是辛苦的，當然工作時數就要少一些，但一些工作，例如看

更、酒樓企堂、司機，工作時間即使稍長，也不一定令他們的身體變差。  

 

    當然，從工商界的立場來說，最好就是我們有充足的工人，每星期工

作 44小時，即每天 8小時、每星期五天半，這就最理想了。如果以這些數據

來計，很容易就計算得到，如果有 50萬人工作 60小時以上， 60減 44，即一

星期多了 16小時，除 50萬，即等如 20萬人次，加上其他超時工作者，很容

易證明香港缺乏大約 30 萬工人。解決這問題的辦法可以是工人每人工作 44

小時，每星期五日半；而僱主則輸入 30 萬名外地勞工，這樣人人便不用超

時工作，這就最理想的了。當然，民主黨、工聯和工人代表又不會支持這方

法。  

 

    議員將我們與鄰近國家比較，但卻是斷章取義的，並不是作出全面比

較。我們可以與新加坡作比較。新加坡的工人一星期的確不可以工作超過

72 小時，否則，他們就會有 50%加班費。但你們可有留意到，新加坡有多少

人加班呢？他們絕對沒有 50 萬人加班，因為新加坡三百多萬人口中有 150

萬人左右工作，但卻輸入了 30 萬名外地勞工。這麼多外地勞工，本地工人

根本就不用加班，所以加班費乘 1.5，甚至乘 2 也沒有大不了，因為根本沒

有工人加班。  

 

    鄭家富議員也提到加拿大。加拿大的工人當然應該有加班費，因為當

地的失業率達 11%。如果香港的僱主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令失業率只得

百分之二點幾，這已經平衡了勞資雙方金錢上的糾紛。如果加拿大的工人沒

有這些法例保障，他們人浮於事，僱員不加班就有可能被僱主辭退，因為有

很多人等做那份工作。  

 

    我們只取加拿大其中一種東西，新加坡其中一種東西來作比較，這是

不適當的。如果要檢討，就要全面檢討，包括工資、工資和加班的定義，何

謂“吊鹽水”等，與我們的鄰近國家或加拿大作比較，然後才作出整體安

排，這樣做才適當。  

 

    代理主席，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電訊公司的例子。事實上，一間大公

司在加班方面反可以更有計劃地調配人手。加班最多的所謂中、小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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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大部分都不是我的選民，也不是由我代表），他們只是家庭式生意，

聘請了數名員工，他們才最需要加班，令他們的員工有機會做多些，“搏

殺”多些。如果通過法例，那些中小型企業的僱主便會被迫硬性增加員工加

班工資 25%，我不知他們能否這樣做，也不知他們會否因而收縮生意。  

 

    總括而言，我希望政府或勞工顧問委員會會全面檢討這些建議和勞工

法例，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的共同目標，令香港的經濟更好，使工人也可分

享香港的經濟成果；而不是就某一項目進行議案辯論，就另一項目又提出私

人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自由黨反對這項議案。  

 
 
馮檢基議員致辭：代理主席，近年來，有一種趨勢，就是部分社會言論認為

增加僱員福利，便會削弱香港的競爭能力，例如要求僱員加薪幅度應可享受

社會繁榮的成果，或是推行已婚男性僱員可享有待產假，都曾被批評增加經

營成本，影響勞資和諧關係，長遠而言，削弱香港經濟的競爭能力。今天的

議案辯論，要求政府立例保障超時工作，我相信同樣的聲音或言論，會由工

商界議員提出。  

 

 立法保障僱員超時工作，是否真的會損害香港經濟的競爭力呢？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在全球 123 個地區進行的勞工法例研究分析顯示，全

球有 108個國家有立法保障超時工作，當中 53個國家，規定工人每周正常工

作時間不可超過 48 小時， 40 個國家有法例規定每天超時工作的上限為兩小

時。事實上，有立法保障超時工作的國家，包括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所

評為排在世界競爭力榜前列的美國、新加坡、日本和加拿大。另外，總部設

在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所發表的九七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位於前列的國

家和地區，如新加坡、美國、加拿大、英國、台灣、馬來西亞，都已立法保

障僱員超時工作。  

 

 代理主席，本人認為經濟的競爭力取決於其他因素和條件，包括當地的

人力資源質素、投資環境、政治形勢和社會的穩定等，所以立法保障超時工

作與削弱香港經濟的競爭力，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眾所周知，香港人的拼搏精神已是世知名的。大部分僱員每周的工作

時間普遍超過 44 小時，其中製造業、批發和零售、通訊和建造業的僱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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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超過 48 小時。  

 

 事實上，持續的長時間工作，對生產的效率不會有幫助。因為人的精力

是有限的，長時間超時工作，不單止會損害僱員的身心健康，更會減低工作

效率。俗語說：“吊頸都要抖氣”，就是這道理。適當的休息，實際上有

助企業提升生產效率！  

 

 此外，立法保障超時工作，可以設立補償機制，例如立法規定超時工作

的薪酬應為正常工作時間的 1.25 倍等。事實上，現時香港政府公務員已有

一套超時工作規則，包括基本工作時數的定義、超時工作的補償或補薪的計

算方法。由此可見，政府作為一個僱主亦承認保障超時工作，是僱員的合理

權益。  

 

 不過，現時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現時香港並沒有法例規定僱員每周的正

常工作和超時工作的工作時數，亦沒有法例規定法例補償的安排。一項調查

顯示，超過六成的被訪者經常超時工作，卻完全得不到或得不到合理的超時

補償。此外，在超時工作的被訪者中，有兩成半並非自願。事實上，香港某

些行業，如保安員，不單止沒有超時工作補償，其入職條件更訂明每周工作

60 小時，這表示香港僱員的權益長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聖經》中有這一句話：“工作的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當僱員因為工

作的緣故而加時工作，作為僱主的，是否不應該給予僱員合理的薪酬和補

償？  

 

 事實上，本人認為今天立法局的議案，並非硬性規定不准僱員超時工

作，而只是要求政府因應不同行業的情況，訂立法例和適合該行業情況的準

則，保障僱員在超時工作後，獲得合理的報酬。  

 

 代理主席，各位同事，難道這些建議都會損害香港的經濟競爭力？我認

為不會。我和民協其他 3 位同事都支持議案。  

 

 謝謝代理主席。  

 

 

 

李卓人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可惜田議員離開了會議廳，剛才我也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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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實我想不到他會這樣說，因為他好像認為現時的香港人的工作時間即

使長，但仍然是很“嘆”的，所以沒有甚麼大不了。他說飲食業員工有些時

間可以休息，不錯，他們可能有些時間可以休息，但由早上 11 時工作至晚

上 12 時，即使中間有時間休息，他們有沒有時間與家人共聚呢？難道他們

有些時間休息，我們就要剝奪他們與家人相聚的時間；要剝奪他們運用自己

的時間的權利？我也想不到他會說零售業員工一定不會站立足 10 小時。我

想請他到他弟弟的零售店 G2000看看，那些售貨員不是要站立足 10小時嗎？

為何他還會說他們無須站立足 10 小時？他又說司機大多數的時間都在等

候，政府貴賓車的司機可能是這樣，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僱主也是用了他們

的時間，他們也損失了許多時間，而時間是十分寶貴的。不單止我們議員的

時間寶貴，“打工仔”的時間也是十分寶貴的。你看看那些巴士司機，他們

夠辛苦吧！他們並沒有機會休息，要由朝做到晚，現在還說要每天工作 10

至 11 小時。巴士這麼大的車輛，他們要駕駛 11 小時，對他們的健康和生活

會有甚麼影響？我想不到田議員可以這樣說，好像工人的時間是很卑微的，

是不需要保障的，即使工時長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香港現時有 50 萬人，即 16%的勞動人口的工作時間是每周 60 小時以

上，即每天最少超過 10小時。有 89萬人是每周工作超過 50小時，以每天工

作 8 小時計算，即他們每星期最少要工作足 6 天，如果以五天半計算，工作

45 小時以上的也有 177 萬人，而五成半的工人是沒有五天半工作的。這就是

我們現時“打工仔”的工作情況。  

 

  剛才田議員提到許多行業，其實金融、運輸、護、文職、飲食，以及

部分製造業的僱員都是沒有任何加班保障的。《明報》社評說那些人是自願

的，因為如果他們工作辛苦一些，就可以希望年底有花紅。為何會說他們是

自願的呢？怎可能有“打工仔”是自願呢？誰希望由朝做到晚呢？現時在這

裏的記者朋友有誰想工作至現在，今晚可能還要工作至 10 時呢？根本是沒

有人想的，人人也希望得到休息。哪會有“打工仔”自願長時間工作？我認

為《明報》的社評也是從僱主的角度來看這問題。沒有人自願工作，他們只

不過是沒有選擇，加入了那個行業，便要長時間工作，沒有選擇。因此，根

本沒有自願這回事。如果是有選擇的話，我想天生工作狂的可能只有董建華

先生，因為他每天朝七晚十一工作，真是十分辛苦。我想香港沒有很多人喜

歡這樣做。  

 

  因此，首先，我認為大家不要將工人的時間看得這麼卑微，我們應該想

想，工人也要與家人一起。很多人指出，現時很多社會問題，都是因小孩乏

人照顧所致。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們的父母也要外出工作，很夜才回

家，小孩自然乏人照顧。那些人又說要改善教育，向學校多撥款，這當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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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的，但如果小孩的父母能在家中照顧他們，香港的社會便不會如此了。

此外，工人也應有權接受培訓，有權參與社會。我今天收到一封信，是由一

位勞苦大眾寫給我的。他說這辯論很好，因為能說出他們這群工作足 72 小

時的人的問題。他說他自己每天只剩 7 小時，根本沒有世界知情權。他的民

主意識很高，他說要有知情權。  

 

  香港實在太過分，太多人要做太長時間，而所得的回報又太低。剛才，

我們工盟主席也提到一項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 100 個國家有規定工時，而

其中 53 個規定每周 48 小時。此外，在 132 個國家中，只有 11 個好像香港一

般沒有任何超時工作薪酬保障。 132 個只有 11 個國家如此，香港幾乎排在最

後。如果說競爭力，我們鄰近的國家，中國、台灣、印度、南韓、泰國、菲

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全都有正常工作時間的規定，全都有超時工作薪酬

保障，他們的競爭力從何而來？他們也具有競爭力。香港還要輸給新加坡，

在“四小龍”之中，香港現時已是最差。為甚麼別人有保障，仍然有競爭

力？為甚麼別人可以，我們卻不可以？  

 

  我希望議員支持立法保障超時工作這原則，而細節可以再行討論，但這

個原則一定要確立。我們希望超時工作的薪酬能好像香港現時很多行業一

樣，是“工半”，而每周工作 48 小時以上便可以得到超時工作補薪。最

後，我要強調，香港工人非常辛勞工作，但很可惜，他們至今也未能取得合

理的報酬。  

 
 
任善寧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只希望簡單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僱主說如果

工人加班，直接會增加工資 50%，或以其他種種計法，會增加他們很多成

本，但我想指出，其實他們的成本並不會直接增加這麼多，因為無論任何生

意，除了直接的勞工成本外，還有間接的成本，即“皮費”、管理階層的成

本等。無論工廠或商業機構計算工人的生產價值時，是以工人每天工作 8 小

時計，然後將其他間接成本在這 8小時內分攤。如果工人每天工作 10小時，

間接成本的增加是非常輕微的，差不多可說是不變，將間接成本再分配在工

人由 8小時變為 10小時的時數，所增加的成本是十分小的。因此，對僱主而

言，工人加班其實對成本增加相當輕微，甚至可能是沒有影響，因加班的時

數會拉低了“皮費”的分攤率。因此，我覺得僱主不應該令香港如此落後，

當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超時工作補薪，香港作為一個繁榮社會，如果工人沒

有補薪的話，可說是我們的一種辱。  

 

 謝謝代理主席。  

教育統籌司致辭：代理主席，我細心聆聽了鄭家富議員提出“立法保障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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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議案和多位議員就這項議案的發言。我想分兩個部分回應鄭議員的

議案。第一部分是闡述與工作時數有關的國際勞工公約。第二部分是政府應

否就工作時數制定法例。  

 

國際勞工公約  

 

  現時共有 10 條國際勞工公約是與工作時數有關的，其中包括下列主要

的 3 條：  

 

(i) 《 1919 年工作時數 (工業 )公約》  

 

(ii) 《 1930 年工作時數 (商業及辦公室 )公約》  

 

(iii) 《 1935 年四十小時工作週公約》  

 

  中國、英國及本港鄰近國家，包括印尼、日本、南韓、馬來西亞、菲律

賓、新加坡和泰國，現時都沒有簽訂與工作時數有關的國際勞工公約。英國

已於一九五八年退出唯一曾簽訂的《 1934 年玻璃板工作公約》。由於英國政

府現時沒有簽訂與工作時數有關的國際勞工公約，因此，香港無須遵從其中

任何一條公約的規定。  

 

  香港在今年七月一日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後，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就香港的特殊情況和需要，在不違反中國主權的原則

下，在經濟、貿易、金融、文化等領域，以 “中國香港 ”的名義，與世界各
國、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正如我剛才指出，中國現

時並沒有簽訂任何一條與工作時數有關的國際勞工公約，因此，香港在成為

特別行政區後，必須慎重研究是否需要遵照這些公約的規定。另一點我們亦

須考慮的，是香港鄰近地區大都沒有簽訂與工作時數有關的公約。簽訂或遵

從這些公約對香港經濟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和後果，將會直接和間接影響香港

作為國際性經濟、貿易、金融及服務中心的競爭能力。  

 

  我想指出，目前國際勞工組織有關工作時數的國際勞工公約，都是因應

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及經濟情況而制定。當時限制工作時數，除了是要改善

僱員的基本工作條件外，更重要的，是為了解決在三十年代初期，世界經濟

蕭條和大量工人失業的問題。我列的 3 條與工作時數有關的主要國際勞工

公約，第一條便是國際勞工組織在一九一九年首次行會議時制定，其餘兩

條都是在三十年代訂立。事實上，國際勞工組織大概有 170 個會員國，

《 1919 年工作時數 (工業 )公約》有 51 個國家簽訂；一九三零年的《工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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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商業及辦公室 )公約》則有 29 個國家簽訂；到了一九三五年時，只有 13

個國家簽訂《四十小時工作週公約》。隨世界經濟發展，全球各地對限制

工作時數的要求可謂少之又少，最新一條有關陸上運輸工作時數的公約在一

九七九年制定，自此以後便再沒有限制工作時數的新公約出現。  

 

制定超時工作法例  

 

  接我想闡述政府對建議立例管制超時工作和超時工作薪酬的看法。  

 

  香港現時並無法例限制受僱於工業經營的 18 歲以上男性僱員，以及在

非工業行業工作的男女僱員的工作時數。《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訂明女

性僱員和青年現時在工業經營的工作時數，但《性別歧視條例》生效後，《婦

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內專為婦女而設的條文，被認為含有性別歧視成分，

須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寬限期屆滿後廢除。  

 

  為使《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能夠符合《性別歧視條例》的規定，政

府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向本局提交的《 1997 年婦女及青年 (工業 )(修訂 )規

例》，建議廢除現行規例內專為婦女而設的限制。在被刪除的各項條文中，

包括限制受僱於工業經營的女性僱員的超時工作時數，規定每天不得超過兩

小時，以及一年內不得超過 200 小時。  

 

  在向各位議員提交的《 1997 年婦女及青年 (工業 )(修訂 )規例》的立法局

參考資料摘要中已指出，政府現正檢討和評估限制工作時數對香港整體經濟

的影響，以決定是否需要制定新的條文，規管部分或全部行業內男女僱員的

工作時數。在檢討時，政府亦會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以及本港僱員工作時

數模式和薪酬的調查結果。現時國際的趨勢是減少以立法形式限制工作時

數。我們知道日本政府現正研究修訂法例，廢除限制超時工作時數的條文，

以迎合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會密切留意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動向，作

為香港政策取向的參考。  

 

  政府現正檢討工作時數，預計到今年年底才有結果。因此，建議在現階

段立例限制工作時數，以及規定超時工作應得的額外薪酬並不恰當。  

 

  我們知道個別行業有規定的工作時數，而僱員的工資亦包括超時工作的

薪酬。因此，在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向本局提交的《 1996 年僱傭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中，我們建議修訂工資的定義，把超時工作的薪酬亦包括在

內。條例草案亦建議規定在計算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時，亦須把經常性的超時

工作薪酬計算在內。假如超時工作屬非經常性質，但在過去 12 個月，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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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超時工作薪酬達到其平均薪金的 20%，則僱主亦須把這筆超時工作薪

酬包括在內。我要藉這個機會籲請各位議員，支持《 1996 年僱傭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盡快通過成為法例。  

 

  根據國際標準，香港現時的失業率 (2.6%)和就業不足率 (1.2%)都屬偏

低。香港現時勞工市場的情況，與最初導致國際勞工組織倡議制定限制工作

時數公約的社會和經濟背境，截然不同。  

 

  雖然政府並未對限制超時工作的立法建議作出最後結論，但我亦想在這

裏指出這項建議將會帶來的經濟影響。首先，立例限制工作時數將會削弱勞

工巿場調節機制的靈活性，因而影響整體經濟的運作。這些人為限制在經濟

快速增長，即勞動力求過於供時，對經濟發展將會構成最大的負面影響。國

際著名的經濟學權威，一向對香港的經濟體系推崇備至，其中一項重要因

素，就是香港的勞工巿場有高度靈活性，以及極少的人為干預和限制。香港

如立例全面限制工作時數，將會是倒退的做法，與我們一向提倡高度經濟自

由的目標背道而馳。  

 

  鄭家富議員在發言時指出，新加坡亦有限制工作時數的法例，新加坡被

評選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地方之一。我要指出，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

體系都各有不同，我們要考慮本身的獨特環境和因素，不能盲目仿效其他國

家和地區的個別措施。我要強調，這並不表示香港政府不重視改善勞工福

利。一個例子，在過去兩年，政府已提交 23 項有關的立法建議，而在下

星期的立法局會議，我期望會有另外 6 項改善勞工福利及權益的條例草案會

獲得議員通過。因此，香港勞工的整體福利，絕不比鄰近地區的工人為差。  

 

  立例限制工作時數除了影響僱主外，亦未必令所有僱員受惠。有些僱員

為賺取更多收入自願超時工作，假如立例限制工作時數和硬性規定超時工作

薪酬，便會使有些僱員不能如願以償，亦會令一些僱主不願意僱員超時工

作，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  

 

總結  

 

  基於上述原因，以及鑑於政府還未完成檢討限制工作時數的工作和仍未

得出最後結論，政府對鄭家富議員提出的議案，即建議政府簽訂工作時數國

際勞工公約，並盡快制定法例，訂定超時工作的薪酬水平，有極大的保留。  

 

  謝謝代理主席。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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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鄭家富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3

分 18 秒。  

 

 

鄭家富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很多謝 6 位議員發言，可能大家也恐怕今

天會超時工作，所以沒有太多議員就這民生問題表態。這麼多年來，這議題

從未在立法局討論過，不知是否由於歷年來立法局代表工商界和僱主階層的

利益較多。不過，九五年的立法局中，我們是民選出來的。其實剛才很多議

員例如李卓人議員都提到，很多市民和僱員都很重視這問題，所以我希望代

表工商界的僱主或有既得利益的議員稍後會憑良心、憑原則投下他們的

一票。  

 

    對於田北俊議員剛才所說，首先我沒有說一些很恐佈的事，或僱主作

出一些很無良的做法。我希望政府立例保障僱員在超時工作後，能得到合理

的報酬。我們只希望能設有一個基準，如果真的有無良僱主遏迫和剝削僱

員，最低限度會有例可依，保障僱員應有的權益。我們不是說硬性規定一定

要跟隨，如果立例後，比較定了是 1.25 倍，這也只是一個基準。我再強

調，我們絕對不是反對員工超時工作。  

 

    至於政府所提的意見，我覺得很奇怪。有關日本的情況，我們得到的

消息是他們準備修改，而不是廢除有關條文，但政府卻說日本準備廢除條

文，所以會密切留意；不過，對於我們說有 121 個其他國家都有立例保障超

時工作，政府卻說可能因而影響自由經濟。難道其他 121 個國家也與我們一

起盲目違背自由經濟嗎？我認為政府只是抽取一些能支持它不立例的原因。

我希望政府不要用“拖字訣”，只說調查、研究，由數年前至現在也是這

樣。我希望教育統籌司過渡後，可令未來特區政府在這方面能憑良心和原

則，給予我們的僱員一個保障。  

 

    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富意義、公平的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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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聲音表決。  

 
Mr Andrew CHENG claimed a division. 
鄭家富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點名表決之議題為：鄭家富議員就“立法保

障超時工作”之議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之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r 
Andrew CHENG, Mr Paul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Albert HO, Mr IP Kwok-him,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Miss Margaret NG, Mr 
NGAN Kam-chuen, Mr SIN Chung-kai,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Dr Philip WONG 
and Mr James TI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Mr Eric LI and Miss Christine LOH abs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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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5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nine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5 人，反對者 9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REGISTRATION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CHINESE 
MEDICINE 
中醫藥註冊和監管制度  

 

莫應帆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局促請政府積極考慮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的建議，並就此徵

詢業內人士和市民的意見，盡速設立一套完善的中醫藥註冊和監管制

度，並制訂執行時間表，盡快將中醫藥納入香港醫療和教育系統，以

保障市民大眾的利益。”  

 
莫應帆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事程序表的議案。  

 

    首先，內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議員讓出其“中醫藥”的議案題目，本

人非常感謝！  

 

    我想出 3個燈謎給大家猜，但先此聲明是沒有獎品的。第一是釋迦牟尼

掌；第二是海外遊子心；第三是過了端陽又十天。如果大家猜到謎底，可傳

紙條給我。我會在稍後作出回應時揭盅。  

 

    為何我要提出這些燈謎呢？我想指出中醫藥在中國已經融入中國文化

及生活，不是醫病這樣簡單。許多人以為今天議案辯論的題目是“中醫藥註

冊和監管制度”，可能會涉及很多傳統中醫藥的術語，例如陰陽、五行，令

人感到異常艱澀難明，但實際上，傳統中醫藥的應用是非常生活化的。相信

各位立法局同事都曾享受家人精心烹調的“湯水”，例如淮山杞子、燉雞或

田七杜仲煲豬腳等，對提神補氣、強身健體都有幫助。請大家不要小看這些

湯水，因為這些含有豐富營養的湯水，亦是傳統中醫藥的重要部分。  

 

 

 

    根據政府的“香港居民的健康及就醫情況”調查顯示，有超過一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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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在訪問前 14 天向中醫、跌打醫師或針灸醫師求診。至於使用中藥材烹

調、煎製涼茶和補藥，就更為普遍。  

 

    事實上，傳統中醫藥源遠流長，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其中有文字記

載的亦可追溯至二千多年前，即神農嘗百草，已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就以三國時代，華陀為關二哥“刮骨療毒”的故事為例，讀者除對關

二哥的勇武讚不絕口，亦對華陀精湛的醫術津津樂道，可見當時中醫藥已經

發展得頗為成熟。現時，傳統中醫藥的使用經過千年以上的臨床經驗，已發

展成一個既有理論根據，亦兼備多種治療方法的醫療體系。  

 

    此外，傳統的中醫藥亦開始受到西方醫療界和社會的重視。美國的若

干州份，包括加利福尼亞州，針灸師可獲發牌執業。澳洲、英國和德國也有

醫學院，進行中醫藥的研究。我曾在電視看過“ 60 分鐘時事雜誌”的一個

節目，介紹英國一位中醫的情況。他專醫皮膚，非常成功，診所外經常有人

排隊輪候看病。當地醫院終於邀請這位中醫師到他們的醫院專醫皮膚。從這

個時事節目中，我自己感受到香港處理這問題與西方或英國本土不同。至於

亞洲地區，如中國和台灣，多年前已對中醫藥進行監管，中醫可合法行醫。  

 

    但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只視傳統中醫藥為“風俗和習慣”的一部分，

故此，傳統的中醫藥的使用和該行業並不受法例的管制。政府可能說這樣對

中醫更好，因為他們不用受監管，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這情況下，市民

的健康得不到足夠的保障；而亦因為政府這種政策，使傳統中醫藥業得不到

應有的重視和支持，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為甚麼？因為中醫的振興是基於科學的振興，至於其發展基礎是在於

臨床，但香港的公立醫院卻沒有中醫科；甚至是因應世界醫學潮流，中西醫

結合，由兩大醫學院院長參與，即將成立的首間“中西藥治癌中心”，也不

能自行聘請中醫和開設藥房。至於本地多間大學，雖有以專業進修名義開辦

的中醫培訓課程，但卻沒有正式的中醫學系。直至最近， 3 間大學才先後開

辦中醫課程，這無疑對香港的中醫藥界是一大鼓舞，但是招生制度卻沒有進

行改革，辦學位課程純是深造，根本並未動搖香港醫學界西醫的主導地位。  

 

    事實上，早在七七年五月，第三屆世界生大會已發表“有關政府對

使用其本身的傳統醫藥體系，應該給予適當的重視，並制訂適當的規例以配

合其國民健康制度”的呼籲。但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對此卻置若罔聞，繼續

實行其殖民地的歧視政策。就以探熱針這種普遍被香港家庭使用的醫療輔助

工具為例，根據香港法例，香港的中醫師是不能使用探熱針為病人診病。此

等不文明，脫離實際環境，甚至可說是荒謬的法例，直至現在仍然存在。  

    到了八九年八月，香港政府才成立中醫藥工作小組，負責就傳統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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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在香港使用的情況和該行業的事宜進行檢討，並作出建議。至今年三月，

才由其後成立的中醫藥籌備委員會，發表“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報告

書”，期間經過 8 年的時間，進度可謂非常緩慢。  

 

    雖然這份報告書姍姍來遲，但本人亦承認，報告書對香港的中醫藥發

展仍起重要的作用，因為這表示香港政府終於認識和承認傳統中醫藥在香

港社會的地位和重要性。  

 

    至於報告書內的建議，包括在中醫藥法定組織和制度方面，設立一法

定組織“香港中醫藥管理局”，以統一規管及協調中醫和中醫行業；建議長

遠的中醫註冊應設立統一註冊考試，確保中醫專業水平；而在首次推行中醫

註冊時，亦可以適當承認現正執業的中醫已擁有的資歷，考慮豁免他們參加

統一註冊考試；另外設註冊審核，以評核其專業水平；並表示按部就班將中

醫藥全面納入香港的醫療保健系統的研究。這些建議，本人包括業界同事都

表示贊成。  

 

    不過，我希望政府能留意以下幾點，這樣才能符合業內人士的期望。  

 

    首先，報告書儘管列出籌備委員會對推行中醫藥註冊和監管不少的建

議，但很奇怪，並沒有提出制訂執行建議的工作時間表。制訂適當的執行時

間表是非常重要的，否則，我們業內人士根本不知道政府又想用多少個 8 年

才可以為中醫進行註冊。昨天在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副生福利司說仍

未想過如何將中醫學納入醫療系統。我們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會議上，牙醫

和脊醫都可以進行註冊，但廣為市民使用的中醫卻至今仍“只聞樓梯響”。

這等於我們在大海行船，滿海濃霧，連燈塔也看不見。  

 

    第二，本人期望有關方面在推行中醫藥業註冊和監管時，應該進行廣

泛諮詢，並加強透明度；而諮詢的對象應包括業內人士和市民大眾。我希望

有兩次諮詢，第一次應是就“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報告書”進行諮詢，跟

就諮詢所得的建議制訂具體的工作報告和時間表，再進行諮詢，然後訂定

執行方案。  

 

  此外，有關將中醫藥業納入香港醫療保健系統的問題。報告書只承諾會

按部就班的推行，而生福利科亦表示暫未有這方面計劃，認為當中醫師有

其專業地位後，已可以自行執業。至於公立醫院是否設有中醫科或門診，這

方面問題並不迫切和重要。對此，本人並不同意，原因有二：第一，如果我

們真的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我們就要給學生一個實習的機會，否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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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將畢業的學生下放，或派往其他私人執業中醫師門診處實習呢？第二，

如果以中醫的理論，陰陽必須調合才有用處。如果把中醫藥納入教育系統，

但卻沒有中醫門診科，就會令陰陽不調，以致百病叢生。  

 

    最後就是進度的問題。由第一份工作報告至這份報告書，已經歷 8年的

時間。打趣的說，中國抗戰獲得勝利也只需 8 年的時間。要保障市民的健康

和利益，必須加強推行報告書內的各項建議。在這情況下，本人作為立法局

議員，亦是一名執業中醫師，期望政府增加資源和人手，不要再多用 8 年才

可實現註冊制度。  

 

    最後，本人提出議案，並懇請在座各位議員支持。謝謝。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梁智鴻議員致辭：主席，我發言支持莫應帆議員的議案。其實，那些加入本

局較長時間的同事也許記得，我在一九九五年一月也曾動議類似的議案，當

時得到局內同事廣泛支持。  

 

 我應申報利益，我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成員之一，該委員會編製了

這份報告書。我今天發言，也代表醫學界支持設立妥善的中醫註冊制度，提

高中醫師的專業地位，以保障公眾的健康。我希望我今天與九五年時的發

言，可以幫助消除一些人的誤解，以為醫學界歧視中醫，並企圖操縱中醫中

藥。其實，恰恰相反，在很多年前，當政府還未醒覺到要研究中醫中藥的註

冊及規管時，醫學界已落力地鼓吹要承認中醫藥的地位。  

 

 主席，我接要說的會集中在我認為這份報告書的不足之處，以及落實

這份報告書的建議前所須進一步考慮的地方。  

 

 其實，中醫藥的註冊和規管問題已拖了很久，如果不是因為有市民誤服

中藥而死亡的個案，或出現其他健康問題；又如果不是因為《基本法》清楚

寫明特區政府要自行制訂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生服務的政策，我懷疑

政府至今仍未肯正式研究這問題。現在籌備委員會的報告已經公布，我希望

政府可以懷有政治魄力的決心，與業內人士攜手，同心合力盡快落實這份

報告書的建議，確保市民的利益。  

 

 如果設立法定的註冊制度，當然是確定了中醫師專業地位最重要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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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但長遠來說，註冊制度也要有完善的培訓配合，使新入行的人可以獲得

全面訓練，而在職人士可以不斷進修新知識、新技術。籌備委員會建議把中

醫藥教育納入香港的教育制度，而且建議香港開辦全日制的中醫全科培訓課

程，這是一個好的方向。令人覺得很奇怪的是，以前沒有人對中醫藥全日制

課程感到興趣，但現在報告書公布後，卻有 3 間大學立刻爭要設立中醫學

院，我希望他們不是“三分鐘熱度”。  

 

 同時，我希望政府詳細研究中醫業的人力需求與人手培訓的配合。香港

現在已經有六、七千名執業的中醫師，實際數字可能較這還要多。究竟我們

將來還需要多少中醫才足夠呢？我們絕對不想看見受了培訓的專業人士學非

所用；我們更不想浪費公帑來培訓過剩的人才。  

 

 主席，一旦中醫師獲得法定的註冊和應有的承認後，市民自然期望會在

公共醫療生體系中享用到這些服務。其實政府應該立刻與各個醫護專業共

同研究這問題。政府除了要考慮在整體醫療生服務上，中醫藥應扮演的角

色外，還要考慮融資的問題，看看整體上納稅人承擔的水平，而不是隨便將

用於現時服務的開支撥一部分給中醫藥便了事。  

 

 在此，我要為政府說句好話。剛才，莫應帆議員批評現時政府只准許西

醫使用某些儀器，是充滿殖民地色彩，但其實情況並不是這樣。這樣做的理

由是中醫現時尚未有註冊制度，所以未知誰是真正的中醫，以致出現這種情

況。我希望成立註冊制度後，這種情況可以盡快消除。  

 

 主席，我大致贊成報告書的建議，不過，我認為報告書似乎偏重中醫師

的註冊及培訓，而對中醫藥卻未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其實，中醫師和中醫藥

應是二合為一的，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可惜的是，現時藥材鋪的掌櫃

及製藥人才不多，甚至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政府及各大專學院若真的有心

致力發展中醫藥，應該注意這點。  

 

 此外，政府對於規管中草藥和中成藥的優次也令人失望。以中成藥為

例，既然西成藥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為甚麼不可以早些立法，制

定一套規定所有中成藥也要註冊及提交品質保證的法例呢？還要等些甚麼？

主席，我深信中醫師及中醫藥的規管問題是可以同時研究的，無須訂出無謂

的優次的先後次序。在規管中醫藥這問題上，政府固然要聽取市民及有關專

業的意見，但我絕對不希望政府以諮詢作為拖延的藉口。為了保障民康，當

局必須馬上坐言起行。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這項議案。  

黃震遐議員致辭：主席，我代表民主黨支持莫應帆議員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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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學有一個輝煌的歷史。像本港市民一樣，我相信本局議員中沒有人

不曾看過中醫、服過中藥而治好疾病。但令人難過的是，西醫所代表的現代

醫學日新月異、進步神速，而中醫學的發展卻步步緩慢，以致目前中醫學無

可諱言，的確落後於現代醫學。為甚麼有這種現象呢？我相信是與中醫藥的

制度不健全有密切的關係。  

 

  目前，香港任何人都可以自稱為中醫，所以我知道有些人是護士，有些

人甚至在藥房替人執藥都可以掛牌自稱為中醫。行內良莠不齊，自然就會損

害到中醫學的聲譽。  

 

  另外，如果沒有醫學院對中醫藥進行研究，得以去蕪存青，中醫學就很

難有進步，更難確保中醫師的質素；也很難將中醫學的一些錯誤觀點淘汰，

然後帶出一些新的、好的觀點、理論和實踐方法。因此，我們相信政府應該

盡快成立中醫管理局，並設立註冊制度；更應該有清楚明確的時間表，盡快

加以落實。  

 

  在中藥方面，政府應該在未來數個月內公布毒性烈性中藥名單。我實在

不明白為何那份報告書中，竟然提到那些適合香港的烈性毒性中藥名單。我

不明白香港市民跟中國大陸或台灣市民有何不同，為何中國大陸認為毒性烈

性的中藥，居然在香港未必一定要列在名單內？我認為凡是在醫學或科學上

屬毒性烈性的，就應該列出來，使市民得以小心，以免發生意外。  

 

  這當然並不足夠。除此之外，中藥應該跟西藥一樣，有更嚴謹的規管制

度。最終應該像西藥一樣，在包裝、說明和附加的單張上，都應有規管；在

製造方面也應有規管。因為中藥和西藥一樣都是藥，必定都有副作用。  

 

  有些中藥更不應該像現時一樣，任何人隨便到店鋪都可以買到，即相當

於西藥的“OTC”藥物。我認為有些中藥應該如西藥一樣必須有管制，合格
中醫才可處方，只有合格掌櫃才可配藥。惟有這樣，才能真正保障市民的健

康及安全。  

 

  我們更贊成成立中醫學院。不過，首先，我們應該花時間詳細研究，訂

立中醫培訓計劃。我相信現代的中醫師必須具備所謂現代醫學的知識，包括

化學、物理、 X-光、超聲波和磁力等檢查方法。他們更應對化學有了解，對

中藥不單止看其原本的植物形狀，而應以化學角度了解中藥的實質成分。否

則，中醫只會像一個原始的落後學說，越來越被邊緣化。若我們要協助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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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醫學這具有偉大歷史的學術，我們一定要將它與現代知識連結起來。  

 

  第二，現代醫學觀點所講究的是，我們的治療方式必須基於證據，即有

證據才採取某種治療方式。若有些藥證明是沒有用的，便不要再用；若有些

手術是無效的，便不要再進行；對某種病的治療方法是不適合的，便不要再

採用這方法，而只用那些有證據的方法。我相信中醫學最後一定要這樣做，

換句話說，應該透過嚴謹的臨研究，確定中醫藥對甚麼病症有效，有效至

甚麼程度，在哪些方面會較目前西醫所提供的治療方法更有效。這些都是醫

學院的工作。醫學院一定要有臨服務，學生才不會紙上談兵。因此，在設

立醫學院時，也要考慮如何將中醫歸納入公立醫療系統。  

 

  我們必須尋找出中醫藥如何和其他現代醫學學說相輔相成。經過研究配

合，才能使中醫藥的治療也基於證據。這樣我們才會有效地使中醫藥達到成

本效益，更適當地為市民服務。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漢銓議員致辭：主席，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科學之一，數千年來

中國人依靠它療病健體、救死扶傷。現代以來，中醫藥在歐美亦有較大程度

傳播，特別是中醫藥健體固本，以及能醫治和紓解某些疑難或慢性疾病的功

效，逐漸受到國際人士的歡迎。這說明了作為中國祖傳寶貝的中醫藥，正在

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  

 

    主席，由於香港長期在殖民統治之下，歷來對中醫藥不重視，中醫藥

被排擠出香港醫療和教育系統，並缺乏行之有效的中醫藥註冊和監管制度，

其根本癥結在於政府對中醫藥的歧視。在此情況下，本港從未建立過任何由

政府資助的中醫院或中醫藥教育學院或專門培訓機構，本港中醫藥一直處於

自生自滅狀態，中醫註冊人員青黃不接，致使庸醫和中藥業在沒有註冊和監

管制度之下，危害市民大眾的健康和利益。  

 

    主席，香港回歸在即，九五年成立的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提出一套

管理和發展中醫藥的建議，實際上是遲來的春天，但遲來總比不來好。有關

建議實際上只是重如何登記及立法規限中醫藥註冊資格，對本港中醫藥未

來發展則只作了概括性描述，未能提出具體方案。  

 

 

    主席，有關建議提出設立中醫藥管理局，以便規管中醫藥的操守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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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水平。但是，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確定中醫藥管理局人員的資格和

專業水準。若是這個管理局成員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準，那麼，他們掌握中

醫藥業內人士的註冊資格的生殺大權，豈非荒謬之事？目前，中醫藥發展籌

備委員會的 22 位委員中，大部分並非中醫藥業界人士，因此如何確定管理

局人員的法定資格，是首先應當解決的問題。  

 

    主席，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對中醫註冊的建議規則，仍然有很大漏

洞，甚至仍然隱藏歧視性的規定。所謂漏洞，是指建議主張在九五年一月

一日前已執業 10 年以上的中醫師可豁免參加統一考試，但是，有 10 年以上

執業經歷並不能保證其專業水準。若有庸醫十幾年來濫竽充數，得到豁免豈

非讓他們繼續誤己誤人？所以，為了將少數庸醫擯除資格之外，無論執業多

長都應通過統一考試確定資格。  

 

    主席，有關建議值得質疑的是把中醫註冊的限期定在九五年，但這個

日期既不是香港中醫藥的開始，又不是中醫藥的結束。按這日期限制，九五

年一月一日之後持大陸認可文憑到港定居的中醫師，豈非被剝奪了專業資

格？  

 

    主席，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的建議，在設立一套完善的中醫註冊和

監管制度的問題上，既應持開放而非封閉的態度，又要持嚴謹科學的態度。

開放有利引進中醫藥人才，嚴謹有利於防止庸醫濫竽充數，害己害人。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蔡根培議員致辭：主席，長期以來，中醫給人的印象是憑實踐累積經驗斷

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沒有科學化及現代化的研究。其實中醫是中國

的傳統醫學，是一門淵博的學問。中國人能夠在這幾千年來世世代代繁衍，

中醫功不可沒，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非常重視中醫藥的發展和管

理，設立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水平大大提高，在科學化和現代化方面不斷

邁進。時至今天，中國的中醫藥發展在國際上備受重視，特別是針灸治療方

面。  

 

 在香港居住的絕大部分是中國人，他們身體不適時，都喜歡看中醫服用

中藥，尤其是傷風、感冒、跌打撞傷和保健方面。中醫藥一直重以平衡協

調、陰陽調和及固本培元等由內至外的整體護理。一些中醫師除了用傳統的

學理外，還中西醫相結合。例如，在跌打方面利用 X 光檢視骨折位置；有些
中醫師對解剖學亦有一定的認識，對病情及病理都能掌握得更好，故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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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受本港市民，特別是中下階層的歡迎和採用。可是基於歷史原因，港英政

府對中醫藥發展不單止不重視，甚至還加以排擠。隨香港主權的回歸，

《基本法》清楚列明特區政府將來可“自行訂定發展中西醫和促進醫療生

服務”的政策。本人深信在特區政府成立後，中醫藥定會得到重視，以及在

內地中醫藥界的幫助與配合下，將大有發展。  

 

 主席，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最近向政府提出多項建議，可謂順應社會

需求，既能促進中醫藥在本港的發展和提高地位，亦能有利於保障市民健

康。中醫藥要確立其專業地位首先是保證醫師質素，設立考核制度是必需

的。本人贊成對中醫師實行資格審核和專業註冊制度。由於中醫在中國雖已

有悠久歷史，但流派甚多，如何訂立統一考核標準，需要有足夠專業知識、

人才和時間。長遠來說，是必須統一標準的。這樣才可確保整體專業的水

平。  

 

 中醫藥要發展，便須有系統地讓業內人士不斷進修和培訓有理想加入此

專業的新一代。本人建議政府增撥資源，把中醫藥教育正式納入本港教育系

統。這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醫藥的培訓工作。由於培訓成本不輕，本人希望

這些課程除能符合國際水平外，更須配合整體社會的發展。  

 

 除此之外，對中藥店的掌櫃的要求及培訓亦不容忽視。掌櫃負責配藥給

市民，而本港常用中藥材有三千多種，其中一些毒性甚烈。他們對中藥的認

識和安全使用亦很重要。本人贊成對有毒中藥實施標籤制度，及對藥材店掌

櫃實施註冊制度，並且要求各大專院校在為中醫藥籌辦課程時，亦應把對掌

櫃的培訓納入課程之內。  

 

 主席，本港未來人口急增，對醫療的需求勢將加重壓力，本人建議醫院

管理局成立中醫院及在現有的醫院內設立中醫部門。這樣一方面可起帶領作

用，提高中醫藥地位，使從事中醫藥的人員有更多臨床實踐機會，又可紓緩

目前醫療系統所受到的壓力。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鄭耀棠議員致辭：中醫藥行業在中國存在幾千年的歷史。過往該行業在香港

一直沒有專業認可的地位。不過，隨香港即將回歸中國，中醫藥行業在香

港的專業地位，將獲港府重新認可，這是值得支持的。但與此同時，部分可

能未符合資格的中醫藥從業員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職業及生活將受影響，

這問題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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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工聯會同意為了確保中醫藥行業的專業水平和操守，以保障公

眾的健康與權益，應該推行中醫註冊制度；但此制度應循序漸進地推行，不

應影響執業中醫藥從業員的生計。  

 

    主席，目前工聯會的 8 間中醫診所，每年診治的人次合共 365 000，而

工聯會屬會香港中醫中藥從業員協會亦有三百多名會員將受到報告書的建議

所影響。我們認為，從速確立中醫藥行業的法定地位，有利提高中醫藥行業

的服務質素；而對中醫藥行業實施統一考試註冊及審核制度，亦有利於社會

人士認可中醫藥從業員的專業資格。對於那些未能通過統一註冊考試或註冊

審核的中醫藥從業員，我們認為政府應給予兩年寬限期，使這些中醫藥從業

員不會因為未能獲政府認可，而不能繼續從事中醫藥行業。政府應該為這些

中醫藥從業員提供進修及培訓機會，使這些中醫藥從業員能夠重新考取認可

資格，繼續執業。  

 

    主席，本人認為，在推行中醫藥業法定規管的制度時，應該以不影響

中醫藥從業員的就業為大原則。政府更應該切實提供各種資助及協助，以扶

助中醫藥行業的發展。  

 

    由於香港中醫藥發展報告書的建議對中醫藥行業的人士影響深遠，所

以，本人促請政府盡快就報告書內的建議，諮詢業內人士的意見，使業內人

士的意見能夠得到充分的反應。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生福利司致辭：主席，今天我很多謝莫應帆議員及各位發言的議員對今天

辯論議案所提出的各項意見。  

 

前言  

 

  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市民對傳統中醫藥都很接受及信賴。  

 

  一直以來，社會各界對中醫藥的問題，包括執業中醫的水平、中成藥的

品質、中藥材的真假等，都十分關注。議員亦時常提出關於這方面的問題。  

 

  今天，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議員簡述目前中醫藥在本港的情況，及政府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136 

就制訂中醫藥發展政策所考慮的各項因素。  

 

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  

 

  政府在一九九五年四月成立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主要任

務是研究中醫藥業在本港的情況，及向政府就如何設立一個法定架構以規管

及發展中醫藥，提交意見，保障市民的健康。  

 

  在過去兩年，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深入探討了各個課題，其中包括本

港執業中醫的培訓背景、烈性及毒性中草藥的問題、本港中藥業的運作，以

及中國內地規管中醫藥的制度等。在這方面所搜集到的資料，大大增加了政

府及業界對中醫藥在本港情況的了解。  

 

中醫藥業在本港的現況  

 

香港中醫登記計劃  

 

  委員會在九五年九月至九六年一月期間，進行了一項“香港中醫登記計

劃”，研究本港執業中醫的執業情況及培訓背景。該項計劃的對象是在港執

業的全科中醫師、骨傷科中醫師及針灸師。登記計劃共收到 7 499 份登記申

請，其中 6 890 人符合登記條件。我想重申，這登記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搜集

執業中醫的資料，並非評審資格。已登記的人士將來是否可以註冊成為中醫

師仍要視乎日後法定註冊的標準。  

 

  在六千多個符合登記人士中，全職的佔四千五百多人，約 66%。此外，

六千多人當中，全科中醫師佔 4 300 人，即超過六成；骨傷科中醫師佔差不

多 1 600 人，約兩成多，其餘為針灸師。資歷方面，有超過 10 年執業經驗的

醫師有四千六百多人，即接近 70%；執業少於 5年者有 854人，約 12%。在培

訓背景方面，報稱中醫全科畢業的有二千八百多人，佔全部登記人士約

40%；經祖傳或師傳學成的有三千三百多人，約佔登記總人數的一半。  

 

  另外，委員會又曾探討本港中醫藥人才培訓的情況。目前，有多個中醫

藥教育機構及培訓機構為中醫藥業的人士及對中醫藥有興趣的市民提供課

程。這些課程的內容、程度、對象、學期的長短、以至教學的形式各有差

異；相對來說，中醫方面的課程較中藥方面的為多。據我了解，這些課程沒

有劃一的範圍，相互之間亦沒有任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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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管制中藥的措施  

 

  市民除了關注執業中醫的水準之外，也非常關注中藥的品質。據估計，

市面出售的中藥材有二千多種，其中進口的約佔八至九成，而中成藥則約有

三千多種，進口的約佔 85%。  

 

  中成藥進口商必須出示製造商發出的證明書，證明藥物不含西藥成分，

方會獲批准進口。無論進口或本地生產的中成藥都由生署署長負責監管，

生署署長有權禁止銷售那些不適宜食用的食品或藥物。為確保各有關方面

遵守上述規定，生署從進口的中成藥和在零售店鋪購得的中成藥抽樣化

驗。該署現時每年化驗超過 400 個中成藥樣本，確定是否含有西藥成分和所

含的重金屬分量。如果化驗的結果證實該中成藥含有西藥成分或不宜食用，

生署首先會通知藥物製造商或進口商，要求他們收回有關產品，並把收回

的數量和處置方法通知生署。如有關人士拒絕合作，生署也可以提出檢

控。  

 

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報告書的建議  

 

  莫議員及各位議員促請政府積極考慮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的建

議，徵詢業內人士和市民的意見，盡速設立一套完善的中醫藥註冊及監管制

度。  

 

  我在四月收到委員會的報告書後，已經立即知會各有關部門及政策科，

請它們考慮報告書的建議。因為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的建議對中醫藥發展

會有深遠的影響，所以我們必須深思熟慮、仔細參詳，才可作一個全面的回

應及決定日後的工作大綱。  

 

  我知道委員會的秘書處已派發了四千多份報告書給本港各中醫藥團體，

我們亦有計劃準備就報告書內的建議諮詢業內人士及公眾的意見。  

 

  雖然我們尚正研究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的報告書，在這裏，我想就議

員提到報告書中幾項建議的意見，作出簡單的回應，以及解釋政府在這些問

題上的考慮。  

 

建立一個監管中醫藥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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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委員會建議，為保障市民利益，應建立一個法定架構監管中醫中

藥，確保中醫的執業水平，建立他們專業地位，規管中藥的售賣，以監管市

面中藥的品質，和確保其符合安全標準。原則上，我們是同意這項建議的，

但是，我們在決定如何落實這項建議之前，必須考慮清楚引進管制對業內人

士所造成的影響。除了要保障市民健康外，我們也要關注從業員的生計。  

 

中醫藥納入香港的教育系統  

 

  委員會另一項建議是把中醫藥納入香港的教育體系，提供全日制中醫藥

課程，藉以培訓這方面的人才。我們同意人才培訓是發展中醫藥的一個重要

課題，但是，目前，本港約有 7 000 個執業中醫及其他中藥從業員，他們水

準參差，提供培訓的首要目標和重點應是加強在職人士的專業知識，使他們

達到註冊要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其中 3 間院校，包括香港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持續教育組，多年來都以財政自給的方式開

辦一系列的證書及文憑程度的中醫藥課程，主要對象是在職中藥從業員。我

們認為大學可以繼續擴展這些課程，為在職人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  

 

  辦全日制的學位課程以培訓接班人是長遠發展的計劃，我們必須周詳

考慮現時及未來中醫藥專業人士的供求情況，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以及個

別課程的目標、模式、範疇等問題多方面配合，才能促進中醫藥發展，避免

人力的供應與市場需求脫節。  

 

把中醫藥納入香港的醫療體系  

 

  在報告書中，委員建議按步就班地把中醫藥納入香港的醫療體系。中醫

藥一向廣為市民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它已是我們醫療體系的一部分；日

後我們建立了一個監管制度後，中醫藥業就會像其他醫護專業一樣，有明確

和嚴謹的專業水平，市民自然就會更有信心，中醫藥的地位在香港醫療體系

將更獲市民肯定。至於在公營機構提供中醫藥服務這個問題，由於一直以

來，香港的醫護服務體系是以西方醫學為基礎，要把中醫藥引入現時的體系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不但涉及中西醫藥互相配合的問題，亦關乎到整個

醫護系統的運作模式。由於牽涉的範圍非常廣泛，在未有詳細研究之前，我

們沒有計劃在公營機構提供中醫藥服務。  

 

總結  

 

  我明白到議員和市民、以至業內人士都十分關注中醫藥的未來路向，我

再次重申政府是絕對重視中醫藥的發展。假如業內人士及市民對法定規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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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都表示支持，我們希望可在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進行有關的立法工作及跟

進有關註冊和規管事宜。  

  最後，我除了多謝各位議員剛才提出的建議，同時亦歡迎任何團體或市

民就中醫藥發展向我們提出意見，我們必定會詳細考慮。  

 

  謝謝主席。  

 
 
主席：莫應帆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1

分鐘多一些。  

 
 
莫應帆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十分多謝 5 位同事就我的議案發言，他們

也支持議案。  

 

 我剛才提出了 3 個燈謎，我想現在是說出謎底的時候了。第一，“釋迦

牟尼掌”是“佛手”，我想熟悉中藥的人士都會知道。第二，“海外遊子

心”是“當歸”，即應當回來的意思。最後“過了端陽又十天”是“半

夏”，即夏天的一半的意思。  

 

 剛才政府提到公營機構，雖然我知道問題十分廣泛複雜，但正如我在演

辭中所說，如果想陰陽調和，即教育系統可配合醫療系統，必定要從這個方

向發展。我希望政府不會因問題難於解決，或所牽涉的層面廣泛，而不盡速

考慮。我希望政府能夠留意這點。  

 

 雖然過了一點時間，但我希望主席讓我說多一些。我希望政府能夠吸納

多些業內人士，即中藥業專業人士參與未來中醫藥的註冊和發展工作，這樣

才能事半功倍，保證政府的工作不會多彎路。  

 

 謝謝主席，亦謝謝各位議員。  

 
 
主席：莫議員，如果不進行燈謎遊戲的話，你的發言時限還有 1 分鐘才完

結。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and agreed to.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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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BILLS 
議員條例草案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SEX AND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BILL 1996 
《 1996 年性別及殘疾歧視（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0 July 1996 
恢復於一九九六年七月十日動議二讀辯論  
 

DR LEONG CHE-HUUNG: Mr President, I rise to speak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four anti-discrimination Bills of which the Bill before us 
today is but one of them.  Today, I will be speaking on the Sex and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Bill 1996, which is a Members' Bill 
introduced by the Honourable Miss Christine LOH.  I will speak on the other 
Bills at another sitting.   
 
 The main purpose of Miss LOH's Bill i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SDO) which establishes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OC), and is regar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s the model and 
framework for all other Hong Kong legislation on equal opportunities.  The Bill 
also makes parallel amendments to the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DDO) where appropriate. 
 
 Almost all the amendments contained in the Bill were previously 
recommended by the Bills Committee of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Bill (a 
Member's Bill introduced by Ms Anna WU), Sex Discrimination Bill and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Bill in 1995.  I also had the honour or otherwise to be 
the Chairman of that Bills Committee then.  The SDO and DDO, whic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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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ly based on the United Kingdom Sex Discrimination Act 1975, were 
enacted on 14 July 1995 and 3 August 1995 respectively without these 
amendments.  Many amendments contained in this Bill today follow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United Kingdom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on the basis of its experience administering that United Kingdom 
Act.   
 
Views of deputations 
 
 A total of 28 organizations/individuals have given views on the four Bills 
under study by the Bills Committee.  Most of these organizations/individuals 
had presented their views before in 1995.  Their views were diversified with 
some for and some against the Bills. 
 
General 
 
 There were divergent views among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ensus on Miss LOH's Bill could not be reached by the Bills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Liberal Party, for example, took the view that any changes to the 
SDO and DDO should be considered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two 
Ordinances by the EOC in December 1997. 
 
 Similarly,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support the Bill.  As both the SDO 
and DDO took effect fully only on 20 December 1996, the Administration firmly 
believed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wait for som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ir 
operation before coming to a view as to whether any amendments to these 
Ordinances are appropriate.  Besides, the EOC has just started to introduce and 
promote provisions in the two Ordinances to the community.  It would therefore 
certainly cause confusion to the public if amendments to the Ordinances are 
made now, so the Administration claimed. 
 
 The EOC, as expected, took the same line as the Government and 
considered that it may be premature to consider amending any of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without local operational experience.  Although changes to the two 
Ordinances, and consequently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EOC, may be warranted in 
the future, the EOC is of the view that any such changes should only be made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xperience and after comprehensive review by the 
EOC.  In this connection, the EOC proposes to conduct a review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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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commencing in December this year, one year after its full operation, 
to determine what amendments, if any, are needed for the two Ordinances. 
 
 
 Mr President, let me now turn to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Bill and I shall 
group them into three areas: (1) remedies for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2) scope 
of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and (3) EOC functions and powers. 
 
Remedies for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The first area is on remedies for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The Bill removes arbitrary limits that the SDO imposes on the remedies a 
court may order for unlawful sex discrimination, and instead brings those 
remedies into parallel with the remedies available now under the DDO for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In particular, clause 16 of the Bill: 
 
 (a) repeals the $150,000 limit on damage awards for work-related sex 

discrimination or harassment, which significantly deters any 
litigation in respect of those matters; 

 
 (b) empowers the court to order an employer to reinstate a terminated 

employee if the court judges this to be the just and appropriate 
remedy in the circumstances; and  

 
 (c) removes the bar against damages in cases where indirect sex 

discrimination was unintentional, giving the court the same 
discretion to award damages as in other types of cases. 

 
 In addition, Miss LOH proposes to amend clause 16 and to add a new 
clause 33A to ensure that the $120,000 implied cap ordinarily applicable to civil 
proceedings in the District Court does not apply to SDO and DDO damages 
awards. 
 
 The $150,000 cap on damages under the SDO was proposed by a Member 
and passed in 1995, as some Members would remember.  The availability of 
remedy of reinstatement under the DDO but not the SDO was considered by 
some Members as unfair and unreasonable.  These two remedies were issu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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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ed debates on the two Ordinances passed in 1995. 
 
 
 
Scope of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The second area is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The SDO makes many exceptions.  The Bill repeals these exceptions with 
the provision for the expiry of several major ones in one to two years after the 
Bill's enactment. 
 
 The Bills Committee focuses on the exceptions for the small house policy, 
indirect sex discrimination by disciplined and security services of Hong Kong. 
 
 The majority of members who frequented the meeting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ed the repeal of the exception for the small house policy.  
Some are of the view that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ights for all citizens of 
Hong Kong, the policy should be discontinued altogether.  It is unfair that only 
indigenous villagers have a right to build small hous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 member of the Bills Committee who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Heung Yee Kuk 
pointed out that the policy is not related to sex discrimination because,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in 1972, traditionally heads of families, who were 
usually males (but could well be female indigenous villagers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a widow whose husband died without a house), were 
allowed to build houses within the village areas.  The policy aims at improving 
the low standard of housing in rural areas and to preserve the cohesive pattern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ey will not object to extending the policy to cover 
indigenous villagers of both sexes.  The implications on the housing needs of 
the indigenous villager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before removing the exception 
and the policy.  Miss LOH argues that clause 12 of her Bill provides a one to 
two years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this exception, whereby allowing adequate tim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the way forward on the policy. 
 
 After considering the departmental guidelines on the allocation of quarters 
for the disciplined services, Miss LOH sees no justification for retaining an 
exception in the SDO to authoriz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ingle officers.  There 
is no apparent reason why a single officer with a child, or with a 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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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should be treated less favourably than a divorced or widowed officer with 
the same salary, service and number and type of dependents.  The exception 
referred to in Schedule 5 Part 2 item 3(b)(i) should therefore be repealed as 
proposed in clause 12.  Miss LOH also considers that the provisions on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SDO would be sufficient to avoid rendering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s referred to in Schedule 5 Part 2 item 1.  It is therefore 
unnecessary to retain the excep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siders that the existing exception 
provisions in the two Ordinances, such as those related to the small house policy, 
are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Any unilateral termination of the policy or 
practice by legislative means is not acceptable.   
 
 The Administration is currently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mall house policy which include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issues of land supply, 
adequacy of existing arrangements and options on the way forward.  The 
Administration's position is that the policy does not confer legal rights.  As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the policy vis-a-vis Article 40 of the Basic Law, its 
position is that, in the absence of legal precedents, it cannot be said for certain 
what would constitute "lawful traditi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indigenous 
villagers".  Hence, whether the removal of the exemption in respect of the small 
house policy would result in a breach of Article 40 would depend upon the 
court's interpretation of whether the policy confers a "lawful traditional right and 
interest" for the purposes of Article 40. 
 
 On the exceptions for indirect sex discrimination by the disciplined 
services, there are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to provide departmental quarters for 
married officers in the disciplined services.  For the same reason, there is 
differential treatmen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officers in certain practices of the 
disciplined services. 
 
 Mr President, so much for the exceptions.  I shall now go to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which I am sure Miss LOH will elaborate on. 
 
 Clauses 4, 5 and 6 of the Bill amend the definitions of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The Bill amends the test used in the two Ordinances to identify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The existing test is copied from United Kingdom law, 
and has been criticiz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EOC.  The Bill replaces it with a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June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145 

simplified test used in Australian legislation. 
 
 After considering the view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Miss LOH proposes to revise the wording in clauses 4 to 6 in order to tie in with 
the wording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SDO and DDO, which are based on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 am sure Miss LOH will elaborate on them further. 
 
EOC functions and powers 
 
 The third area of the Bill is on the functions and powers of the EOC. 
 
 The Bill clarifies that the EOC may also seek judicial review under other 
discrimination-related laws. 
 
 The Bill also gives the EOC specific but optional functions: 
 
 (a) of promoting relevan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b) of reporting on proposed legislation. 
 
 The Bill also enables the EOC to register and enforce a binding 
undertaking voluntarily made by a person not to do particular discriminatory acts, 
as if the undertaking were an enforcement notice arising from a formal 
investigation.  Essentially, this provides a short-cut for the EOC in cases where 
a person whom the EOC suspects of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is willing to resolve 
the matter voluntarily without further EOC enforcement. 
 
 The Administration points out that, according to legal advice, the EOC is 
actually able to bring judicial review proceedings under the two Ordinances.  
The proposal to charge the EOC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nd examine any proposed legislation is inappropriate therefore as 
the EOC is established to implement and promote the SDO and DDO.   
 
 Mr President, the above are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Bill considered by the 
Bills Committee.  After considering the view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eputations, Miss LOH has agreed to propose some 
amendments to her Bill which I am sure she will highlight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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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like to turn to my personal views on this and perhaps two other 
Bills that I shall be presenting later this month.  Why do these Honourable 
Members introduce these amendment Bills, I often ask myself.  Many will say 
that these Member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decisions taken by this Council in 
1995.  That may well be the case.  But should the Government have proceeded 
immediately to analyze the areas of discrimination not accepted by the Council 
then as soon as possible as promised, in my mind these Bills might not have 
necessary.  Instead, nothing was forthcoming not until this series of Members' 
Bills surfaced. 
 
 Similarly, had the EOC been spreading the issues of anti-discrimination 
more than it has done so far, the scene could also have been different.  To wit, 
while the Administration pointed out that according to legal advice the EOC is 
able to bring judicial review proceedings under the two Ordinances, even very 
senior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have given public opinions to the contrary. 
 
 Turning to the Bill itself, Mr President, it is in my impression far from 
being perfect as obvious by the many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hat will be 
put forward.  I would advise Members to really have a clear mind when they 
vote.  In any case, Mr President, I personally feel that this Bill at least deserve 
its Second Reading in order to show to the Government that this Council feels 
strongly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sh forward to look into ways and means 
of tackling other issues of discrimination. 
 
 Finally, may I thank the Administration for doing its best in diligently 
answering Members' questions.  I must also thank the so-called frequent 
Members to this Bills Committee which could not have finished its work in time 
had it not for their making up the possible quorum. 
 
 Thank you, Mr President.  
 
 
張漢忠議員致辭：主席，就陸恭蕙議員的條例草案，我會就關於新界小型

屋宇部分發言。  

 

  主席，新界小型屋宇政策，俗稱“丁屋”，今天將受到嚴峻的挑戰，將

小型屋宇政策與性別及殘疾歧視混為一談，實在是毫無道理的。原因在於新

界小型屋宇政策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是長期以來，以新界為籍貫的居民與

政府長期談判爭取土地的居住問題，與男女平等、殘疾歧視毫無關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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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新界人並不反對女性原居民享有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  

 

  主席，為了避免同事對小型屋宇政策有所誤解，我們有必要根查歷史因

素及政府對原居民承諾的背景：新界未租借予英國，即一八九八年之前，以

新界為籍貫的人士，他們可以在其私有土地上興建屋宇而無須向政府申請批

准。及後英國政府將所有新界土地納為官有，再批予原有業主，俗稱為集體

官批土地，加以年期限制之外，如果在此土地興建屋宇，必須向政府申請。

根據集體官批條文，新界人仍可以在其私有土地興建鄉村屋宇，礙於香港的

迅速發展，土地資源珍貴，政府大力發展新界地區，將居民大量遷徙入新

界，而政府亦進一步收緊鄉村屋宇政策。經過新界人士與政府漫長的談判，

至一九七二年政府才有小型屋宇政策。小型屋宇政策其實是將原居民申請小

型屋宇興建的準則進一步規律化及加以審批，現在要興建小型屋宇必須在鄉

村發展區內才獲得批准，而鄉村發展區界是由城市規劃委員會所訂定的。

因此有些人指出，不取締小型屋宇政策，令新界土地資源不能擅用，實屬無

稽之談，因為申請小型屋宇已經在指定範圍之內，通常為鄉村的 300 呎範圍

內，同時若以低密度住宅及小型屋宇佔用比率面積計算，居民及土地佔用比

率是相同的。換句話說，為了善用土地資源，政府是否要取消批出所有低密

度住宅區呢？其實，小型屋宇政策是土地使用的問題，與男女平等、殘疾歧

視全無關連。  

 

  主席，七月一日，香港須回歸祖國，回歸之前，英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經

過冗長的談判，達成相當多的協議，其中包括社會整體及各階層利益的保存

獲得保障，有些人指出，因殖民地政府撤退，新界原居民應與本港其他市民

一樣，不得有特權而異於其他市民，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簡單，而且還相當危

險，如果說殖民地政府一旦撤退，就恢復原有權益，那麼原居民土地用途在

恢復主權後是否便不受限制呢？  

 

  主席，無可否認，新界小型屋宇政策是政府對新界人民的承諾，亦涉及

歷史的因素，《基本法》制定的過程中，有分析過社會各階層的權益問題，

有人指出，原居民享有特權，是對其他人不合理，權益保留與香港市民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是有矛盾的，傳統權益富殖民地色彩應逐漸取消，不

應於九七年後仍然保留，亦有人指出，傳統權益是不合時宜要消除，其實起

草《基本法》時，草委會根據這些意見已反覆研究，而最後有所決定，而引

申有《基本法》第四十條：““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保護。”其理據在於香港保持現有社會制度 50 年不變，在土地問題

上，在英國未統治前，這些土地的合法業權人大部分是新界原居民，他們的

土地用途不受任何限制，在英國政府統治下，他們的權益反而受到剝削，經

過談判後，部分權益才能獲得保留。現在，殖民地統治的中止，是否意味

香港現有的生活制度要取消？《基本法》保障我們 50 年不變，香港現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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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模式是英國統治遺留下來的，換句話說，英國殖民地統治完結，是否意味

香港要與中國其他省市一樣看齊，一樣平等？而沒有一國兩制？沒有了 50

年不變的承諾？因此，我們不能選擇性地保存某部分殖民地統治的生活制

度？否則，若可取消新界原居民的權益，是否也可以取消香港人現有生活制

度？因此，《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保持原有香港生活制度不變，《基

本法》亦有保障九七年後香港社會制度不變，新界原居民權益亦因此不適宜

改變。  

 

  主席，今天的投票結果，可能決定小型屋宇政策是否會受取締，作為負

責任的社會，我們覺得應保障少數人的利益，從法理角度看，保障一般人利

益，亦應保障少數人利益，兩者之間並無矛盾，其實在內地，有政策容許以

某地方為籍貫的居民回鄉建屋，而新界原居民回鄉（回新界）建屋，亦符合

中國整體傳統，如果說新界原居民傳統權益是特權，倒不如說是歷史受到尊

重。每個社會都有不同的歷史時空，如果要以今天的角度審議歷史權益，實

在對這些人士不公平。原因在於他們的權益是經過長時間，長年累月及時空

演變才有今天的狀況。如果以人人平等角度處理歷史問題，那麼一個社會便

不需要任何歷史，這與當年紅兵的做法有何分別？更何況提出這些概念的

人亦有雙重標準。例如，一些持單程證的香港合法居民，需要在香港住滿 7

年方可申請公屋，既是香港合法居民，為甚麼不可以即時申請，享有與香港

其他居民的同等待遇？所以其實整個社會是由不同階層、不同權益的人士所

組成，強加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原則去改變原有社會規律，則令社會秩序

大亂，當然，我們覺得要保存我們的社會盡量能夠做到男女平等，人人平

等，但也要尊重社會的現實及歷史的因素。  

 

  主席，新界小型屋宇政策確實與男女平等，殘疾歧視無關，如果要取消

該項政策，亦會牴觸《基本法》第四十條。當然有人會說，新界小型屋宇政

策不是傳統權益。在《基本法》起草時，當時起草委員認為，新界原居民建

屋權是傳統權益，今天投票要取締該政策，相信會因此牴觸《基本法》第四

十條，以致不能夠採納為特區政府法例。  

 

  主席，上星期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民主黨張炳良議員就新界小型屋宇政

策發表意見，我的理解若有不正確的話，希望張議員指正。  

 

  當時張議員指出“小型屋宇政策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要取消該項政

策必須有善後的安排”，但今天的議員條例草案，只是簡單取消該項政策，

而沒有任何措施作善後。當然陸恭蕙議員可以說條例草案有寬限期，在寬限

期可作善後安排。但我們不能作如此不負責任的假設，如果我們通過一條法

例，要在兩年後取消出租公屋政策，而要求在兩年內設法解決十多萬家庭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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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公屋居住問題的方案，這是否可行？又假設，我們可否立例要求在 1 年後

取消綜援申請政策，而在 1 年內解決需要接受綜援人士的經濟問題？因此，

沒有善後安排而簡單一刀切的立法程序實在是不負責任。以我理解張議員在

電視節目的意見，民主黨不應支持在沒有充分研究複雜問題及沒有完善的善

後安排、由陸恭蕙議員提出有關小型屋宇政策的該部分。  

  主席，從《基本法》起草到現在，已有相當多的過渡安排，其中顯示新

界原居民有其歷史因素與其他香港市民不同，在最近通過的地租條例，豁免

新界原居民在八四年之前土地不需繳納地租，這表明新界土地與他們獨特身

分，同時，他們享有指定的土地殯葬權利及收回官地條例亦有特殊對待，由

此可見，我們是可以理解，由於歷史的因素，新界原居民在新界土地上確有

他們特殊的地位。  

 

  如果以簡單的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概念來否定此項特殊權益，是違反

長期以來政府及原居民所達成的協議，亦違反《基本法》、違反香港原有生

活制度不變的大原則，因為取消這種種權益對新界人來說就是一個大變，堅

持這樣變動，將導致因主權回歸新界原居民得不到生活制度 50 年不變的保

障。我們要求我們的原有生活 50 年不變，但又以立法手段去剝削其他人士

得不到生活制度 50 年不變的保障，則實在是採取雙重標準。換句話說，如

果中國 13 億人民會反問：大家都是中國人，為甚麼香港人可以擁有特權？

不是說人人平等嗎？既然殖民地統治已完結，這些特權應該中止，為甚麼還

可以維持 50 年不變？因此，如果以今天的投票去決定少數人的命運，他

日， 13 億人民也可以決定我們香港人這少數人的命運；屆時，我們將無言

以對，只有接受事實！  

 

  主席，新界小型屋宇政策由一九七二年實施至現在，已有二十多年，社

會不斷演變，不斷進步，因此現在已是適當檢討該項政策的時候，包括現有

輪候批准時間相當長，有些個案甚至申請近二十多年，都得不到批准。或許

有其他方案，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土地資源。有人提議建組合式鄉村屋宇，亦

是新界人可考慮的其中一種方案。  

 

  主席，本人反對陸恭蕙議員的議員條例草案，謹此陳辭。  

 
 
劉皇發議員致辭：主席，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匯的地方，經過百多年的發

展，香港已變成為一個包容性非常大的社會，市民除了享有廣泛的自由外，

個人的權利亦受到充分的保障。在香港，我們沒有種族問題，亦沒有宗教問

題，也沒有證據顯示存在普遍令人感到關注的性別歧視問題，反之，香港女

性地位之高，絕對不比世界其他發達先進國家遜色。私人行業我不用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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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現時很多重要職位如布政司、廉政專員、生福利司、房屋委員會主席、

工商司、政務總署署長、教育署署長、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以至特別行政

區律政司司長，臨時立法會主席等皆由“半邊天”執掌，香港男女平等、機

會平等的情況，可見一斑。  

 

 儘管如此，在選政治的現實下，不少參政人士總是喜歡將“男女平

等”問題，“人權”問題攪個不停。本來，對這些問題多加關注應該是好

事，但倘若過分熱情，對問題缺乏了解而急於求成，罔顧實情而矯枉過正，

則只會挑起爭端，製造混亂，誠非社會之福。  

 

 陸恭蕙議員提出的《 1996 年性別及殘疾歧視（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目的是要修訂在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才全面實施的《性別歧視條例》及《殘

疾歧視條例》，單就時間和程序而言，有關的做法便大有問題。上述兩條條

例實施至今半年不到，實施的實際經驗來不及累積，便說要修訂，這實在是

輕率冒進的行為。事實上，平等機會委員會已建議在兩條條例全面實施 1 年

後展開檢討，陸議員竟然如此急不及待，不等檢討結果便提出議員條例草

案，除了是想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前通過有關的修訂，我看不出有

甚麼其他合理的解釋。如此倉卒，近乎為修訂而修訂的做法，不能說是對社

會負責任的態度。  

 

 條例草案第 12 條條文企圖中止豁免“小型屋宇政策”，也就是要取消

該項政策，把新界原居民在鄉村範圍內建屋改善居住環境的權利完全剝奪。

本局不久之前審議《性別歧視條例草案》的時候，曾辯論取消小型屋宇政策

豁免的議案，結果以 33 對 24 票否決有關的議案。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司法

制度是不容許當局在同一案件中以同樣的罪名向當事人作出多過一次的控

訴，目的是要維護公正。立法局雖然不是執行部門，但在短期內有關人士企

圖再次以同樣的所謂理由取消“小型屋宇政策”，明顯是違反處事公正的精

神。  

 

 主席，關於“小型屋宇政策”的本質和由來，我在上次的辯論已經作出

詳盡的說明，今次我想強調數點：  

 

 第一，新界原居民過去有自由建屋居住的權利，建屋數量不限。一九     

七二年制訂的“小型屋宇政策”只容許年滿 18 歲的男性鄉民“一生人一

次”申請在鄉村 300 呎範圍內自費興建一間小型屋宇，這項政策其實已是剝

奪鄉民原有自由建屋權利之後，剩餘下來的權利。  

 

 第二，“小型屋宇政策”是切合新界鄉郊情況，切合鄉民生活方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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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房屋政策，其目的是紓緩鄉民對住屋和改善環境的需求。  

 

 第三，“小型屋宇政策”實際與性別歧視無關，而是基於鄉民的生活習

慣和實際需要。鄉村的傳統是成長女性嫁予外姓丈夫後，便“嫁夫隨夫”離

開本村。因此，女性原居民並無因建立家庭而有房屋的需求，而男性鄉民卻

有實際需要，從這角度看，男性鄉民其實是以家庭的代表去申請建屋。  


